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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今日中国
产 权 明 晰 重 要 ， 但 更 重 要 的 ....

　　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在其教科书“经济学”中曾讲到今日匈牙利的一场

争论：“小地主党”要求将土地产权退还给在土地改革中分到土地的农民，“但其

他人则问：为什么停留在这一层次上？如果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为什么

不恢复土地改革以前的情况呢？”( “经济学”，中译本，下册，第386 页)。我

们还可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不退回奴隶制呢？须知，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啊。乍听

起来，这一追问似乎抬杠。但若静心细想，我们实可从奴隶制问题中悟出关于产权

的深刻道理。

　　当今国际学术界研究奴隶制的领衔学者，当推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

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他与合作者英格曼(Stanley Engerman)于1974 年

出版了“十字架上的时间：美国黑人奴隶的经济学”一书，开创了奴隶制研究的新

阶段。福格尔个人又于1989 年出版了“不经同意或契约：美洲奴隶制的兴衰”一

书，这是他的奴隶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文无法全面介绍这一博大精深的著作，

而仅能就其中与产权理论有关的部分，做一点评介。

　　福格尔指出，美国通过南北战争的奴隶解放，与英国对西印度群岛(今牙买加

等地) 的奴隶解放，有一极大不同。前者没有尊重奴隶主的产权，而后者则以尊重

奴隶主的产权为宗旨。1833 年，英国议会在废奴运动压力下通过“废奴法案”，

其中给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国奴隶主巨额货币补偿，并规定解放后的奴隶仍必须至少

给原奴隶主当四年"学徒"。这是西印度群岛奴隶主对英国议会院外活动的成绩：他

们振振有词地说，奴隶解放是对他们的" 奴隶投资"的回报的剥夺，如不给以货币

补偿，便是不尊重产权。意味深长的是，对于这种论点，竞连英国废奴运动的活动

家也感到难以反驳。废奴主义者担心，一旦奴隶主的产权可以不被尊重，是否意味

者资本家的产权也可不被尊重呢?这一顾忌, 是英国废奴法最终给以奴隶主巨额货

币补偿的原因。

　　美国的奴隶解放过程与英国截然不同。福格尔指出,南北战争的死亡总人数为

60 万，是19 世纪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战争，平均一个阵亡者换来6 个奴隶得解放,

并对奴隶主无任何货币补偿。这是不是合理的呢?福格尔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强调，

一旦南方成为独立的奴隶制国家，不仅奴隶还要失去自由更长时间，而且全世界范

围的“下层阶级”(lower classes) 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也很可能受到挫折。这是

因为在1840 和1850 年代，无财产的“下层阶级”尚在争取民主普选权和罢工权的

过程中，其结果尚不明了。就连当时英国“自由改革派”的著名思想家麦考利（

Thomas Macaulay) 也不认为选举权可以没有财产限制，并同意用军警镇压罢工(

Robert Fogel,"WithoutContract or Consent"，p。414，Norton，1989)。

　　在19 世纪中叶这一“下层阶级”争取登上民主政治舞台的关键历史时刻，美

国南方的奴隶制理论家不仅为奴隶制辩护，而且为一切不平等辩护。他们真心认为，

杰佛逊的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的“独立宣言”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不平等是自然

和社会的本性，不过，上等人有着关怀和保护“下等阶级”的责任而已。福格尔指

出，不难想见，南方成为独立的奴隶制国家后，会给欧洲的反民主保守势力极大的

鼓舞。反之，南北战争对奴隶制的无货币补偿的摧毁，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范围的

“下层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尽管奴隶主的产权没有得到尊重。

　　福格尔对英美两国奴隶解放不同历程的研究昭示，尊重产权并不是社会契约的

出发点和第一原则。这不是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地不尊重产权，而是说：产权明晰重

要，但更重要的指导产权安排的政治哲学。同一个“产权明晰”的口号，可以包含

着十分不同的指导产权安排的政治哲学。例如，在我国当前“抓大放小”的企业改

制中，厂长“持大股”是“产权明晰”的一种形式，而职工广泛持股是“产权明晰”

的另一种形式，还有德国"共同决定法”式的经济民主，也是“产权明晰”的可行

形式。

　　原载《读书》1999年第3期 

财产权与宪法之关系的比较研究
(“读书”杂志,2003.4)
是否将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中国宪法,是值得全国人民关心与讨论的重大问题。在这一讨论中,比较其他国家宪法与产权之关系是有启发意义的。这种关系无非两大类:(1)宪法中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如美国,印度和加拿大等; (2)宪法中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如德国和南非等。本文将主要讨论美国与德国的情况。
美国宪法中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

美国宪法中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而只是在宪法第5条修正案中有一部分涉及财产权。第 5条修正案全文如下:

“无 论 何 人， 除 非 根 据 大 陪 审 团 的 报 告 或 起 诉 书， 不 受 死 罪 或 其 他 重 罪 的 审 判， 但 发 生 在 陆、海 军 中 或 发 生 在 战 时 或 出 现 公 共 危 险 时 服 役 的 民 兵 中 的 案 件 除 外。 任 何 人 不 得 因 同 一 犯 罪 行 为 而 两 次 遭 受 生 命 或 身 体 的 危 害； 不 得 在 任 何 刑 事 案 件 中 被 迫 自 证 其 罪； 不 经 正 当 法 律 程 序， 不 得 被 剥 夺 生 命、 自 由 或 财 产。 不 给 予 公 平 赔 偿， 私 有 财 产 不 得 充 作 公 用”。

在今日美国宪法学研究中，第5条修正案中涉及财产权的段落，通常被称为“充公条款” (taking clause)，而非“财产条款”(property clause).为什么美国宪法中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呢? 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需追溯到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正如林肯所说，1776年的“独立宣言”比1787年的宪法更反映出美国革命建国的精神,因为宪法已是革命后各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特意将洛克的“生 命-自 由-财产”的说法改为“生 命-自 由-对幸福的追求”。杰斐逊的原话是：
“我 们 视 下 列 各 点 为 不 言 而 喻 的 真 理： 人 人 生 而 平 等； 人 人 生 而 具 有 造 物 主 赋 予 的 某 些 不 可 转 让 的 权 利， 其 中 包 括 生 命 权、 自 由 权 和 追 求 幸 福 的 权 利； 为 了 保 障 这 些 权 利， 政 府 才 在 人 们 中 间 得 以 建 立， 而 政 府 的 正 当 权 利 则 来 自 被 其 统 治 的 人 民 的 同 意； 但 当 任 何 一 种 形 式 的 政 府 对 政 府 的 原 来 的 目 的 造 成 损 害 时， 人 民 有 权 来 改 变 或 废 除 它， 以 建 立 新 的 政 府”。

为什么杰斐逊要改变洛克的说法？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只好说杰斐逊阅读洛克“政府论”的记忆有误。但美国著名作家（普列策奖得主）韦尔斯 (Garry Wills)在其“创建美国”( “Inventing America”,1978)一书中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误记论。韦尔斯发现，在给法国革命后的“人权宣言”起草人的一封信中，杰斐逊建议将“财产权”从“不 可 转 让 的 权 利”的清单中拿出去。可见，杰斐逊改变洛克的说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韦尔斯考证出杰斐逊深受苏格兰思想家哈奇森 (Francis Hutcheson)的历史主义的影响，不象洛克那样认为财产权是前社会，前政治的“自然权利”。在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杰斐逊指出专利权，版权的有效期最多不应超过19年。这是他的财产权来自社会而非自然的思想的一个明证。

在美国革命建国的一代人中，杰斐逊的财产观并不是少数。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明确地说: “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创造,从属于社会的需要”。在美国独立后的第一批州宪法中，没有独立的“财产条款”，甚至也没有后来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中的“充公条款”。这是因为美国革命无补偿地剥夺了保皇党人的财产（南卡罗里纳州除外）。首先在州宪法(1777年)中引入“充公条款”的是佛蒙特州(Vermont)，然后是麻塞诸塞州（1780年）。在麦迪逊的起草和推动下，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终于写入了“充公条款”。这一条款可视为杰斐逊的财产观和麦迪逊的财产观的妥协。

根据波考克( John Pocock) 等学者的研究，在近代大西洋政治思想中，“共和主义”是和“自由主义”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流派。杰斐逊的财产观正是“共和主义”的财产观，而麦迪逊的财产观则是“自由主义”的。两者对财产权的目的有不同的认识。前者认为，私有财产的目的是使每个人有基本经济保障，从而能够不依附与他人，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后者认为，私有财产的目的是划清公私界限，从而能够在私人经济领域不受政府干预随心所欲（麦迪逊在美国革命中反对无补偿地剥夺了保皇党人的财产之理论根据在此）。显然，在“共和主义”看来，私有财产从属于一个更高的社会目标，它既为一个平等参与的良序社会而设立，也在必要时可为社会而牺牲。而“自由主义”则视私有财产仅仅为实现个人目标的手段。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中的“充公条款”，可以被解读为“共和主义”的财产观与“自由主义”的财产观的妥协。所谓“不给予公平赔偿， 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其实并不挑战私有财产可以充公本身，而只是要求“给予公平赔偿”。

但什么是“公平赔偿”？“公平赔偿”是否足以保障私有财产？这是困扰美国最高法院有关“充公条款”的司法审查的大问题，至今仍未有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日益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充公已远远超出了“政府为修路而强迫拆迁”的范围。许多重大的政府经济政策和法规，似乎均可被视为“充公”，因为政策和法规影响到私有财产所有者的现实的和预期的收益。这方面的经典判例是1922年的麻洪诉宾州煤矿公司案 ( Pennsylvania Coal Co. v. Mahon)。1921年，宾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禁止煤矿公司在他人的地面建筑之下开采无烟煤，以防地基下沉。但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这一法案违宪，因执行这一法案减少了宾州煤矿公司的收益而又没有赔偿。最高法院这一判决的多数意见执笔人是霍姆斯法官，而持不同意见的布兰德斯法官则不认为宾州议会的法案是没有赔偿的充公。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一判决争议中，霍姆斯法官采用了“自由主义”的财产观，而布兰德斯法官则采用了“共和主义”的财产观。

至此，我们可以将美国宪法与财产权的关系简单概括为：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充公条款”及其司法反映着”共和主义”的与“自由主义”的财产观的冲突和妥协。

德国宪法具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
德国现行宪法与美国不同，具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即其基本法第14章和第15章。第14章共分3节，全文如下：

“（1） 财产权和继承权受到保障。它们的内容和限度将由法律决定。

  （2） 财产权伴随着社会责任。它的使用应服务于公共福利。

  （3） 只有为了公共福利，才可将私有财产充公。必须有确定补偿的性质和范围的法规，财产充公才能生效。确定补偿的原则是公共利益与原所有者利益的公平的平衡。在补偿数额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可诉诸普通辖区内的法庭 。”

德国宪法第15章的全文如下：

“土地，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化的目的而转为公有制或其他形式的集体企业。必须有确定补偿的性质和范围的法规，其补偿原则适用第14章第3节”。

不难看出，独立的财产权条款及其具体行文（“财产权和继承权受到保障”），使德国宪法保障财产权的力度比美国宪法的“充公条款”更大。正如德国宪法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所说，基本法第14章的功能主要不在防止无补偿的充公，而在于保障现有财产所有者的权利本身。换言之，现有财产所有者可以拒决私产充公，尽管补偿是公正和充分的。这不仅是德国现行宪法区别于美国之处，而且也是它与德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魏玛宪法的不同所在。魏玛宪法第153章规定有补偿的充公不再受司法挑战。这显然是保障财产的货币等价物，而不是财产权利本身。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德国宪法保障财产权的力度又不如美国。德国基本法第14章第1节的第二句话是：财产权的“内容和限度将由法律决定”，这完全否定了财产权是前政治的自然权利。第14章第2节又说：“财产权伴随着社会责任。它的使用应服务于公共福利”。这就使德国宪法完全体现着“共和主义”的财产观，而不是如美国宪法的“充公条款”那样，体现着“共和主义”的与“自由主义”的财产观的冲突和妥协。最突出表明德国宪法的 “共和主义”的财产观的案例，是德国宪法法院关于企业“共同决定法”的判决。1976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共同决定法”，规定2000人以上的企业的最高权利机构（监视会）必须有50%的工人代表。德国雇主协会上诉到宪法法院，认为“共同决定法”严重破坏了股东的财产权。但德国宪法法院判定，德国基本法第14章第1节的第二句话（财产权的“内容和限度将由法律决定”）意味着德国议会通过“共同决定法”正是在界定财产权的内容和限度。因此，“共同决定法”并不违宪。

至此，我们可以将德国宪法与财产权的关系简单概括为：具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该条款完全体现着“共和主义”的财产观。

在对美国和德国的宪法与财产权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考察后，我们要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是否将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中国宪法？ 显然，美国宪法的充公条款和德国宪法的第14章均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法。美国宪法着眼于私有财产充公时必须有公正补偿，德国宪法完全体现着“共和主义”的财产观。如果将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中国宪法，中国很可能将成为世界各国宪法中保护私有财产之最强者。这是我们所想要的吗？
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
　　中国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在海内外学人和舆论界中引起了
不少疑虑。一些人彼此心照不宣地认为，“市场经济”前面的形容词“社会主义”，只
是出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约束而不得不加上去的。按照这种观点，“市场经济”只能在
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才得以存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在理论上成立
的，也不会带来实践上好的效果。
　　无论明言与否，这种观点在海内外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据于主
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改革大致有两种评价。一种评价认为，中国改革不成功，因
为没有走东欧和前苏联那种彻底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大爆炸”道路；另一种评价认为，
中国改革相当成功，是一种减少社会震荡的“渐进主义”道路。这两种评价，在表层上
截然相反，但在深层上却一脉相承：它们都接受改革目标就是“市场经济加私有制”，
而只在达到这一共同目标的手段上、时间次序上产生分歧。
　　发人深思又饶有趣味的是，正当东欧、俄国和中国的一批“新精英”阶层和他们在
知识界的代言人们将“私有制”奉为新“圣经”的时候，美国的公司法却发生了向相反
方向的深刻变革。长期以来，私有制在公司法中体现为如下公司治理结构（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股东是“所有者”，经理必须，并且仅仅为股东
的利润最大化服务。但是，从１９８０年代末至今，美国已有二十九个州（即超过半数
的州）修改了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Ｓｔａｋｅ
ｈｏｌｄｅｒｓ）服务，而不仅为股东（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ｓ）服务。换言之，
股东只是“利益相关者”中的一部分，而劳动者、债权人和社区则为另一部分“利益相
关者”。［１］公司法的这一重大变革，突破了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私有制逻辑（即股东
是“所有者”，经理只为所有者服务），成为美国近年政治、经济舞台上最有意义的事
件。
　　那么，美国公司法的变革，对中国有何意义呢？显然，常常做横越太平洋旅行的美
国经济学家不曾提到这一变革。为什么呢？这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美国主
流经济学家比较脱离美国经济的实际，故不了解或看不出美国公司法变革的重大意义；
另一种解释，是由克林顿总统三人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创始人斯蒂
格利茨所提出的。他风趣地说，美国经济顾问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议，可用一句话概括
：“按我们说的去做，但别按我们做的去做”（“Ｄｏ　ａｓ　ｗｅ　ｓａｙ，ｎｏｔ
　ａｓ　ｗｅ　ｄｏ”）［２］。这两种解释究竟何者更接近事实，这里不去管它；我
想强调的只是，虽然西方经济学家没有对中国介绍美国公司法的变革，但这不能成为我
们不重视、不思考该变革对中国的意义的理由。
　　当然，我国有一部分学者颇受斯大林“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的思想方式的影响。
即使他们主观上反对斯大林，但往往不能避免“必然阶段论”的思维方式。例如，前些
年颇流行的“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课”之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现在，不难想
象，有人会说：“美国公司法的变革是美国高度发达阶段的产物，中国还是要按部就班
地学习美国以前的私有制”。对此我只能说，我们即不能照搬美国的过去，也不能照搬
美国的现在；但我们应该密切注意西方理论和实践上的变化，认之作为中国制度创新和
理论创新的借鉴。
　　本文将首先介绍美国公司法变革的著名案例，即１９８９年宾夕法尼亚州（Ｐｅｎ
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公司法及其引发的全美论战，然后集中讨论公司法变革的经济学
和法学背景，以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可能性提供理论启发。
　　一、“宾夕法尼亚州式的社会主义”

　　美国１９８０年代兴起了一股公司之间“恶意收购（ｈｏｓｔｉｌｅ　ｔａｋｅｏ
ｖｅｒ）的浪潮。这一浪潮是“公司控制权的市场”（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　ｃｏｒ
ｐｏｒ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的集中表现。该市场的运作机制大致如下：恶意收购
者高价购买被收购对象公司的股票，然后重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改变公司经营方针，
并解雇大量工人。由于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可以高价将股票卖给收购者，他们往往同意
“恶意收购者”的计划；如果按照传统的公司法，经理必须、并且仅仅对股东股票价值
最大化负责，那么经理就有义务接受“恶意收购”，事实上，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在８０
年代大都发了大财，因为收购者提供的价格一般都在原股票价格的５０％到一倍以上。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贝纳德·布雷克（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ｌａｃｋ）生动地说：
“本杰明·富兰克林（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７８９年断言，死亡
和税收是生活中最确定的两件事。如果他活到今天，他会加上第三件确定无疑的事实，
即股东从收购中获利。［３］
　　但是，这种股东接受“恶意收购”的短期获利行为，往往是和企业的长期发展相违
背的。一个企业在发展中，已经建立起一系列的人力资本、供销网络、债务关系等，这
些安排如果任意被股东短期获利动机所打断，必将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率。哈佛大学经济
学家史来弗（Ａｎｄｒｅｉ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和沙默斯（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Ｓｕ
ｍｍｅｒｓ）对美国“环球航空公司”（ＴＷＡ）被“恶意收购”的案例做了研究，他
们发现，ＴＷＡ股东收益的增加额是由工人工资的减少额带来的，后者是前者的１．５
倍。［４］。也就是说，“恶意收购”只代表财富分配的转移，并不代表新财富的创
造。因此，美国工人之反对“恶意收购”，是不难理解的。
　　一些高级经理人员也反对“恶意收购”。通用汽车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ｔ
ｏｒｓ）前总裁托马斯·墨非（Ｔｈｏｍａｓ　Ｍｕｒｐｈｙ）在１９９０年说，“许
多所谓‘投资者’，只注意短期投机股票生意，这些人根本不配被称为‘所有者’。”

［５］至于受“恶意收购”之害的债权人和被收购公司所在地的社区居民，也有控制
“恶意收购”的强烈愿望。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许多州从８０年代末开始修改公司法，允许经理对比股东更广
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从而给予经理拒绝“恶意收购”的法律依据，因为尽管“恶意
收购”给股东带来暴利，但却损害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宾夕法尼亚州在公司法
上的变革，以其与传统公司法的鲜明区别，引起了全美金融企业界的大论战。
　　１９８９年，为了抗御“恶意收购”，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提出了新的公司法议案。
它包括四条新条款：
　　第一，任何股东，不论拥有多少股票，最多只能享有２０％的投票权。这是为了对
付“恶意收购者”常用的“借钱买公司”（ｌｅｖｅｒａｇｅｄ　ｂｕｙｏｕｔ）策略
的。这一条款突破了传统公司法“一股一票”的原则。
　　第二，作为被收购对象的公司，有权在“恶意收购”计划宣告后１８个月之内，占
有股东出售股票给“恶意收购者”所获的利润。
　　第三，成功了的“恶意收购者”必须保证２６周的工人转业费用，在收购计划处于
谈判期间，劳动合同不得终止。
　　第四，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条款，是赋予公司经理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权利，而
不象传统公司法，那样，只对股东一方负责。［６］
　　美国商业界的主要刊物之一《商业周刊》（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Ｗｅｅｋ）对宾夕
法尼亚州的新公司法极为不满，认为它“破坏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概念：董事会和经理对
股东的责任”。另一家颇具影响的商业期刊《富布斯》（Ｆｏｒｂｅｓ）则干脆有了
“宾夕法尼亚州式的社会主义”（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Ｐａ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ｓｔｙｌｅ）一词。［７］虽然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宾州的新公司法仍显示出生命
力，目前全美已有２９个州采用了类似宾州的新公司法。宾州新公司法的起草人沃尔曼
（Ｓｔｅｖｅｎ　Ｗａｌｌｍａｎ）也被提升为联邦政府证卷委员会成员［８］。在宾
州实践的影响下，美国重要思想库布鲁金斯研究所（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开展了对新公司法的大量研究，于１９９５年出版了《所有制与控制权
：重新思考２１世纪的公司法理》一书，其核心思想是将股东视为公司的“所有者”是
一个错误，［９］公司经理应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部“利益相关者”负责。
　　由此可见，８０年末期以来美国公司法的变革是和反对“恶意收购”这一实践背景
相联系的。但是，公司法的变革，同时又是对传统的私有制逻辑的重大突破，因此不可
能没有深厚的理论背景。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西方经济学和法学的若干新进展。这些进
展为突破私有制逻辑提供了管理上的条件。
　　二、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效率的矛盾
　　近年来，西方经济理论的重要新领域－－“委托－代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ａｇｅｎｔ）理论－－被介绍到了中国。该理论旨在设计有效率的激励机制，以克服代
理人的“败德”（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问题，从而使代理人更好地为委托人服
务。从事“法律与经济”研究的学者［１０］，很自然地将传统公司法中的股东当做
“委托人”，经理和工人当做股东的“代理人”。
　　但是，颇有意思的是，“委托－代理理论”的新发展，揭示出不仅“代理人”有
“败德”问题，而且“委托人”也有“败德问题”。这一结论是“赫姆斯特姆”（Ｈｏ
ｌｍｓｔｒｏｍ）“不可能性定理”的结果。
　　赫姆斯特姆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委托－代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证
明了如下的“不可能性定理”，“纳什平衡”（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和“帕累托最优”在“预算平衡”的团队中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１１］在经济学
中，“纳什平衡”是“个人理性”的条件，“帕累托最优”是“集体理性”的条件，而
“预算平衡”则指团队的产出将全部被团队成员分享（但不一定每人均等）。因此，赫
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又可被陈述为：在“预算平衡”的团队中，“个人理性”和
“集体理性”是相互矛盾的。
　　最初，人们认为“赫姆斯特姆定理”可用来支持阿尔钦（Ａ．Ａｌｃｈｉａｎ）和
德姆塞茨（Ｈ．Ｄｅｍｓｅｔｚ）的私有制理论。阿氏和德氏认为，一个团队的工人总
无法克服“搭便车”（ｆｒｅｅ　ｒｉｄｅｒ）（偷懒）问题，因此需要在团队之外有
一个监督者；而谁来监督“监督者”呢？阿氏和德氏认为，解决之道在于使监督者成为
团队产出的“剩余索取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ｌａｉｍａｎｔ），即所有者。这
样一来，“监督者”就有干劲了。“赫姆斯特姆定理”证明了预算平衡的团队不可能同
时实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从而可有如下含义：为了同时实现“个人理性”

（纳什平衡）和“集体理性”（帕累托最优），必须打破“预算平衡”，即团队成员所
得之和要小于团队总产出，而作为“剩余索取者”的所有者恰恰满足了打破“预算平
衡”功能。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对“赫姆斯特姆定理”的似乎有理的解释，却被发现陷
入了自身设下的陷井。因为，若设原来有个ｎ个人，那么加上“剩余索取者”之后，我
们还可视其全体为一个“ｎ＋１”个人组成的团队。而关键在于，对这个“ｎ＋１”人
的团队而言，“预算平衡”还是存在的（因“剩余”只不过是团队总产出减去成员总所
得，现在将“剩余”加上成员总所得还是等于团队总产出），故根据“赫姆斯特姆定
理”，这个“ｎ＋１”人的团队仍不可能同时实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１
２］。
　　现在，如果我们将“ｎ＋１”团队中的“剩余索取者”的“个人理性”解释为“利
润最大化”，将“集体理性”解释为“帕累托最优”，我们就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论：
剩余索取者的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是相互矛盾的。换言之，如果我们认为“剩余索取
者”是“委托人”，团队成员是“代理人”，团队成员的“搭便车”行为是一种“败德
问题”，则“赫姆斯特姆定理”意味着委托人也存在着败德问题。例如，可以设想，剩
余索取者和团队成员订下一个集体合同，规定产量若不到一定数值，整个团队成员不能
得到某项收入；但“剩余索取者”却可以“败德”，采用收买团队成员之一的办法，使
团队总产出与规定数值相比只差一点，这样他一方面不必按原定额支付收入给团队成
员，另一方面又没有重大损失。而一旦“代理人”预见到“委托人”的败德行为，“委
托人”设计的任何激励机制，对“代理人”来说，都不会起作用。
　　众所周知，“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所钟爱的原则。
“赫姆斯特姆不可能性定理”的深刻意义在于，它迫使人们在这两个原则之间做出选
择。显然，“利润最大化”是属于“个人理性”范畴；而“帕累托最优”（Ｐａｒｅｔ
ｏ　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ｔｙ），则属于“集体理性”范畴，因为一项交易“帕累托有效
率”（Ｐａｒｅｔ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是指它使某些人境况更好，而又不使任何
人处境更坏。
　　面对“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的选择，“法律与经济学”学派的领袖人物
波斯纳（Ｒ．Ｐｏｓｎｅｒ）法官决定放弃“帕累托最优”原则。［１４］他转而采用
“希克斯效率”（Ｈｉｃｋ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原则：所谓一项交易是“希克斯
有效的”，指的是赢家赢得比输家输得更多。很明显，这种对“帕累托效率”（集体理
性）的公然放弃，表明了波斯纳赤裸裸地为股东单方面利益考虑的偏好［１５］。
　　波斯纳对“帕累托最优”原则的放弃，将目前西方经济学的深刻危机突出地挑明
了。一般说来，不到万不得已，经济学家是不会放弃“帕累托最优”原则的。因为，一
旦放弃这一原则，“利润最大化”就变成了为股东单方面利益服务的“赤裸的偏好”，
而西方经济学原本的得意之作，在于“证明”利润最大化恰好也同时带来对社会整体的
“帕累托最优”。
　　由此可见，证明“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之间相互矛盾的“赫姆斯特姆不
可能性定理”，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了：它打破了股东利润最大化自动导致“帕累托最
优”的神话。从而，它也为公司法的变革－－经理应对公司的“利益相关者”负责－－
提供了经济学上的依据。
　　有意思的是，甚至连波斯纳的得意学生依斯特布鲁克法官（Ｊｕｄｇｅ　Ｅａｓｔ
ｅｒｂｒｏｏｋ），也认为放弃“帕累托最优”原则实在说不过去。他竟出人意料地在
１９８９年关于威斯康星州新公司法的合法性的判决中，支持“利益相关者”之说法，
认为“恶意收购”虽有利于股东，但剥夺了债权人，经理和工人的人力资本。［１６］
　　三、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的矛盾
　　如果说，揭示出“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矛盾，是经济学为公司法
变革提供的依据；那么，揭示出“市场竞争”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则是法学为公
司法变革做出的贡献。
　　初看起来，这种说法好象是“天方夜谈”，因为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
“孪生兄弟”，已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根深蒂固的看法。他们本能地会问：岂有“市场竞
争”与“私有制”相矛盾之理？
　　但是，法律史学和法理学的新研究，却表明“市场竞争”的确是和绝对的私人生产
资料所有制相冲突的。体现这种冲突的法律案例，多得不胜枚举。哈佛大学法学院墨顿
·霍尔维茨（Ｍｏｒｔｏｎ　Ｈｏｒｗｉｔｚ）教授，在其经典性著作《美国法律的转
变》中，就列举了大量“市场竞争”和“私有制”相冲突的法律案例。
　　例如，１８３７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了后来极为著名的“查尔斯河建桥案”（Ｃ
ｈａｒｌｅ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ｓｅ）。该河位于波士顿，一家公司
从麻省政府得到特许权已建了一条桥，但另一家公司随后又建了一条桥；于是，前者起
诉后者侵犯了财产权。因为财产权包括收益权和控制权，后者与前者竞争，减少了前者
的收入，故构成对前者财产权的侵犯。所幸，最高法院驳回了起诉，认为前者将财产权
绝对化，实际上是主张不合理的“封建性权利”［１７］。
　　比“查尔斯河建桥案”更复杂的是有关同一河流上、下游工厂的用水竞争的大批案
例。从所周知，以水力推动的纺织工业，是美国１９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领头产业。
用水竞争，则是上、下游工厂常常出现的法律冲突。一开始，处于下游的工厂往往起诉
上游工厂将河水改道的行为，因河水在上游被改道，将减少对下游工厂的水能供应，从
而破坏下游工厂的财产权收益；但后来，由于大型水坝技术的成熟，下游工厂可以通过
建立水坝将河水返回上游，淹没上游工厂的纺织机，坝上游工厂也起诉下游工厂侵犯它
的财产权收益。这样，法院就面临着两难困境：保护一方的绝对财产权，就要侵犯另一
方的绝对财产权。最后，法院只好将财产权“相对化”，强调“市场竞争比保护绝对私
人产权更有利于公众利益”。［１８］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非强调绝对私人产权呢？如果我们承认相对私有制，市场
竞争与私有制的矛盾不就不复存在了吗？然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相对私有制”

将取消“私有制”这一概念的独立的理论价值。因为，“私有制”这一概念如果“相对
化”，马上就产生谁来决定“相对度”的问题；而“私有制”原本的吸引力，则在于一
旦找出“所有者”，关于财产控制权和收益权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吸引力的
大前提是“私有制”必须“绝对化”，否则找出“所有者”之后，“控制权”和“收益
权”的一切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便不难理解威廉·布莱斯通（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ｌａｃｋ
ｓｔｏｎｅ）为什么在他１７６５年的普通法（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ｗ）经典著作中，
一定坚持将“私有制”定义为“对物的绝对统治”了。布莱斯通的原话是，财产权是
“一个完全排他的对外界物品的单一的、专制的统治”。［１９］由于布氏是英语世界
中第一个系统著述“普通法”的人，他对私有制的“绝对化”定义对英、美法律影响极
大。而他本人已经暗示到，绝对私有制与市场竞争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他对此的解决
之道，是坚持绝对私有制，限制市场竞争。这充分反映在他关于“所有者不仅有权拒绝
邻居穿行，而且有权制止邻居在该邻居自己的土地上做任何他不喜欢的事”的说法［２
０］。
　　但是，上述“查尔斯河建桥案”和“上、下游工厂用水案”的判决，却采用的是和
布莱斯通相反的方法：坚持市场竞争，将私有财产相对化。而一旦将“私有制”相对
化，出于前已论述的理由，“私有制”这一概念的独立的理论吸引力就消失了。于是，
“法理学”进入了以“法律实证主义”（ｌｅｇ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取代
“自然法”（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的新阶段。
　　“法律实证主义”强调法律的社会、政治基础，否定“自然法”学派关于“权利”

的“超验”来源的理论。在英国，“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边沁（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和穆勒父子（Ｊａｍｅｓ　Ｍｉｌｌ　和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在美国，则以霍菲尔德（Ｗｅｓｌｅｙ　Ｈｏｈｆｅｌｄ）为最杰出的
理论代表。由于反对“权利”有“超验”来源的“自然法”学说，霍菲尔德认为，不应
在“所有权”概念中只强调“权利”（ｒｉｇｈｔ），而应强调所有权是“权利”、
“权力”（ｐｏｗｅｒ）、“特权”（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和“豁免权”（ｉｍｍ
ｕｎｉｔｉｅｓ）的复杂的复合体。换言之，“所有权”是可以不断分解和重组的“权
利束”或“权力束”。［２１］因而在否定“自然法”的“法律实证主义”中，“权
利”和“权力”的截然划分是没有意义的，“权利”无非是社会承认的相对稳定的“权
力”。
　　“法律实证主义”在“财产权”问题上的应用，即是指明财产权的相对性。它突破
了“自然法”学派给绝对私有财产提供“超验”基础的理论［２３］，从而为在“市场
竞争”与“绝对私有制”之间选择前者准备了法理学的依据。
　　经过这一番论述，我们正可以看出，揭示市场竞争与私有制的矛盾，有力地从理论
上支持了公司法的变革。这首先是因为，即使我们硬要把“股东”叫做“所有者”，由
于私有财产权的相对性，我们也还是不能自动从“所有权”推导出安排谁掌握控制权、
收益权的方法［２４］，其次，由于“恶意收购”仅使股东一方得利，损坏了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人力与货币资本，因而必使公司的生产力下降，使之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
利地位。为了坚持“市场经济”对“绝对私有制”的优先性，我们有必要变革公司法，
使经理不只为股东一方服务，而为公司全体“利益相关者”服务，从而促进公司生产的
长期发展。
　　四、对我国改革的启发
　　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的变革，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首先，
它有助于我国经济学者打破对私有制的迷信，增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
新的信心；第二，关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概念，直接有助于我国国家体改委正在着
手组织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
　　需要指出，美国２９个州公司法的变革中，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程度在各州
是不一样的，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和威斯康星州，劳动者和管理者一起，积
极参与了新公司法的出台过程；而在康涅迪格州，新公司法则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对股东
支持“恶意收购”的反击，劳动者和社区并未参与。［２５］尽管如此，美国公司法变
革的大方向是“经济民主化”，使各方“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参与经济过程的控制和收
益，还是明确的。
　　我国有条件和潜力，在“经济民主化”上，比美国做得更好。实际上，我们常说
的，在企业经营中，必须“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就是“利益相关者”概
念的体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中，我国学者不局限于对“现代企业制
度”一刀切式的理解，已经做出了一些具有重大价值的理论创新。
　　例如，陈传明博士提出了和“利益相关者”式公司治
理结构十分相似的“Ｓ型企业制度”［２６］。陈传明指出“Ｓ型企业制度”是一种
“综合逻辑”的制度，它不同于已经出现过的三种“单一逻辑”的制度。这三种“单一
逻辑”分别是：（１）“资本的逻辑”，其代表是传统的西方股份制；（２）“劳动的
逻辑”，其代表是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３）“经理的逻辑”，其代表是“所有权
与控制权相分离”的股份制企业。陈传明依次分析了这三种“单一逻辑”的困境，提出
了“综合逻辑”的“Ｓ型企业制度”，其要点是企业的“各类参与者”“权力共使，利
益分享，风险共担”。
　　又如，我国颇有影响的《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卢昌崇的关于在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中如何处理“老三会”与“新三会”的关系的文章。所谓“新三会”，是指１９
９４年７月《公司法》生效后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和“监事会”；而“老三
会”，则指“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卢昌崇指出，应将企业职工入
选董事会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因为，“在传统的企业组织模式中，民主管理作为企业
管理的一项根本制度是借助于行政权力自上而下贯彻实施的……行政权力干预弊端很
多，无疑应当削弱，但是在原体制下靠行政干预得以维系或贯彻的某些可取的制度安排
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如何发扬光大，却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但又一直未曾获得妥善
解决的一个‘年轻’的老问题”。［２７］卢昌崇进一步指出，“令人深感遗憾的是，
我国的《公司法》并没有全面地反映出职工参与制应作为一种可取的制度安排加以确立
这一世界性的发展潮流。我国《公司法》规定，只有在国有独资公司中职工代表方可入
选董事会而在股份有限公司和其它形式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职工代表只能入选监事会”，
这就“使职代会和董事会之间失去了联系纽带和相互作用的支点”。［２８］
　　卢昌崇关于“由职代会推举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的建议，并不是“南斯拉夫式工
人自治”的主张；而是和陈传明的“Ｓ型企业制度”一样，十分类似于美国公司法变革
中用“利益相关者”取代“股东至上”原则的做法。
　　事实上，本文所介绍的美国２９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经济学与法学背景对我国改革思
路的启发，可用卢昌崇的一段话来很好地概括。为了表达对陈传明和卢昌崇先生（以及
许多与他们一样的致力于我国制度创新探索的“同志”）的敬意，我引用卢昌崇这段话
来结束本文：
　　“唯股东利益马头是瞻的理论观点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我们在探索我国公司法理机
构模式过程中即令不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也大可不必被这种陈旧的理论观点束
缚住自己的手脚。我国目前的理论界有些人动辄拿‘国际惯例’来吓人，全然不计法无
通法的辩证原则；其实，仅就公司治理机构而言在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
式，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完全有理由在企业制度创新过
程中探索出一个中国模式，万万不可邯郸学步甚至是削足适履。”［２９］
［１］关于这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详细资料，可见Ｓｔｅｖｅｎ　Ｗａｌｌｍａ
ｎ，“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
ａｔｅ　Ｃｏｕｓｔｉｔｕｅｎｃｙ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
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Ｄｕｔｉｅｓ”，Ｓｔｅｔｓｏｎ　Ｌａｗ　Ｒｅ
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１，１９９１，ｐｐ．１６２－１９６．
［２］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Ｆｉｎａ
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Ｄ
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ｉｎ　Ｃ．Ｃｌａ
ｇｕｅ，ｅｄ．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９
２，ｐ．１６２．
［３］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ｌａｃｋ，“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Ｇａｉｎｓ　ｆ
ｒｏｍ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ｓ　ｂｅｔｗｅ
ｅｎ　１９８１　ａｎｄ　１９８６：$１６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ｓ　ａ　ｌｏｔ
　ｏｆ　Ｍｏｎｅｙ”，Ｐ．５，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Ｃｏｒｐ
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１９８８，Ｓｐｒ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
［４］Ａ．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Ｌ．Ｓｕｍｍｅｒｓ，“Ｂ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Ｈｏｓｔｉｌｅ　Ｔａｋｅｖｅｒｓ”，ｉｎ　Ａ．Ａｕｅｒｂ
ａｃｈ，ｅ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Ｕｎｉｖ　ｏｆ　Ｃｕｉ
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５］Ｌｏｕｉｓ　Ｌｏｗｅｎｓｔｅｉｎ，“Ｗｈ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ｈ
ｏｕｌｄ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Ｈａｖ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Ｆａｌｌ　１９９１，Ｔｈ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ｐ．２．
［６］关于宾夕法尼亚州新公司法法，详见Ｓｔｅｖｅｎ　Ｈｉｌｌ，“Ｓｔａｋｅｈ
ｄｄｅｒｓ　ＶＳ　Ｓｔｏｃｋｈｄｄｅｒｓ：Ａ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Ｍｉ
ｒａｃｌｅ”，Ｄｏｌ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ｓ，Ｊｕｌｙ／Ａｕｇ，１９９
５，ｐｐ１６－１９．
［７］同［６］注，ｐ．１７。值得指出《富布斯》杂志的创办人的儿子Ｓ．Ｆｏｒｂ
ｅｓ是１９９６年美国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之一。
［８］联邦政府证卷委员会是１９３３年建立的调节全美股票交易的最高权力机构。
［９］见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Ｂｌａｉｒ，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
ｏｌ：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ｕｔｕｒｙ，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
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９５．
［１０］“法律与经济”（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是西方法学界的一
个学派，试图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法律问题。
［１１］Ｂ．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ｉｎ　ｔｅａｍ
ｓ”，Ｂｅｌ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３，１９
８２，ｐｐ．３２４－４００．可参见拙文《对南街村克服“搭便车”问题的思考》对
该定理数学证明的介绍。
［１２］最先提出“ｎ＋１”团队仍适用“赫姆斯特姆定理”的文章是Ｍ．Ｅｓｗａｒ
ａｎ　ａｎｄ　Ａ．Ｋｏｔｗａｌ，“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ｏｆ　Ｂ
ｕｄｇｅｔ－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Ｒ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Ｎｏｌ．１５，Ｎｏ．４，ｐ．５８１，１９８４．
［１３］对委托人败德的更多的研究，可参见Ｇａｒｙ　Ｍｉｌｌｅｒ，Ｍａｎａｇｅ
ｒｉ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
ｓｓ，Ｃｈｎｐｔｅｒ　６，１９９２．
［１４］Ｒ．Ｐｏｓｎ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ｗ，
ｐ１２．
［１５］“赤裸的偏好”（ｎａｋｅ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
Ｃａｓｓ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教授用的术语。见其“Ｎａｋｅ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
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一文（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Ｌａ
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４．１９８４，ｐ．１６８９）。
［１６］见Ｍ．ＭｃＤａｎｉｅｌ，“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ｋ
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Ｓｔｅｔｓｏ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１，ｐ．
１２３，１９９１．
［１７］Ｍｏｒｔｏｎ　Ｈｏｒｗｉｔｚ，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１７８０－１８６０，ｐ．４７，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此书荣获美国史学的Ｂａｎｃｒｏ
ｆｔ奖。
［１８］同［１７］注，Ｐ．４３，括号中引语系纽约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用水竞
争与私人产权的矛盾，决不是个别的例外现象：同样的矛盾在石油开发，天然气开发上
也普遍存在。霍尔维茨教授指出，关于用水竞争的案例，反映了产权与市场竞争之矛盾
问题的“基本结构”（同［１７］注，Ｐ．３５．）
［１９］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ｔｈａｔ　Ｓｏｌ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ｐｏｔｉｃ　ｄ
ｏｍｉｎ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ｅ　ｍａｎ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
ｉｓ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ｗ
ｏｒｌｄ，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
ｆ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ｅ”引自Ｋ．Ｖａｎｄｅｖｅｌｄｅ，“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ｕｆｆａｌｏ　Ｌａｗ　Ｒｅ
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９，１９８０，ｐ．３３１．
［２０］同［１７］注，ｐ．３１．
［２１］参见拙作《再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对“权力束”的进一步说明，
载《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５年２月号。
［２２］见Ｍｏｒｔｏｎ　Ｈｏｒｗｉｔｚ，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１８７０－１９６０．ｐｐ．１５１－１５６，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２３］关于“自然法”与私有财产之关系，详见拙作《罗尔斯对自由主义的重构》。
［２４］例如，如果私有产权是绝对的，则罢工、集体谈判就都是对雇主财产权的破
坏。关于劳工问题在打破“绝对私有制”概念上的作用，详见拙作《关于美国宪法第１
４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
［２５］对美国各州公司法出台过程的差异的研究，可参见Ｊｏｈｎ　Ｃｏｆｆｅｅ，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Ｒｅｆｏｒ
ｍ：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ｓ，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ｔ－ｕｐｓ”，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Ｌａｗ　Ｒｅｒｉｅｗ，１
９８８，ｐｐ．４５９－４６２．
［２６］陈传明，《比较企业制度》，１９９５年，人民出版社，第六章。
［２７］卢昌崇，《公司治理机构及新、老三会关系论》，载《经济研究》１９９４年
第１１期，第１０页。
［２８］同［２７］注，第１１页。
［２９］同［２７］注，第１２页。

原载＂经济研究＂１９９６．４
“知识经济”与新型产权
    展望二十一世纪，希望与挑战并存。
    希望在于，新型的“知识经济”正在形成；挑战在于，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危险仍然存在，并有增加之势。
“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
    “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可追溯到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他提出，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服务业”正超过传统的工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部门。
    1980年，美国作家托夫勒将“后工业社会”理论通俗化，出版了《第三次浪潮》，即时成为最佳畅销书。该书很快被译成中文，在80年代初的中国也颇有影响。
    但是，贝尔和托夫勒还基本停留在“概念定义”的层次上。他们力图寻找新的概念来刻画新的形成中的现实，并赋予新的生活经验（如灵活就业）的意义。然而，他们没有对新的经济形成的制度基础做出内容充实的说明。
    进入1990年代以来，以英特网（Internet）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取得了重大的新突破。同时，旨在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企业重建”（enterprise restructuing）运动方兴未艾。这就提出了探索“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的迫切要求。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系列报告，明确指出，作为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并列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对于“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边界”和“什么是产权”等重大制度问题的传统答案，均提出了挑战。
    在探索“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的众多著作中，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Harper Business，1993）一书，格外引人注目。该书也是美国1993年的最佳畅销书。德鲁克认为，“知识社会”（他喜用比“知识经济”更广义的“知识社会”一词）本质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是“知识的运用者与创造者”，而不是传统的“资本家”的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事实上，早在195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就发现资本投资对美国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只有八分之一。索洛的强调知识与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他后来荣获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
    当然，“知识经济”中也不可能没有投资。但是，德鲁克强调，一种新的社会化投资机构──退休基金，正在静悄悄地取代传统的“资本家”。在1992年底，美国的“机构投资基金”（其中以“退休基金”为主体）已经拥有美国大公司的约50%的股票。
    也许，使“知识经济”成为“后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是“知识”的“准公共产品”（quasi-public good）特性。过度强调“知识产权”，将妨碍知识的传播与交流，最终反过来会损害知识的创造，因为知识创造过程离不开交流与合作。发人深省的是，当前，世界计算机软件行业，已经呈现出新型的产权安排（preperty rights arrangement）。让我们来看看“微软”（Microsoft）、“太阳”（Sun）和“离努斯”（Linux）三大公司的产权策略。
    比尔.盖咨（Bill Gates）的“微软”公司是传统的“封闭产权”模式的代表。“微软”完全控制着它的“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和“应用程序”（application programs），其它人若不从“微软”合同获得“源码”（source code），就无法发展新的与“微软”操作系统相容的软件。
    “离努斯”（Linux）公司则是新型的“开放产权”模式的代表, 它是芬兰大学生Linux于1991年创立的。它的“源码”是公开的，操作系统是免费提供的，任何用户均可自由改进、开发和再转让应用软件。有趣的是，为了防止某一用户将原软件略加修改后申请“专利”，“离努斯”使用“一般公众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se，简称GPL）。GPL是著名的“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的创举，它给任何用户改进和再转让应用软件的自由附加上了一个条件：不得限制任何其他人进一步自由改进和转让。在这里，“自由软件”的含义是任何人自由改进和转让软件的权利，它并不排除任何人从开发和销售软件中获利。
    处于“微软”和“离努斯”之间的产权安排形态，是“太阳”公司的“Java”编程语言。“Java”所编程序可以和任何一种“操作系统”相容，但有一个前提：该“操作系统”必须先装有“Java”翻译器“Java VM”。“太阳”公司的产权策略是：“Java语言”免费提供，但“Java VM”受到“太阳”公司的“许可证”保护。可见，与“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全面控制的模式比较，“太阳”公司的产权安排较为开放，因为它不再控制“操作系统”；而与“离努斯”公司的“开放产权”模式比较起来，“太阳”公司的产权安排又较为封闭，因为它仍控制着“Java”语言翻译器。
    那么，在“知识经济”中，以“微软”、“太阳”和“离努斯”为代表的三种产权安排，哪一种形态更有前途呢？以当前美国政府对“微软”的“反垄断”起诉中可以看出，“太阳”和“离努斯”的产权形态，很可能更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微软”的起诉，虽然在传统的“反垄断法”名目下进行，但其焦点并不在于“垄断抬高消费者价格”上，而是在于“微软”对于“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和“浏览器”的全面一手控制，妨碍了未来的技术创新者的潜能的发挥（见《纽约时报》1999年1月13日。）
    于是，我们触及到了“知识经济”的最核心原则：人的创造力的发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应该是使每个人的创造力得以自由发展的不断的制度创新。它既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又是“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均以“资本”、“资金”为轴心，忽视了康德哲学的最高原则：“人是目的”。
世界经济中的“永恒三角形”
    “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是二十一世纪的希望所系。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了俄国、巴西直至美国的经济动荡，迫使我们深刻反思今日国际经济体系的问题。
    1999年新年开始，美国《外交事务》发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大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文（“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他指出，我们不应以短期的救火态度来看待1997年以来的危机，而应认识到“三元悖论”（Trilemma）是当今国际经济体系的内在特性。
    所谓“三元悖论”，即克鲁格曼早些时候所说的“永恒的三角形”（the eternal triangle）。它指的是下述三个目标中，只能达到两个，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货币政策独立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                      浮动汇率
(1944-1973)

                   

金本位制(1871-1914)



汇率稳定           发钞局制(香港,阿根廷)         资本自由流动
                   

货币联盟(欧洲)

    在上图中可清楚地看到，今日欧洲货币联盟和历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选择“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牺牲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国大陆则是选择“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帐户”，不开放“资本帐户”。
    克鲁格曼认为，“三中择二”是国际经济体系内在的“三元悖论”的体现，可追述到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定理（Mundell-Fleming model）。因此，不顾其它两个目标，单追求一个目标（如发达国家近年来向发展中国家所推销的“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在理论上是占不住脚的。
    那么，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选择了“资本自由流动”和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个目标呢？克鲁格曼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大，而这又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的信心较大，使发达国家贬值幅度可以恰到好处，不至于过度。相反，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信心不足，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贬值往往在资本外逃压力下过度。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是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高度赞赏中国中央银行近来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帐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的选择，对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真是“谢天谢地”（“Thank Heavens”）。

克鲁格曼的“永恒的三角形”的核心启示在于，发展中国家应保持“资本控制”的权利，至于浮动汇率还是固定汇率，则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由于里根、撒切尔1980年代保守主义经济政策的巨大影响，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即使在1997年亚洲危机之后，也没有成为西方主流媒体的呼声。克鲁格曼的“反潮流”声音，是由于他个人在学术界的极高声誉，才得以发表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知识经济”的角度来看国际经济体系，便不难看出：既然二十一世纪是以人的创造力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或“后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我们至少没必要一切围绕货币资本的流动来设计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本文对二十一世纪的展望，以“知识经济”和“永恒的三角形”为两个相互关联的视角，原因正在于此。
原 载＂读书＂， 1999年 第 2期

经济民主的两层含义

　　我所理解的“经济民主”，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一个是宏观上的，另一个

是微观上的。

　　在宏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将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原则－－“人民主权

”－－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

整。在微观上，“经济民主”论旨在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

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

　　我将首先讨论宏观经济的“经济民主”。为了深刻理解“人民主权”原则贯

彻到经济领域的意义，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人民主权”（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理论的历史渊源。

　　◎从国王的两个身体到人民的两个身体

　　“人民主权”的理论最初诞生于１６４０年至１６６０年的英国革命中。它

与英国中世纪后期“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有着复杂的牵连。

　　按照“国王的两个身体”（Ｋｉｎｇ＇ｓ　ｔｗｏ　ｂｏｄｉｅｓ）理论，

国王具有两个身体，一是“自然身体”（ｂｏｄ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另一是

“政治身体”（ｂｏｄ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⑴。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

。这一理论在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当国王的军队于１６４２年开向议会时，议会

方面起初还坚持说国王的“政治身体”仍与议会同在，交战双方只是议会与国王

的“自然身体”。⑵但英国议会在战争中认识到，只有以“人民”的代表自居，

而不是变通运用“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才更有利于使国王就范。

　　然而，议会自封的“人民”代表资格受到了“平等派”（ｔｈｅ　Ｌｅｖｅ

ｌｌｅｒｓ）的挑战。１６４７年，克伦威尔军队中和社会上的“平等派”要求

取消不经选举产生的上院，进行下院议员的年度选举，将选举权扩大到除仆人，

罪犯外的全体男性公民，并将选举制度设计为“比例代表制”。

　　“平等派”的要求，实际上把“国王的两个身体”发展为“人民的两个身体

”。这是因为，他们借鉴议会用国王的“政治身体”约束国王的“自然身体”的

经验，采用更广义和更抽象的“人民主权”来制约议会。在此，“人民的两个身

体”意味着任何具体的人（包括议会）都不能自封代表“人民”。政府只是人民

的具体的身体，而“人民主权”则是人民的抽象的身体。前者受后者制约，并随

后者的变化而变化。

　　“人民主权”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基础的深刻意义，本文无力全面论述

。⑶在此，我只想指出与“经济民主”特别有关的一点，即“人民主权”是一个

“动态的理想”，“它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却值得永远追求”⑷，因为它激

励我们不断改进现状，使各项现实的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调整和变

革。

　　既然“人民主权”是一个“动态的理想”，它一经出现于历史舞台，就具有

不断扩张的趋势，必定要从政治领域走向经济领域。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达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ｈｌ）在其《经济民主绪论》中对这一趋势有很深入的分析

⑸。简言之，少数人的经济特权必然要体现到政治过程中去，从而背离“人民主

权”。我们若要坚持和不断发展“人民主权”，就必须使经济制度的安排也依据

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这就是我所谓“宏观层次”上的“经济民主”

的意思。

　　◎“大众主义”对美国经济制度的影响

　　对于宏观的“经济民主”的一种常见的反对意见，是强调经济生活有其自身

的“铁的纪律”或“自然规律”，因此“民主”不应涉及“经济”。

　　但是，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表明这种反对意见是站不住的。一个有说服性

的例证是“大众主义”对美国经济制度的影响。

　　从托克维尔（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到霍夫斯塔

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ｆｓｔａｄｔｅｒ），许多学者指出“大众主义”（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是美国民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核心之一。“大众主义”激发

了美国历史上的“平民运动”，“进步运动”和“新政”，对美国经济制度的变

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⑹

　　“大众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主张经济权力的分散化，反对经济权力过

渡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美国“反垄断法”在１８９４年的出台，就是当时轰轰烈

烈的“平民运动”争取的结果。美国对于银行和保险公司持有工业公司股票的额

度限制，也是“大众主义”反对金融和工业资本紧密结合的产物。只有了解美国

“大众主义”的深厚传统，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罗斯福总统１９３３年任命的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第一任主席道格拉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ｕｇｌａｓ）

著有《民主与金融》一书。⑺

　　◎从经济自由不能导出经济权利

　　对于宏观层次的“经济民主”的另一种反对意见，是认为“民主”将妨碍“

经济自由”。但是，这种反对意见是基于“前霍菲尔德”时期（Ｐｒｅ－Ｈｏｈ

ｆｅｌｄ）的法学观点，它已被霍菲尔德以后的法学发展所有力驳斥。

　　霍菲尔德（Ｗｅｓｔｅｙ　Ｈｏｈｆｅｌｄ）于１９１３年在耶鲁大学法学

院杂志上发表了他划时代的论文《论应用于司法推理的某些基本法学概念》⑻。

他尖锐地指出，以前的法学理论犯了一个致命的逻辑错误，即误以为“自由”逻

辑上包含了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换言之，霍菲尔德认为，一个人有做某件

事的法律自由，并不逻辑上意味着他（她）做该件事时享有不受他人干涉的“权

利”。例如，一个厂主雇佣非工会工人的“自由”，并不逻辑上意味着他（她）

有阻止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而工人组织工会实质上就是干涉厂主雇佣非工

会工人的“自由”。⑼

　　关于“自由”不能导出“权利”的更一般的法学论证，是“竞争性损害”（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ｊｕｒｙ）或“不受补偿的损害”（Ｄａｍｎｕ

ｍ　Ａｂｓｑｕｅ　Ｉｎｊｕｒｉａ）。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经常损

害竞争对手的权益。如果按照“前霍菲尔德”时期的错误观点，则市场经济不能

得到充分的发展。我在另一篇论文中，已论述了市场经济只有通过打破绝对的财

产权，才能得到发展⑽。

　　因此，“后霍菲尔德”（Ｐｏｓｔ－Ｈｏｈｆｅｌｄ）的法学理论认为，“

有自由，并不一定有不受干涉的权利”－－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当然

，这里的干涉并非任意的行为，而是通过民主和法制的过程界定并重新界定经济

行为者的权利。换言之“权利”并非从“自由”概念中逻辑地导出，而是由民主

过程去界定的。例如，美国公司进行股票交易的“自由”，并不自动表明它具有

什么样的“权利”，它所具有的“权利”是１９３３年民主通过的“联邦证券交

易法”所界定的。由此看来，“经济民主”不但不妨碍“经济自由”，而且还是

赋予“经济自由”具体内含的基础。

　　以上，我简略地讨论了宏观层次上“经济民主”的含义，并回应了两种反对

意见。下面我将讨论微观上的“经济民主”。

　　◎后福特主义与固定成本的灵活性

　　我所说的微观上的“经济民主”，是指在企业生产中贯彻“后福特主义”原

则，其核心是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讲的“即时或无库存生产”（ｊｕｓｔ－ｉｎ－

ｔｉｍｅ，ｏ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ｌｅ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

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

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

工序的质量，积极参与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⑾

　　可见，“即时或无库存生产”是一种“背水一战”的生产哲学，它“迫使”

劳动者的创造性、主动性和合作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里，经济民主与经济效

率达到了统一。

　　与“背水一战”相联系的“后福特主义”的另一要旨，是使“固定成本灵活

化”，即把“固定成本”变得不那么“固定”了。这是因为“固定成本”并不是

由技术设备所唯一决定的，而和生产组织的灵活性有很大关系。例如，著名的“

丰田生产方式”（后福特主义的先行者），起源于将原来被视为“固定成本”的

换模（ｄｉｅ－ｃｈａｎｇｅ）时间减少。这样一来，即使是小批量生产，也是

合算的了；因为“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原本是在“固定成本”灵活化，批量也

就可大可小，依需求而定了。而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丰田之所以能够减少“

换模”时间，是他们取消“换模专家”（ｄｉｅ－ｃｈａｎｇｅ　ｓｐｅｃｉａ

ｌｉｓｔｓ）、由一线工人协作换模的结果⑿。在这里，经济民主与经济效率又

结合起来了。

　　◎经济民主对我国当前改革的意义

　　在简略讨论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的“经济民主”概念之后，我想说一下

“经济民主”对我国当前改革的意义。这也是我在最近几篇文章中提出“经济民

主”问题的动机。

　　从客观上看，我国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的制度选择与制

度创新时期。我们应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

绝不应使少数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操纵我国的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例如，我

国近年金融市场投机严重，仅以国债期货交易为例：全国可流通国债面值才４０

０多亿元，而国债期货成交量日最高额却达几千亿元。⒀因此，１９９５年５月

１７日政府决定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是宏观的“经济民主”

的体现之一。同理，“经济民主”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股票市场的有效制度规范，

消除日益严重的股市“大户”坑害“小户”的操纵市场行为。总之，经济改革中

的制度试验和宏观经济政策，应成为全民关心讨论和监督的对象，这样才符合“

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的宏观的“经济民主”原则。

　　从微观上看，我国公有制企业目前面临严峻的困难。许多亏损是因一些人侵

吞公有财产而造成的。对此，一种思路是“将错就错”，索性进行大规模私有化

。但这种思路只是在财产再分配上做文章，至多制造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并不

能保证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我所提出的微观的“经济民主”，实际上代表一种

不同的思路。它反对“将错就错”的私有化，而是“知难而上”，还“公有制”

的“经济民主”的本来面目。通过先进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人民广

泛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我国的公有制企业将能够出现“社会化”、“民主化”的

新面貌，从而我国人民４０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将能造福于全体人民，而不为少

数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所吞蚀。⒁

　　任重而道远。但我对于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民主”在我国的前途，是充满信

心的。

注释：

⑴关于“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经典著作，见Ｅｒｎｓｔ　Ｋａｎｔｏｒｏｗｉｔ

ｅ，Ｔｈｅ　Ｋｉｎｇ＇ｓ　Ｔｗｏ　Ｂｏｄｉｅ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Ｐｒｉｎｃｅｔ

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７．“国王的两个身体”理

论又与“基督的两个身体”理论有着复杂的牵连。

⑵见Ｅｄｍｕｎｄ　Ｍｏｒｇａ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

ｅ：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

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５５，Ｗ．Ｗ．Ｎｏｒｔ

ｏｎ，１９８８。此书是研究“人民主权”理论来源的最佳著作之一。

⑶参见拙作“卢棱新论”（载《读书》１９９６。７）中对“人民主权”的论述

。

⑷Ｍｏｒｇａｎ，同⑵注，Ｐ．３０６．

⑸见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ｈｌ，Ａ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⑹对“大众主义”的经济影响的最新系统研究，当推Ｍａｒｋ　Ｒｏｅ，Ｓｔｒ

ｏ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Ｗｅａｋ　Ｏｗｎｅｒ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

ａｎｃ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

４．

⑺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ｕｇｌａ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ａ

ｎｃｅ，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０．道格拉斯

后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⑻Ｗ．Ｈｏｈｆｅｌｄ，“Ｓｏｍ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２３，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１３

．

⑼此例引自Ｍｏｒｔｏｎ　Ｈｏｒｗｉｔｚ，Ｔｈｅ　Ｔｒａｍｓｆｏｒｍａｔ

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１８７０－１９６０，Ｐ．１５５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此书荣获美

国历史学会的最高奖。

⑽见拙作“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变革的理论背景及对我国的启发”，本期。

⑾见拙作“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读书》１９９６．３。

⑿Ｊａｍｅｓ　Ｗｏｍａｃｋ，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

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Ｐ５３，Ｈａｒｐｅｒ　Ｐｅｒ

ｅｎｎｉａｌ，１９９１．此书是麻省理工学院世界汽车工业研究项目的主要成

果。

⒀引自欧阳卫民，《中国金融市场导论》，第１页，经济管理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

⒁详见拙作，同⑽注，同⑾注。  
原 载＂读书＂， 1998年 第  期
科斯定理：真知灼见还是同义反覆？
　　引言

　　科斯（Ronald Coase）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近年来，他的理论在国

际和国内均有较大影响。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所谓「科斯定理」做一个批判性的分析，

以期引起国内学者的进一步讨论。本文的要点在于区分对「科斯定理」的第一类和

第二类解释。

　　与其他多数诺贝尔奖得主多为多产作家不同，科斯一生著作甚少，基本上只有

两篇主要论文：一是1937年发表的“论企业的本质”，二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

本问题”。当然数量不是关键。关键的是，科斯的著作是否包含真知灼见。

　　现在流行的观点是：科斯1937的论文开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1960年的论

文建立了“科斯定理”。由此看来，虽然科斯著述不丰，但功绩其伟。

　　但是，科斯本人对他著作产生影响的过程另有一番说法。1987年，在《企业的

本质》发表五十周年之际，威廉姆森（O. Williamson）等交易成本学派经济学家

集会纪念。科斯在会上发表了三篇讲演，追述他思想的发展过程。科斯的回忆有两

点值得注意。

　　一是科斯强调他三十年代写作《企业的本质》的思想背景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

他写道：「我那时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1932年去美国时拜见的人之一就是社

会主义党的总统候选人托马斯（NormanThomas）”。（见Coase，1988a，第88页）

当时科斯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同学勒伦（Abba Lerner），曾专程去墨西哥拜见

在那里流亡的托洛茨基，并在後来与兰格一起成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两位主要理

论代表（同上注）。科斯明确地说明了他写《企业的本质》是受当时社会主义思想

论战的激发：

　　「列宁说俄国经济系统可以像一个大工厂那样来管理……其他一些人认为像管

理工厂那样管理整个经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英国和美国存在看工厂，应该如何

调和全俄国大工厂的不可能性与西方世界存在着工厂的现实呢？（同上注）科斯的

答案实际上是居中的。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因为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

太高；但另一方面，全社会作为一个企业又造成管理成本过高。因此，「企业的本

质」是介於市场和国家之间的组织形态，企业的存在本身即是由於市场机制的缺陷。

　　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科斯在回忆中强调：他1937年的《企业的本质》一文发

表後30年内全无影响。科斯解释说，是因为他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引起

广泛注意，人们才慢慢记起他1937年的《企业的本质》（同上注，第34页）。在《

社会成本问题》中：高斯提出了後来被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命名的「科斯

定理」。该定理是科斯成名的关键。因此，要了解科斯的思想及其社会影响，我们

必须从「科斯定理」人手。

　　二、「科斯定理］：同义反覆的解释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顾名思义，是针对「外部性」问题而发的。「

外部性」是一方的行为影响另一方的福利，但这种影响并不是通过一般的市场价格

而起作用。例如，一个工厂A污染周围的农场B，就是A对B产生「负的外部性」的例

子。科斯认为：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对「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方法(如对A徵税、追究

A的法律责任）是不对的，因为忽视了「外部性」问题的「相对性」：「问题通常

被想成是：A对B造成损害，我们应该如何制约A？但这种想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

　　我们所处理的问题是相对的。若想避免对B造成损害，则势必对A造成伤害。故

其真正的问题是：应该允许A损害B，还是允许B损害A？核心所在：乃是怎样能避免

较大的损害。」（见Coase。1988b。第96页）

　　所谓「科斯定理」，在这个例子上，就是说：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法律上

要求A补偿B还是B补偿A，都不影响最终的资源配置：因为A和B可以私下交易谈判，

达成对双方最优的协议。科斯的推理是，如果污染工厂A生产後有足够的利润，使

得在补偿成本后还有利可图，则即使农场B有法律权利要求A补偿，污染工厂还是会

生产下去；反之，如果A有权要求B补偿，而B不愿出更大的钱「收买」A不去生产，

则污染工厂还是照样生产。总之，最终资源配置（污染工厂生产与否），在交易成

本为零的假定下，与最初始的法律权利界定（或财产权）无关。

　　严格说来，「科斯定理」陈述如下：

　　「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并且无财富效应，则关於外部性问题的私

　　下交易谈判结果，与财产权的初始分配无关，而只由效率因素决定」（见

Mi1grom  and  Roberts，第596页）

　　显然，无「财富效应」的假定对「科斯定理」是必要的。因若有「财富效应」

（wealth  effects），则消费者财富的增减将影响他在特定价格下购买某一商品

的意愿，从而财产权的初始分配将通过「财富效应」影响最终资源配置结果。

　　对於「科斯定理」的解释，可以有两大类：

　　第一类解释直接从字面上引申，强调交易成本为零时，私下交易可以有效解决

外部性问题。

　　第二类解释将「科斯定理」倒过来理解，即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财产权的初

始分配将影响最终资源配置。

　　不论从逻辑上说，还是科斯本人的多次直接说明，都表明第二类解释是高斯所

想传达的本意。从逻辑上看，科斯1937年《企业的本质》就强调交易成本不为零是

理解企业的关键，故顺理成章，「科斯定理」也应理解为「交易成本不为零时，财

产权的初始分配将影响最终资源配置」。例如，他1991年的诺贝尔奖演说就题为《

生产的制度结构》（见Coase，1992)。

　　但是，在西方和中国流行的，却是对「科斯定理」的第一类解释，即「交易成

本为零时，私下交易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对此，科斯抱怨道：「我的论点是说

明将正的交易成本引人经济分析的必要，从而使我们得以研究现实的世界。但这并

不是我的文章的效果。各种杂志上充斥的是关於交易成本为零的科斯定理的讨论。」

（见Coase  l988b，第15页）

　　当然，科斯本人对於第一类解释的流行，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他在诺贝尔演讲

中，承认了威廉姆森对他的批评，即他未能对交易成本的来源、性质作出明确界定，

故使得「交易成本为零」假定中的「交易成本」都包含什麽项目含糊不清（见

Coase。1992）。从而，对「科斯定理」的第一类解释往往变成同义反覆：交易成

本为零意味着一切对达成有效率的协议的障碍都不存在，故人们总能私下达成解决

外部性的最有效率的协议。（见Farrell，1987，第113页）

　　三、「科斯定理」：进一步的解释

　　在第一类解释的大方向上，若想超过「同义反覆」，则必然要认定交易成本虽

不为零，但可忽略不计。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科斯定理的关键前提是达成和执行

一个有效率的协议的成本是低的。（Milgrom and Robert, 1992．第300页）但是，

我想强调的是：这个关键前提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事实不符的。

　　不可否认，在少数情况下，达成和执行协议的成本是低的，故「科斯定理』的

第一类解释是对现实的合理近似。美国第七巡回区法官波斯纳（Richard Posner）

给过一个有趣的例子，即「无过失离婚」的新法律规定并未增加离婚率（见posner，

1993，第195页）。因按科斯定理的第一类解释，当离婚谈判的成本不高时：法律

规定何方有「过失」追究权，与最终配置结果（离婚与否）无关。

　　然而，在多数情况下，达成和执行协议的成本很高，科斯定理之第一类解释不

能视为对现实的合理近似。例如，在飞机上能否抽烟的协议就成本极高：如果抽烟

不被允许，抽烟者如何被「补偿」？是叫得越凶的抽烟者被补偿得越多吗？如果非

抽烟者也假称吸烟以便得到补偿怎麽办？谁来补偿抽烟者，飞机公司还是非吸烟乘

客？等等。显然，法律此时规定不许在飞机上抽烟就比私下交易谈判更有效率。（

此例取自MiLgrom  and Robert，1992，第301页）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的用水问题。加洲85％的水用于农业：但农业生产只占加州总产值的3％。许多人

认为将水用於其他工业或居住用途将有效率得多，但法律、政治障碍重重。这也正

说明了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之高（Milgrom  andRobert，第298页），使得科斯定

理的第一类解释如隔靴抓瘠。

　　有心的读者也许会问，上述「无过失离婚」的低交易成本和飞机上吸烟以及加

洲用水的高交易成本，都无非是举例。你怎知道後者是多数情况，前者是少数情况?

　　答案在於，经济学的一些最新进展,证明後者是多数情况。这也与我们日常经

验相符。下面是三个新的理论结果：

　　(1) 不完全信息的博弈论证明，当谈判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时，谈判结果一般地

不是帕累托最优（见Farrell．第115页）

　　(2)合作博弈论证明，当谈判多於三方时，即使在完全信息下，也常常出现"空

核"(empty core）解，即协议结果不是有效率的（见崔之元，1988）

　　(3)比罗（John  Bigelow）证明，当有两种以上的外部性同时存在时，私下交

易一般地不能达成有效率的协议（见Bigelow，1993)

　　除非我们认为「交易成本为零」中的「交易成本」包罗万象（从而使「科斯定

理」变成「同义反覆」），上述三个理论结果说明对「科斯定理」的第一类解释不

能视为对现实的合理近似。

　　四、结语

　　本文说明，「科斯定理」只有在同义反覆的第一类解释上，才是正确的。但这

种「正确性」，很难被视为真知灼见，连科斯本人也不认为第一类解释是他的本意。

　　被科斯认为是他本意的第二类解释，即「交易成本不为零时，财产权、法律等

制度安排影响最终资源配置结果」，自然是正确的。但这一「正确性」也很难被认

为是新发现。如迪斯巴所指出，并实上，高斯的批判对象庇古（Pigou），早有同

样的看法（Allan Deserpa，1993）。我们更不用说，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十九

世纪政治经济学家，早已发现「生产关系」和其他制度安排对最终资源配置结果的

影响。

　　那麽，为何这种并非真知灼见的「科斯定理」在国际和国内影响这麽大呢？这

就超出了本文探讨的范围，相信读者自能找出其复杂的社会、思想原因。

    本文写于1993年，后收入作者“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7)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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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取顺守？---- 俄国私有化研究简述

最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了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前苏联著名改革理论家，现俄国自由派政党领袖叶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的新著“激励与制度：俄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Serguey Braguinsky合著)。叶林斯基1990年代初提出迈向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声名大噪。该计划对500天中的每一天的任务均有详细规定，真可谓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但是，十年之后，叶林斯基却在其这部新著中明确表示，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为标志的俄国经济改革，彻底失败了。他开宗名义，认为如下三个指标不容辩驳地揭示了俄罗斯今天深重的灾难： 

1. 俄国已经“非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 不仅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及1989年水平的50%，而且机械工业萎缩了一半，整个经济全靠向国际市场出售石油和天然气维持。 

2. 俄国经济已经“非货币化”，实物交换(如许多工厂不发工资发产品)竟占全部交易的70%。这是对“向市场经济过渡”说法的绝大讽刺，因为现代市场经济起码应是货币化的经济。 

3. 十年“过渡”，俄国人均寿命下降了近十岁！根据世界银行研究，44%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尽管莫斯科等少数大城市还有浮面上的繁华。 

叶林斯基并不是观点180度大转弯的唯一一人。同样令人嘱目的，是哈佛大学萨克斯教授(“休克疗法”首倡者)的转变。他于1999年11月7日在“华尔街日报”写到，“我过去对于大众私有化是过度乐观了。1991年捷克和1993年俄国的证卷私有化，很快就变成了腐败性的资产掠夺。管理者侵吞资产，而证卷持有人到头来往往一无所有”。他甚至主张有选择地重新国有化，将一些严重腐败的私有化交易推翻重来。

无论叶林斯基和萨克斯动机如何(是否又一场学术投机？)，他们最近的观点变化至少反映了一个动向， 即西方学术界再也不能回避俄罗斯真相了。事实上，许多著名学者一贯对俄国的证卷私有化持批判态度。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enneth Arrow)早就指出，俄国的私有化是“一场可预见的经济灾难”(“a predictable economic disaster”)。又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认为，俄国私有化操之过急，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另一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

不过，我认为，阿罗和科尔奈的批评还不是很到位。最近，俄国“休克疗法”之父，前总理盖达尔(Yegor Gaidar)在美国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他写到，“我很怀疑证卷私有化。它带来的大规模投机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可见，盖达尔并不如阿罗所批评，完全没有“预见”到私有化的风险。他之所以挺而走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抢时间”，避免政治反复。这似乎中了科尔奈的“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批评。但是，盖达尔和他的战友，私有化部长丘拜斯(Anatoly Chubais)也并非全然“不算经济账”。关键在于，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经济账的算法。

本文认为，俄国私有化主持者为私有化提供的最深刻的理由，可用我国一句古语来概括：“逆取顺守”。且听丘拜斯本人对“逆取顺守”的精彩说明：“他们绝对正在盗窃一切财富。不可能阻滞他们的。但就让他们盗窃并拥有财产吧。他们将变成盗窃来的财产的所有者和体面的管理者”("They are stealing absolutely everything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stop them. But let them steal and take their property. They will then become owners and decent administrators of this property." )。丘拜斯的潜台词是，新的“所有者”将有动力改善自己的企业，发展生产。这对广大人民来说，又焉知非福呢。

相应地，我认为，对俄国私有化的最深刻的批评，是讲清逆取不顺守的道理。这有相当的理论难度。因为“逆取不顺守”，相当于新的“所有者”不发展生产，继续盗窃，这回可是“自己盗窃自己”了。这又如何可能呢？

下面，我就来介绍三种最近提出来的解释“逆取不顺守”的理论。它们是关于俄国私有化的学术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成果。

第一个理论，是两位曾任俄国私有化法律顾问的美国法学家提出的。他们是斯坦福法学院的布莱克(Bernard Black)教授和哈佛法学院的克拉克曼(Reinier Kraakman)教授。在“俄国私有化与公司治理：错在何处？”一文中，他们认为，私有化以后的企业的新所有者(有控制权的股东)面临一个选择：是创造企业价值还是掠夺( build value or loot)? 如果新所有者选择改善生产， 他在新增企业价值中可以得到与他的股份相应的份额。但是，这个份额可能小于他选择掠夺的所得。在此，“掠夺”是指有控制权的股东盗窃企业的“自由现金流”(free cash flow),把原本应归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资金(如工资，少数股东的分红，应偿债务和税收)据为己有。布莱克和克拉克曼以大量材料证明，在未来高度不确定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以掠夺起家的新所有者将继续盗窃自己控制的企业，将资产转移到海外，而不是改善发展生产。

布莱克和克拉克曼认为，新所有者至少有27种继续盗窃的方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运用“金字塔控股结构”(stock pyramids)。例如，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i)1997年控制了石油控股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Sibneft), 该公司又拥有其子公司Noyabrskneftegaz(石油生产基地)的61%股份。在别列佐夫斯基接管前，子公司1996年盈利6亿美元，但别氏接管后，子公司1997年盈利为零！别氏不顾子公司其他小股东和职工的反对，将子公司盈利全部转移到“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别氏的做法在俄国金融大亨中带有普便性。曾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俄罗斯首富波塔宁(Vladmir Potanin)也是通过另一家石油控股公司Sidanko来掠夺其生产性子公司的资产的。当掠夺完毕后，波塔宁不惜使子公司破产以逃税和脱欠工资，反正不论根据俄国还是西方的公司法，母公司对子公司仅负“有限责任”。

我在拙著“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曾指出，通过企业集团来滥用“有限责任”，是现代西方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的一个突出表现。俄国金融大亨用“金字塔控股结构”来掠夺子公司资产，也是同样的逻辑。为对“金字塔控股结构”有更多的感性理解，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宋锦海和远方写的“新权贵：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崛起”一书(新华出版社， 1998年)。

我将介绍的“逆取不顺守”的第二个理论，是前面提到的叶林斯基在其合著的新书中提出的“期权” 解释。期权(option)原是金融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主要包括“看涨期权”(call option)和“看跌期权”(put option)两大类及其各种组合变形。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将期权理论和期权定价方法用于生产性投资选择的研究，形成了研究投资决策的期权方法。该方法的代表作是Dixit 和Pindyck的“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一书。叶林斯基及其合著者就是直接移用Dixit 和Pindyck的公式来研究俄国新所有者为何不进行新的生产投资的。其要义是，在不确定条件进行一项不可逆的新投资，相当于放弃了“看涨期权”，即放弃了等待更好时机的选择权。因此，如果新投资净收益仅仅大于零，还不足以激励出新的生产投资。只有当新投资净收益相当大(高于某临界值)时，投资者才会进行新的投资。叶林斯基认为，“休克疗法”和掠夺式私有化所造成的宏观衰退和“半罪犯经济“，大大提高了新所有者面临的不确定性，他们宁愿保持“看涨期权”，继续盗窃，而不进行改善生产的新投资。这可从俄国工业设备的平均寿命中得到验证。1970年代，俄国工业设备的平均寿命是7.3年，而1996年，平均寿命竟延长到了14.6年。

最后，我来介绍解释“逆取不顺守”的第三个理论，即加州伯克莱大学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罗墨(Paul Romer)1993年所提出的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阿克洛夫和罗墨是两位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前者与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并称“不完全信息经济学之父”，后者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创使人。他们的关于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是针对美国1980年代末的“储蓄与贷款协会”(一种以经营房地产为主的银行)破产而提出的。在他们的论文“掠夺：为获利而破产的经济地下世界”发表前，经济学家们一般用政府提供存款保险导致银行投资不谨慎来解释“储蓄与贷款协会”的破产危机。但是，在阿克洛夫和罗墨看来，不谨慎(即投资于风险过大的项目)并非破产主因，因为许多投资是在明知项目不可行的情况下作出的。真正的原因是所有者通过破产而掠夺本企业资产。他们认为，资深调查记者所写的“盗窃通行证”和“空前的银行抢劫”比许多经济学家想当然的“不谨慎投资”解释更接近现实。那么，所有者如何掠夺本企业资产呢？阿克洛夫和罗墨提醒我们回到企业资产的会计恒等式：

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净资产+负债

据此，阿克洛夫和罗墨建立了所有者掠夺本企业资产的一般模型。其要义是，只要所有者(包括个人和母公司)只负“有限责任”(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常态)，并且投资要经过若干个会计期才能完成，所有者就可以人为膨胀前期会计净资产值，从而增加所有者权益分红，尽管后期会计将会显示整个企业的亏损。这就是阿克洛夫和罗墨所谓“为获利而破产”。

如果说里根主政时期造成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会计监管松弛的话，哪么，在近日“半罪犯经济”的俄国，所有者掠夺本企业资产将更容易百倍。有趣的是，在阿克洛夫和罗墨1993年宣读论文的会议上，另一位加州伯克莱大学的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亨格林(Barry Eichengreen)就明确指出，阿克洛夫和罗墨的模型很好地刻划了俄国的掠夺式私有化。让我们来看看俄国新所有者人为膨胀前期会计净资产值的方法之一：低利率从国际金融市场贷进，高利率在国内贷出。

假定卢布贷款的利率是50%(这大致相当“休克疗法”所要求的高利率政策)。又假定前述俄国金融大亨波塔宁控制的欧内科斯母银行以15%的利率从国际金融市场贷进美元(这大致相当于LIBOR，即伦敦银行间贷款利率)。这时，波塔宁可轻易地以15%和50%间的利率(如30%)对俄国企业(包括欧内科斯母银行的下属企业)进行美元贷款，即使他明知一旦卢布贬值，许多企业根本不能偿还美元贷款。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来，波塔宁膨胀了欧内科斯母银行前期会计(贬值前)净资产，从而增加所有者权益分红。事实上，当卢布1998年8月17日被迫贬值34%后，欧内科斯母银行的下属企业纷纷破产，但波塔宁和其他所有者已经在前期赚够了。真可谓：“我身后哪怕洪水滔天”！

至此，我介绍了解释俄国新私有者“逆取不顺守”的三种理论。本文未讨论俄国私有化对中国改革的含义。但显然，探索既不同于官僚国有化，又不同于掠夺式私有化的道路---经济民主的道路，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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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
　　　　　　　　　　　　　　
　　本文试图提供一个分析中国政治的新的视角。这一新的视角可称为“三层”
分析，与时下流行的“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层”分析相对而言。所谓“三层
”，即“上层”（中央政府）、“中层”（地方政府和新兴资本大户）和“下层
”（广大挣工资谋生的老百姓）。这一划分，也可算作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
“一人”(one)、“少数”(few)和“多数”(many)三分法的现代版。以唐代柳宗
元“封建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对于“皇帝”、“地方官员和大户”
与广大小农三者的关系，颇多精辟考虑。柳宗元已认识到，皇帝只有联系和依靠
广大小农，才能制止地方大户的离心倾向。但是，由于皇帝本身完全不受农民的
“民主监督”，又害怕农民造反，故皇帝与农民的联盟总是不彻底的。只有现代
民主制度，才初步建立了“上”、“中”、“下”三层互动的良性循环。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追述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亚维利的“混合宪法”
思想，展示“三层”分析法的历史来源；第二部分分析卢梭对古代“混合宪法”
理论的现代转变，从而将“三层”分析法置于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之上；第三部
分将讨论西方和中国的若干实例，说明“三层”分析法的应用。
　　　　　一、“混合宪法”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亚维利
　　研究政体的“三分法”，可追朔到亚里士多德的“混合宪法”或“混合政体
”理论。所谓“混合”(mixed)，就是将君主(monarchy)、贵族(aristocracy)和
民主(democracy)的成份混合在一起。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三种成份可视为“
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的权力，而“民主和贵族制的真正区别在于
贫困和财富……当穷人统治时，就是民主”。[1]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均认为纯民
主的政体是最不理想的，但他们不反对在“混合政体”中给“民主”成份一席之
地，以此缓和“多数人”的敌意。综合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智慧，古罗马政治家西
塞罗(Cicero)点明了“混合政体”的精髓：融汇“君主对臣民的父爱，贵族议政
的智慧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于一炉，但“对人民自由的让步必须以保持贵族意
志能够实现为限”。[2]

　　亚里士多德的“混合宪法”[3]理论，旨在寻求“一个人的统治”（王权或君
主制）、“少数人的统治”（贵族制）和“多数人的统治”的最佳平衡。他可谓
开创了对政体的“三分法”研究，并将“贵族”与“民主”的阶级构成点明。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基本上是静态的分类法,缺乏对于政体演变的
动态考查。[4]

　　比他稍后的、从希腊被流放到罗马的史学家Polybius(公元前200年至118年)

，进一步阐述了“王权”、“贵族”和“民主”三者循环往复的“规律”。Poly

bius指出“王权”(kingship)一开始时由有才能的领袖建立，但其继承人往往容
易腐败，致使“王权”退化为“专制”(tyranny)；于是，贵族挑头，带领民众推
翻“专制”，建立“少数人的统治”即“贵族制”；然而，贵族的后代玩世不恭
，致使“贵族制”(aristocracy)退化为“寡头制”(oligarchy)。这就引发平民
奋起推翻“贵族制”，建立“民主制”。但是，“民主制”下的群众渐渐互不尊
重，“无政府状态”逐步出现，最终被恢复秩序的“王权”取代。新一轮的“王
权－贵族－民主”的循环往复(cycle)开始了。[5]

　　有鉴于此，Polybius强调“最好”、“最稳定”的政体应结合“王权”、“
贵族”和“民主”三种成份，他举出为斯巴达立法的Lycurgus（公元前9世纪），
作为深谙“混合宪法”之道的代表。斯巴达有两个国王，主要负责对外战争；28

名60岁以上的“德高望重”的贵族组成“Gerousia”（委员会）,监督国王；而全
体男性公民则组成“公民大会”(assembly)，选举官员。但与雅典不同，普通的
斯巴达“公民大会”成员无发言权，只有听取贵族发言的权利。[6]这种兼顾各方
的“混合宪法”，给了斯巴达800年的稳定。而雅典因梭伦改革对贵族打击过大，
很快梭伦(Solon)就被迫离职了。[7]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巨人马基亚维利（Machiavelli, 1469－1527），
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和Polybius的“混合宪法”理论。马基亚维利在其《李
维史论》第一篇中，首先重述了Polybius关于斯巴达“混合宪法”成功的观点，
但紧接着，马基亚维利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若没有Lycurgus那样的精通“
混合宪法”的“立法者”，怎么办？
　　马氏的回答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导致平民中选出十名护
民官(tribune)，使平民的利益有所表达，故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所产生的平衡客观
上形成了“混合宪法”，毋需Lucurgus那样的“立法者”的设计。[8]他进一步以
罗马农业法为例，说明该法的两大内容（即设立土地拥有上限和把战争获得的新
土地平分给平民）是贵族所不满的，但却具有延长罗马共和国寿命的功能。[9]

　　这样，马基亚维利将“混合宪法”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混合”，不
再是“立法者”设计的结果，而是社会冲突的相机产物。“混合宪法”的妙处，
主要不在于“王权”，“贵族”和“民主”三要素的静态平衡，而在于采取“混
合宪法”的“共和”政体更有灵活应变能力，更能驾驭无常命运(fortune)。在马
氏那里，“共和政体”(republic)是“混合宪法”的同义词，它比单一的“君主
制(principality)更富于生命力。尽管人们常常因马氏另一名著《君主论》而认
为他主张“君主制”，但他自己说得明白：“新君主”创建国家后，维持这个新
国家和自身光荣的最好方式即是建立共和制，[10]因“君主”、“贵族”和“民
主”三要素在“共和制”下可以因环境变化而灵活形成不同的配合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马氏特别重视“混合宪法”的“三层”中“君主”和“人民
”的良好关系，认为这层关系，对君主来说，比与贵族的关系更重要。他明确地
说：“如果一个人是由于人民的赞助而获得君权，他就发觉自己是巍然独立的人
，在自己周围并没有一个不准备服从自己或者只有很少数人不准备服从自己的。
除此之外，一个君主如果公平处理事情而不损害他人，就不能够满足贵族的欲望
，但是却能够使人民感到满足。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前者只
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而后者却希望进行压迫。再说，如果人民满怀不满，君主
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因为人民为数众多，另一方面，君主能够使自己安全地对
付贵族，因为贵族人数甚少。”[11]

　　马氏这种“君主”和“人民”结盟的思想，与本文开头所述的柳宗元的“封
建论”不谋而合。
　　可见，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亚维利，“混合宪法”及其蕴含着的对于政体的
“三层分析法”，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混合宪法
”理论仍只是“共和政体”的理论，与现代民主理论还不是一回事。现代民主理
论与“共和政体”理论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以“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

gnty)为基础，而后者则缺乏这一基础。只有对“混合宪法”理论进行现代民主理
论的改造，才能使其中蕴含着的“三层分析法”的合理因素，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
　　　　　　　　二、“混合宪法”理论的现代改造
　　在“人民主权”理论上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洛克(John Locke)。在他的《政府
论》第二卷最后一章“论政府的解体”中，洛克将“社会解体”与“政府解体”
区别开来，认为“政府解体”后权力回到人民手中：“如果政府被解体，人民就
可以自由地建立一个新的立法机关，其人选或形式或者在这两方面，都与原先的
立法机关不同，根据他们认为那种最有利于他们的安全和福利而定”。[12]

　　洛克关于“政府解体”不等于“社会解体”的论述，为卢梭对“混合宪法”
的现代民主理论的改造，奠定了基础。
　　卢梭彻底突破了源于古希腊的“混合政体”理论。他在民主理论发展史上的
一个贡献，是区分“主权”与“政府形式”。他认为，主权是共同体的最高权力
，必须由全体人民的“公意”来决定，并以此成为立法的基础。但是，行政权力
可以依各国不同情况而定，这属于“政府形式”问题。在《社会契约论》中，卢
梭在论证了人民主权后，才讨论政府的分类。在分类中，他虽仍使用了“混合政
体”的语言，但已经赋予新的意义。他说，“首先，主权者可以把政府委之于全
体人民或者绝大部分的人，从而使行政官的公民多于个别的单纯的公民。这样的
政府形式，我们称之为民主制。再则，也可以把政府仅限于少数人手里，从而使
单纯的公民的数目多于行政官，这种形式就称为贵族制。最后，还可以把整个政
府都集中于一个独一无二的行政官之手，所有其余的人都从他那里取得权力……
它就叫做国君制。[13]这里的“贵族制”、“国君制”、“民主制”，因为只属
于“政府形式”，而不动摇全体人民“公意”构成的“主权”，故实际上相当于
今日的“议会制”、“总统制”和“直接民主制”，而与古希腊“混合政体”理
论中的三种成份根本不同。
　　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中和之后，诸多政治理论家以“人民主
权”为基础改造“混合宪法”理论，[14]赋予“三层分析法”新的生命。兹举数
例。
　　托克维尔认为，现代民主制下的地方政府类似中世纪的贵族。[15]这是托克
维尔关于地方政府可以制约中央政府过度集权的命题的另一个侧面，说明地方政
府具有反民主和反专制的两面性。更有意思的是，《联邦党人文集·第17篇》把
地方权力比作“封建制”；《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则论证说，大国比小国更
容易实行民主，原因之一是选民越多，越不容易贿选。
　　德国思想家韦伯(MaxWeber)在1919年2月呼吁，德国魏玛共和国总统不应由国民议会选出，而应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他强调，“国家元首必须毫无疑问地基
于全民意志，不受中间层(intermediaries)的干扰。”[16]这是支持总统制的一
个论点，强调它具有比议会制更大的民主性。其原因是，在总统制下基层群众有
可能越过局部地域性的代表，直接选择行政首长。如果像在议会制下那样，民众
只能通过其代表间接选择行政长官，则很难避免“中间层”（“代表”）的保守
性，从而基层选举的意愿往往不能够上达到行政机构。韦伯这种支持总统制的论
点，实可认为是前述马基亚维利关于“君主”必须与“人民”联盟的现代版。
　　在当代政治哲学家中，纽约大学的曼尼(Bernard Manin)教授是对“混合宪法
”的现代改造研究最深入的学者之一。在许多人看来，现代民主制度基于“普选
”，取消了“君主”和“贵族”的天然的统治权。但是，不难看出，在对“被选
举人”资格有财产限制时，所选出的“人民的代表”，类似“贵族”。然而，曼
尼揭示了更深刻的道理，即使没有财产限制的普选，所当选“代表”仍具有“贵
族性”，是所谓“民主的贵族”。[17]为什么呢？曼尼指出，从亚里士多德到卢
梭，西方政治思想一直将“贵族制与选举制”、“民主制与抽签制”当做两对范
畴，认为贵族制的选择官员方法应是（竞争性的）选举，而民主制的选择官员方
法应是抽签(lot)。这是因为抽签可以保证每个公民有平等机会当选官员，而竞选
制不能给每个公民平等机会。[18]竞选的本质是选出“出众”的人，当选者至少
在某一方面比选举人“出色”（财产更多或能力更强或更漂亮）。选民必定着眼
于候选人的与众不同的特性，否则无从在多个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因此，曼尼
指出，现代“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实际上具有“民主”和
“贵族”的两重性：从当选的“代表”角度看，他们有与众不同的特质，并且不
到期不被“招回”(recall)，也不受竞选时许允的硬性约束，故他们有独立于选
民的相当大余地，相当于现代“贵族”，其中“总统”类似“国王”。这也是许
多西方语言中“选举”(election)和“精英”(elite)具有相同词根的原因。但是
，从选民角度看，选举又具有民主性。因为“尽管竞选选出的是精英，但却是由
普通选民来定义何为精英、何者属于精英的”。[19]一言以蔽之，在曼尼看来，
“代议制政府乃是我们现时代的混合宪法”。[20]

　　　　　　　　　　　三、三层分析法的应用
　　由前面分析可见，经过现代民主理论（“人民主权”和普选权）的改造，从
亚里士多德到马基亚维利的“混合宪法”理论仍具有现代生命力。它启示我们不
只从“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虽然“两分法”在某些情况下也有用），而更从
“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资本大户”和“普通百姓”的“三分法”来审视中
国与世界。
　　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三分法”的一个很有启发性例
证。该修正案于南北战争后通过，结束了“二元联邦制”（即州内事务由州政府
全权管辖，州际间事务由联邦政府管辖）。“二元联邦制”给中央政府的权
力加上了很大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不适
用于州政府，而只适用于联邦政府。换言之，言论、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联邦
政府必须保护，但州政府却不必如此。这种奇怪的安排，只有和奴隶制问题联系
起来，才能得到理解。事实上，在弗吉尼亚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ratifying con

vention)，麦迪逊向群众保证宪法不会影响各州采用奴隶制的自由。
　　1868年“南北战争后”通过的宪法第14修正案的深远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
着州政府也必须遵守“权利法案”的开始，亦即“二元联邦制”的终结的开始。
随着“权利法案”被逐步“并入”(incorporated)第14修正案，顽固坚持“二元
联邦制”的法官不得不主要诉诸宪法正文第一条第八款（所谓“贸易条款”）。
他们强调“各州之间”(interstate)中的“之间”二字，以此反对国会制定的禁
止使用童工等法案。他们还强调“州际间贸易”中的“贸易”二字，因此“制造
业”不在国会管辖之内，任何劳动保护立法和集体谈判立法都成了违宪的。直到
罗斯福1932年当选总统并任命布莱克(Hugo Black)等进步人士为最高法院法官，
这才彻底结束了“二元联邦制”。其标志是1937年最高法院判定“全国劳动关系
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符合宪法：因为“州内”的不合理劳动
关系将影响“州际”间贸易。
　　“二元联邦制”的终结，意味着第14修正案在宪法中取得了对第10修正案的
优先地位。它表明，地方政府在“权利保障”和民主建设方面，并不一定比中央
政府高明。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Harold Laski)指出，“小单位的政府无力
抵抗大单位的巨型资本主义”(small unit of government is impotent agains

t the big unit of giant capitalism)。拉斯基的见解，不仅符合前述的美国1

937年才通过“全国劳动关系法案”的情况，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年的法
律执行状况。1995年1月1日，中国“劳动法”开始正式施行。但不少地方政府为
了“吸引外资”，往往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劳动法”得不到充分贯
彻执行。
　　需要指出的是，从毛泽东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以来，中国一直重视发
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时期更是如此。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应回到
连在美国都已被抛弃的“二元联邦制”去。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将“权利法案”
运用于州政府的经验表明，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主权分
割，而在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必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都必须民主化。前面
引用过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关于“大共和国”更容易民主的论点，就对我们思
考今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所启发。
　　我国目前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变革。一方面，经济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和企
业的活力；另一方面，离心、失控情况也日益加剧。中央政府的许多正确的改革
方案，往往在执行中严重走样。《时代潮》杂志1998年第1期有如下报导，《
“自主权”如何蜕变成“自富权” 》.
　　“自主经营权”就是企业的生存发展权。我国企业目前正处在转制的变革时
期，法规制度尚不完善，管理上还有漏洞，只讲“自主”而缺乏“监督”，这是
“自主权”蜕变成“自富权”的主要原因。
　　显然，这种厂长经理“自主权”变“自富权”的状况，不是中央政府改革的
初衷。那么，中央政府怎样才能保证改革目标的实现呢？“三分法”启示我们，
中央政府必须紧紧依靠普通群众，使群众真正拥有监督基层干部的民主权利，并
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只有这样，中央政府才不会被驾空，才能确保改
革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当前，中央政府与人民群众结盟的重要方式之一，应是确保1990年公布的“
行政诉讼法”的执行。据《南方周末》1998年2月20日报道，四川蓬溪县河边镇2

164户农民向四川省高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县镇两级政府，这是自“行政诉
讼法”公布以来，我国最大规模的行政诉讼案。该案调查虽因受县镇二级干部的
阻挠，至今未获结果，但《南方周末》对此事件的报导，将有助于社会舆论对此
案的关注，加强对“行政诉讼法”执行的监督。
　　当然，最彻底的中央政府与普通民众的结盟方式，是使中央政府建立于“人
民主权”基础上，从而拥有比地方政府更广泛的民意基础。这意味着我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直接普选，应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值得注意
的是，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普及，使信息传递大大加速，从而使选民深入了解具体
问题(issues)的能力加强，而不必再靠候选人的政党身份(party idenlificatio

n)去推测候选人的政策取向。例如，在近年美国，同一个选民可能同时投票选民
主党的总统和共和党的州长，或同时选民主党的参议员和共和党的众议员。这是
因为一旦选民了解具体问题的信息成本降低，候选人的政党身份便不再那么重要
了。可见，多党制在美国作用也在下降。中国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根据1987年11

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试行）》，全国各地都进行了村民委员会主任的直接选举。据统计，不
少地方真正举行了多个候选人的竞争性选举（如辽宁铁岭地区），但结果仍有70

%左右的当选人是中共党员。有趣的是，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当选，并非由于政党
身份，而是被村民们认为是“能人”。因此，只要有竞争性选举，在大众传媒发
达的情况下，政党身份（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对候选人获胜与否并不重要。
　　目前，中国每个县都有自己的电视台，农民家用电视普及率也很高。山东省
招远市玲珑镇鲁格庄已率先利用本村电视录像转播竞选辩论。这表明，中国政治
改革采用“非政党式竞争选举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认为，下一步改革应
进行县、市长的直接竞争性选举，这将是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扩展，并对更广规
模的“非政党式竞争选举”打下实验的基础。
　　从“三分法”角度看，中央政府与普通民众的“上、下结盟”来制约“中间
层”的离心倾向，只是“上、中、下”三者良性互动的一个环节，[22]尽管这在
今日中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另一个环节是“中间层”对“上层”过度集权
的制约。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我国20年来的
经济改革，正在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又进行大胆的国
务院机构精简－－这一切，为消减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央政府过度集权、为提
高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质量，奠定了基础。
　　总之，源于“混合宪法、及其现代改造的“三分法”，启示我们密切注意中
央政府、地方精英和普通百姓三者的关系，力争建立三者的良性互动。本文只是
介绍“三分法”的来源和应用的一篇导引，希望引起关心我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
革的读者的进一步讨论。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III7，1279b，1279b，中译本第133页，商务印书
馆，1996年版。
[2]Cicero, De Legibus,III。
[3]"mixed constitution"，有时英译又为"balanced Constitution"。
[4]Harrey Mansfield还进一步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混合政体”中缺乏对“王权
”的深入讨论。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才补上这一空白。见H. Mansfield, Ta

ming The Prince,第三章，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5]Polybius,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 Book VI, Penguin Books,1979

。
[6]引自E. Rawson, 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 Oxford, 1

969,p.4.

[7]关于梭伦改革对贵族的打击，见《顾准文集》第17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

94年。
[8]Niccolo Machiavelli, The Discourses, I4, Penguin Books,1970。马氏强
调，罗马皇帝Tarquin（公元前534年－509年在位）死后，贵族压迫平民便变本加
厉，故平民与贵族斗争加剧。
[9]同8注，I37。
[10]同8注，I58。卢梭早已看出马氏真心乃在于“共和制”。见卢梭《社会契约
论》中译本，第95页，商务印书馆，1994。
[11]马基亚维利，《君主论》中译本，第46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12]洛克，《政府论》下篇，第132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13]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86页。
[14]M. J. C. Vile探讨了“分权”(separation of power)原则在英国革命中与
“混合宪法”相对立的含义.他的专著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 (Oxford,1967)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两大传统——“混合宪法”与“
分权”——之间复杂错踪关系的经典著作。
[15]引自Stephen Holmes, "Tocqueville and democracy" in David Copp, et 

al,ed., The Idea of Democracy, P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6] Web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p.304

.

[17] Bernard 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ambr

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pter 4.

[18]除当选机会平等外，卢梭还指出抽签制的另一好处：“在一切真正的民主制
之下，行政职位并不是一种便宜，而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人们无法公平地把它加
给这一个人，而不加给另一个人。唯有法律才能把这种负担加给中签的人。因为
抽签时，人人的条件都是相等的，而且选择也并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所以就
绝不会有任何个人的作用能改变法律的普遍性。
　　在贵族制之下，是由君主来选择君主的，是由政府自己来保存自己的；正是
在这里，用投票的方法才是非常合宜的。”见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42页。
[19]同17注，P238。
[20]同19注，P238。
[21]知曰、涂恩：《“自主权”如何蜕变成“自富权”》，载于《时代潮》，19

98年第1期。
[22]必须牢记，这里的“上、中、下”只是与“混合宪法”的类比。经过“人民
主权”论的改造后，“混合宪法”中的“下”实际上是最高权力的来源。
发 表 于 “ 战 略 与 管 理 ” 1998。 3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三个理论问题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从１８６８年通过至今，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几乎所有关乎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的里程碑式的案例，都是根据第十四修正案而起诉和判决的。这包括著名的“洛克纳诉纽约州案”（ Lochner V. New York, 1905 年） [1]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1954 年） [2] 和“罗诉韦德案”（ Roe V. Wade, 1973 ）， [3] 等等。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各派政治力量和法学家，围绕第十四修正案的解释问题，展开了至今仍无休止的辩论。大致说来，这一辩论涉及三个重大理论问题：第一，联邦（中央）政府与州（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第二，“司法审查”（ judicial 

 review ）是否与“民主”相背的问题，亦即“司法专政”与“民主”的关系问题；第三，“向后看”的“正当程序”（ due process ）与“向前看”的“平等保护”（ equal protection ）的关系问题。显然，这三个问题与中国目前政治、经济改革中所涉及的宪法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探讨，来引发对中国的宪政民主（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的新思考。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先将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的原文引用如下：“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不得拒绝给予法律的平等保护。” [4] 

　　这段条文中最明显之处是它的针对性－－针对州政府。因此，让我们首先来探讨第十四修正案引发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问题。 

　　　　　　一、“二元联邦主义”的消亡：从第十到十四修正案 

　　众所周知，联邦制是美国制宪（１７８７年）时的指导思想之一。由麦迪逊（ James Madison ）写作的《联邦党人文集·第４５篇》中明确指出，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少而且有界定”，州政府权力是“多而无界定有关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事务，一般情况下均归州政府管理”。 [5] 这一思想体现在１８０４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中。该修正案全文是：“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保留给各州行使，或保留给相应各州人民行使”。 

　　显然，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与第十修正案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通过的第十四修正案，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南方各州的奴隶制卷土重来而设的。林肯在战前竞选时，曾和道格拉斯参议员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争。林肯反复强调南方实行奴隶制的州企图将奴隶制“全国化”的危险。１８６０年乔治亚州参议员图姆斯（ Robert Toombs ）宣称北方九个州禁止奴隶路过的法律是违宪的。在此稍前，美国最高法院在“斯克特诉山福特”（ Scott V. Sandford ）案判决中，断定“奴隶不是美国公民”，各州在对待奴隶问题上具有“完全和绝对的权力”。 [6] 这一判决和宪法第十修正案以及麦迪逊上述关于“州政府权力多而无界定”的论点是一致的。 

　　以第十修正案为宪法基础，直至第十四修正案１８６８年通过前，美国处于所谓“二元联邦制”（ dual federalism ）下，即州内经济和政治事务由州政府全权管辖，州际间经济与政治事务由联邦政府管辖。第十四修正案的通过，实际上宣告了“二元联邦制”的终结的开始。 [7] 

　　为了充分理解第十四修正案的历史意义，我们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二元联邦制”的发展。美国１７７６年独立战争后建立了“邦联制”（ Confederation ），但很快发现“邦联制”太软弱，无力应付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挑战。来自内部的危险是没有统一的纸币，农民不堪忍受用贵金属付债，终导致１７８６年的“沙依起义”（ Shay's Rebellion ），来自外部的危险是英国仍拒不从大湖地区撤走军事要害、西班牙不给美国使用密西西比水路的权利，等等。因此，“联邦党人”（ Federalists ）决定改“邦联制”为“联邦制”，其动机在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有意思的是，《联邦党人文集·第１７篇》中把“邦联制”下的地方权力比作“封建制”， [8] 而联邦党人所要完成的则是西方历史上“第二次民主转变”。 [9] “第一次民主转变”是希腊城邦时期，此后一般人均认为民主政体只有在小的地域内才可能实现。但联邦党人富于制度创新的想象力，他们论证说，大的共和国比小的共和国反倒更容易实现民主。《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明确指出：“对于选举公共福利的适当保护人来说，是小共和国好呢还是大共和国好？从以下两个明显理由可看出是后者较好。首先，共和国无论多小，为了防止少数人结党营私，代表必须达到一定数目；同时，共和国无论多大，为了防止人数过多的混乱，代表也必须达到一定数目。因此，代表人数并不同两个共和国的选民人数达到一定数目。因此，代表人数并不同两个共和国的选民人数成比例，在小共和国代表所占比例就大一些。结果是，如果大共和国里的合适人选的比例并不小于小共和国，那么前者将有较大的选择机会，从而就有较大可能作适当的选择。其次，由于选举每一个代表的公民人数，大共和国要比小共和国多，所以不足取的候选人就更难于成功地采用在选举中常常采用的不道德手腕；同时由于选民的自由度更大，选票也就更容易集中于德高望重的人身上”。 

　　可见，联邦党人的理论创新在于提出大共和国比小共和国更民主的可能性。这是历史上“第二次民主转变”的理论基础。但是，“反联邦党人”对联邦党人的大共和国方案不放心。双方妥协下来的结果，就是所谓“二元联邦制”：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国防和州际间事务，州政府全权负责州内事务。 

　　“二元联邦制”的宪法体现，即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如前所引，该修正案说明，凡未授予（ delegated ）中央政府的权力均归州政府行使。但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理解“授予”。“反联邦党人”曾要求在“授予”之前加上“明示”（ expressly ），这样一来，凡未明确授予中央政府的权力均归州政府行使。麦迪逊（ James Madison ）坚决反对，他说：“使政府局限于行使明示权力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默示权力（ power by implication ）”。  [10] 宪法第十修正案的正文采用了麦迪逊的意见，没有用“明示”的提法，即允许了颇有弹性的“默示权力”。 

　　“默示权力”给中央政府相当灵活的活动余地。例如，尽管宪法中没有明显规定国会有建立国家银行的权力，但美国第一任首席大法官马歇尔（ John Marshall ）在１８１９年“麦克洛克诉马里兰州案”（ McCulloch V. Maryland ）中判定国会有建立国家银行的“默示权力”。尽管如此，“二元联邦制”还是给中央政府的权力加上了很大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利法案”（ the Bill of Rights ）不适用于州政府，而只适用于联邦政府。换言之，言论、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联邦政府必须保护，但州政府却不必如此。这种奇怪的安排，只有和奴隶制问题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理解。事实上，在弗吉尼亚州批准宪法的会议上（ ratifying convention ），麦迪逊向听众保证宪法不会影响各州采用奴隶制的自由。 [11] 

　　１８６８年（南北战争后）通过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深远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州政府也必须遵守“权利法案”的开始，亦即“二元联邦制”的终结的开始。随着“权利法案”被逐步“并入”（ incorporated ）第十四修正案，顽固坚持“二元联邦制”的法官不得不主要诉诸宪法正文第一条第八款（所谓“贸易条款”）。他们强调“各州之间”（ interstate ）中的“之间”二字，以此反对国会制定的禁止使用童工等法案。他们还强调“州际间贸易”中的“贸易”二字，因此“制造业”不在国会管辖之内，任何劳动保护立法和集体谈判立法都成了违宪的。直到罗斯福１９３６年当选总统并任命布莱克（ Hugo Black ）等进步人士为最高法院法官，这才彻底结束了“二元联邦制”。其标志是１９３７年最高法院判定“全国劳动关系法案”（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 ）符合宪法：因为“州内”的不合理劳动关系将影响“州际”间贸易。 [12] 

　　“二元联邦制”的终结，意味着第十四修正案在宪法中取得了对第十修正案的优先地位。它表明，地方政府在“权利保障”和民主建设方面，并不一定比中央政府高明。当代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 Harold Laski ）指出，“小单位的政府无力抵抗大单位的巨型资本主义”（ small unit of government is impotent against the big unit of giant capitalism ）。 [13] 拉斯基的见解，不仅符合前述的美国１９３７年才通过“全国劳动关系法案”的情况，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年的法律执行状况。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中国“劳动法”开始正式施行。但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往往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使“劳动法”得不到充分贯彻执行。 

　　需要指出的是，从毛泽东１９５６年发表《论十大关系》以来，中国一直重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时期更是如此。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应回到连在美国都已被抛弃的“二元联邦制”去。 [14]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将“权利法案”运用于州政府的经验表明，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主权分割，而在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必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都必须民主化。前面引用过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关于“大共和国”更容易民主的论点，应对我们思考今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所启发。 

　　　　　　　　　　　　二、“司法专政”与民主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不仅标志着“二元联邦制”终结的开端，而且突出了“司法审查”是否与“民主”相背的问题。 

　　所谓“司法审查”（ judicial review ），指的是最高法院具有解释宪法的最高权力，并可以推翻（ invalidate ）被认为违宪的法律。问题在于，为什么九个未经民选的终生职的法官，有权否决经过民选的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呢？ 

　　美国著名宪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却伯（ Laurence Tribe ）教授指出：“司法审查具有直接的和双重的可疑性。那些宣告法律和行政机构行为违宪的法官，并不是通过民众选举而得到他们的职位的；一经被任命，他们甚至不再受提名和批准他们的经选举而获职官员的监督，而是在终生任期和有保障的薪金下获得了独立性。也许更具意义的是，司法审查本身被认为是反民主的（ antidemocratic ），因为它的结果是否决政府的立法和行政行为，而这些行为－－不论多么间接，是有选民同意为基础的。” [15] 由于美国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最高法院有“司法审查”权，因而“司法审查本身的合法性问题成了宪法学的中心问题”。 [16] 

　　却伯进一步指出，“关于司法审查的合法性的各种论点最终是‘元宪法’的（ metaconstitutional ）：这些论点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政治的、哲学的和历史的”。 [17] 本文篇幅不允许对各派论点详细评价。但无论如何，“司法审查”在１８０３年，“马伯里诉麦迪逊”（ Marburg V. Madison ）案之后， [18] 已成为美国宪法实践的难以改变的事实。第十四修正案的通过，更加强了“司法审查”的宪法地位，因该修正案的“正当程序”（ due process ）和“平行保护”（ equal protection ）条款以及它将“权利法案”的“并入”（ incorporation ），使它成为“司法审查”最经常诉诸的依据。正如沃伦（ E. Warren ）首席大法官所说，“第十四修正案是宪法的心脏”。 [19] 

　　由此可见，九位非民选的终生职最高法院法官对美国政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否决立法或行政决定的行为，被人们称为“司法能动主义”（ judicial 

 activism ），或干脆被称为“司法专政”（ judicial tyranny ） [20] 。发人深思的是，美国宪政史表明，“司法专政”利弊参半：当九位大法官中的多数持进步观点时，他们能大大促进美国社会的进步，最明显的例证是沃伦法院（ Warren Court, 1953-1969 ）时期，美国的民权运动（ civil rights movement ）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然而，当九位大法官中的多数持保守甚至反动观点时，他们同样能大大阻碍美国社会民主化的过程，最明显的例证是１８９０年代至１９３７年的所谓“洛克纳时期”（ The Lochner Era ）。 

　　据著名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 R. Hofstadter ）研究，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十九世纪末期影响美国思想界颇深。 [21] 不少法官也服鹰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劳动立法（如规定最长工作时间）是对“合同自由”（ freedom of 

 contract ）和私人财产权的侵犯。１９０５年，最高法院对“洛克纳诉纽约州”一案的判决，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司法能动主义”中的体现。洛克纳是纽约一面包房主，他起诉纽约州刚订下的“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６０小时”的法律侵犯他的“合同自由”和私人财产权，最高法院多数法官竟判定他胜诉，纽约州的最长劳动时间法律经“司法审查”为“不合格”。这一判决。当时即遭到最高法院法官之一霍姆斯（ Oliver Holmes ）的反对。在他著名的“反对意见”（ dissenting opinion ）中，霍姆斯说，“美国宪法不应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 [22] 但“洛克纳案”的判决直到１９３７年才被翻转过来。在此期间，美国劳工运动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因为即使劳工运动说服立法机关的议员通过了劳动立法，“司法审查”又设立了一道过不去的关卡。可以说，“司法专政”是美国劳工运动不发达的重要制度原因之一。 [23] 

　　罗斯福１９３６年再度当选总统后，着手重组最高法院、他提议将最高法院从９人增加到１５人，意在任命支持“新政”的进步人士，以压倒现任的多数保守的最高法院法官。虽然罗斯福的建议未被国会接受，但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１年，他任命了七个最高法院法官完全扭转了最高法院的构成和思想倾向。罗斯福任命的两位法官道格拉斯（ William O. Douglas ）和布莱克（ Hugo Black ），在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６９年的沃伦法院时期（即以 Earl Warren ）首席大法官命名的沃伦法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是“司法审查”，但因为沃伦法院多数法官的思想倾向与“洛克纳时期”截然不同（前者是自由主义，后者是保守主义），社会结果便大不一样。沃伦法院的第一个重要判决是１９５４年的“布朗诉地方教育委员会”案（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该判决依据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否决了在学校内实行种族隔离的地方法律，成为来自“下层”的黑人公民权运动得到“上层”支持的象征。 

　　沃伦法院的另一个重要判决是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７日判定的“吉克斯诉合众国”案（ Jencks V. U. S. ）和“叶芝诉合众国”（ Yates V. U. S. ）案。该天被人们称为“红色星期一”，因为该判决是对麦卡西主义（ McCarthyism ）破坏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有力打击。吉克斯是联合汽车工会（ UAW ）领导人，他被联邦调查局（ FBI ）认定是共产党员，而根据“塔夫特－－哈特利（ Taft-Hartley ）法案”工会领导人不得是共产党员；吉克斯要求 FBI 将证据与“本人见面”。最高法院的“红色星期一”判决要求司法部必须将证据交给吉克斯过目；同时，最高法院判决“叶芝”一案涉及的十四个共产党员无罪，因为单纯的入党并不构成“用暴力推翻政府”的行动，所以不适用于史密斯法案（ Smith Act ）。 

　　有意思的是，在涉及共产党员公民权利的判决中，福郎克福特（ F. Frankfurter ）大法官建议，不直接从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开始论证，因该修正案是说“国会不得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这样一来就等于直接和国会的“非美活动委员会”（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冲突；他建议从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入手，策略地说明“非美活动委员会”不符合“政治程序”，如强迫证人和被告回答无关问题等等。 [24] 

　　尽管最高法院这样谨慎，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一些麦卡西主义的议员还是愤怒之极，有人甚至说最高法院中有共产党影响。 [25] 布莱克大法官则针锋相对地说，“史密斯法案提供了政治审判（ political trials ）的基础”。 [26] 

　　总之，由于沃伦法院多数大法官的进步思想倾向，他们利用“司法审查”否定了一系列种族歧视和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使今日美国比“洛克纳时期”进步许多。可见，当民主过程本身还不完善时，“司法专政”利弊参半，其效果看它掌握在其什么人手中（即九位大法官中多数的思想倾向）。 [27] 

　　　　　三、“向后看”的“正当程序”与“向前看”的“平等保护”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涉及的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是如何理解“法制”（ The rule of law ）。“法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这里的关键在于法律条文并不是一目了然、人人都做同一理解的。例如，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条款，究竟指的是什么？对此很难有一种一劳永逸的回答。 

　　有一种观点，认为答案在于制定修正案的起草人的“原始动机”（ original 

 intention ）。但是，这一观点有三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第一，当事人的“原始动机”，在别人看来（特别是后人看来），往往是见仁见智的不统一的意见；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起草法律和制定法律的人，常常故意用一种“一般化”的语言，以赋予法律开放性和灵活性。最明显的例子是第十四修正案。我们前面已谈到反对奴隶制重演是其重要的制定动机，但条文中并不出现“奴隶制”，而是给人无限发挥余地的“正当程序”和“平行保护”。 [28] 

　　第三，也是相当重要的，由于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法律往往并不反映立法机构的多数意志，而具有任意性；换言之，即便单个立法者（议员）有明确的“原始动机”，由于多数原则的自我循环性（ majority cycle ）， [29] 最后形成的法律往往不能反映立法机构的多数意志，而反映的是任意的投票次序。例如，在１９６４年“公民权法案”（ Civil Rights Act ）讨论时，有三种方案： [30] 

　　１、禁止所有旨在扩大黑人就业机会的“肯定性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 ），连雇主自愿的“肯定性行动”方案也在禁止之列； 

　　２、允许所有的“肯定性行动”方案，但不明确规定政府是否有权要求雇主采用“肯定性行动”； 

　　３、允许雇主自愿的“肯定性行动”，但明确规定政府无权要求雇主采用“肯定性行动”； 

　　最后的立法（即《公民权法案·７０３（ｊ）》），反映了上述的第３种方案，但这和多数立法者的意志是不符的（多数意志的第一选择是第２种方案），而是反映了投票次序、议程控制（ Agenda control ）和选票交换（ logrolling ）的任意结果。因此，单纯寻找法律制定者的“原始动机”，对于“法制”而言，在逻辑上也有“任意性”的困难。 

　　既然如此，我们怎样才能较好地理解“法制”这一概念呢？第十四修正案给了我们动态地理解“法制”的启发。 

　　拿该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来说。对于“平等保护”（ equal protection of law ），一种理解是我国常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无道理；但另一种理解，则是要求法律对不同的人提供平等的保护。这后一种理解，把法律本身当成了评判的对象，旨在否定不符合“平等保护”的法律；而前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则仅指现行法律在执行中应“一视同仁”，并不对现行法律本身的正当性提出疑问。 

　　沃伦法庭时期的“平等保护”，主要是对现行法律本身符合平等保护与否的“司法审查”。例如，仅从执行现行法律而言，学校、汽车等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法，可以并不违背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件，但却违背法律应对不同的人提供“平等保护”的要求。 

　　当然，法律常常必须对不同的人有所分类。例如，“移民法”至少有对“公民”和“非公民”的分类。这属于“合理的”分类。第十四修正案对这种“合理的”分类是允许的。一般来说，基于“平等保护”的“司法审查”采用“两层方法”（ two-tiered approach ）： [31] 第一层是看该法律所用“分类”是否“合理”，即看分类是否是政府立法目标所必须的；第二层又细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看该法律所用“分类”是否是“可疑的分类”（ suspect class ），即基于种族或其它歧视的分类，另一种情况则是看该分类是否破坏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例如，在“倍克诉卡尔”（ Baker V. Carr, 1962 年）案中，沃伦法院判定，不随人口变动的划分选区的分类标准，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 [32] 又如，在“哈珀诉弗吉尼亚州选举委员会”（ Harper. V.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lection, 1966 年）案中，沃伦法院判定，以财富标准进行选民分类（人头税作为选举资格标准），是违反“平等保护”条款的。总之，以审查现行法律的合理性为主要目的“平等保护”条款，是一种力求“改变现状”的“向前看”的法律。 [33]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昂格对“向前看”的“平等保护”条款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如前所提及，从字面上看，第十四修正案是针对州政府的，即州政府的歧视行为是违宪的；这被不少宪法教科书称为“州政府行为条件”（ state action requirement ），即从字面上说，第十四修正案只能用于州政府的违背“平等保护”的法律行为，而不能用于私人歧视性行为。但是，昂格教授指出，沃伦法院的判决事实上已经超出了“州政府行为条件”，因为“平等保护”条款正被用来纠正私人饭店的种族隔离行为。他指出，利用“平等保护”条款来纠正私人权力结构，虽最初出现于涉及种族问题的判决，但其实是意义深远的“改变现状权”（ destabilization right ）的萌芽。所谓“改变现状权”，就是人民有权利通过法律手段不断纠正因政府和私人权力造成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不平等。“不稳定权利”的目的，并不是造成静态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而是造成一种动态的民主环境，使得政府权力和私人权力的过度积累的自发倾向，经常受到民主过程的校正。 [34] 

　　把“平等保护”条款扩展为“不稳定权利”，是昂格教授所代表的“批判法学学派”（ critical legal studies ）的方法论原则－－扩展原则（ expanded doctrine ）－－的应用之一。所谓“扩展”，就是从现行法律中的萌芽（如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出发，进而形成关于社会生活的新的制度构想（如“改变现状权”的提出）。当“平等保护”扩展为“改变现状权”后，现行司法机构就没有足够力量来保证它的实现了；昂格尝试性地提出一个新的政府部门－－“改变现状机构”（ destabilization branch ），它或可独立选举产生，或可从现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中推举产生，其目的是加强民主的动态性，阻止自发再现的政府和私人的经济、政治权力的累积性滥用。 [35] 

　　当然，社会生活的“相对稳定性”总是必要的，而这正是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的作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桑思定（ Cass Sunstein ）指出，与“向前看”的“平等保护”条款不同，“正当程序”条款是指在维持现状的“向后看”的法律。这两者都必要。但正如桑思定所说，复杂问题在于，一些现行法律并不违反“正当程序”，但却不符合“平等保护”的动态理解。 [36] 例如，“正当程序”对于保护公民言论、结社自由至关重要，但也可被用来维系现行财富和权力的分配结构。昂格教授的“改变现状权”的提出，可能是兼顾“向后看”的“正当程序”和“向前看”的“平等保护”的创新思路。 

　　总之，从“平等保护”到“不稳定权利”，第十四修正案引发我们对“什么是法制”产生了动态的理解。说到底，法制是“大民主的动态的制度化”。 

　　本文从“中央－地方关系”、“司法专政之利弊”和“向前看的平等保护”三方面，探讨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我国正面临宪政民主建设的制度创新的挑战，希望本文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点作用。前面引到的哈佛法学院却伯（ Laurence Tribe ）教授曾问道：“为什么当数学家有了哥德尔（ Godel ）『不完全定理』以后（即不存在自我封闭的、自圆其说的数学公理系统），还有些法学家仍认为法律系统是封闭的？” [37] 答案恐怕在于，持这种观点的人缺乏制度创新的想象力。 

　　注： 

　　 [1] 此案是美国保守的“实质性正当程序”主宰经济立法的时期的标志。该时期至罗斯福新政才告结束。 

　　 [2] 此案标志着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得到最高法院支持的开端。 

　　 [3] 此案标志着堕胎合法化运动的开端。 

　　 [4]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Section 

 1. 

　　 [5]The Federalist Papers, No. 45. A Mentor Book edition, p. 292.  需要指出，麦迪逊此处关于中央政府权力“少而且有界定”的说法，与他本人后来关于中央政府具有“默示权力”的说法，有所冲突。这可能是因为《联邦党人文集》旨在说服“反联邦党人”，故麦迪逊有意强调中央权力“少而且有界定”。详见下文。 

　　 [6] 引自 Paul Finkelman, An Imperfect Union, p. 325, University of Carolina Press, 1981. 

　　 [7] “二元联邦制”的彻底终结要等１９３７年的新政“宪法革命”。 

　　 [8] 美国各州殖民地时期的法律深受英国“普通法”（ common law ）的影响。“普通法”曾长期被认为是年代久远、不可追溯起源的“古代宪法”，但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梅特兰（ F. W. Maitland ）发现了“普通法”实即封建性法律。详见 J. A. Pocock 的经典著作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9] 这一概念是达尔（ Robert Dahl ）提出的，见其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Chapter 15,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0] 引自 A. T. Mason, et al,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p. 140, 7th edition, Prentice-Hall, Inc. 1983. 

　　 [11]M. K. Curtis, No State Shall A bridge: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and the Bill of Rights, p. 19,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Louis Fisher,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382,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13]Harold Laski, "The Obsolescence of Federalism", The New Republic, May 3, 1939. 

　　 [14] 去掉“二元联邦制”的“联邦主义”，实际上等于“民族主义”。联邦党人实为“民族主义者”。见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pp. 427-428, Harr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5]Laurence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second Edition, p. 62, 1988. The Foundation Press. 

　　 [16] 同上， p.61 

　　 [17] 同上， p.61 

　　 [18] 此案被公认为是“司法审查”的开端。 

　　 [19] 引自 V. Earle, ed. Federalism, p. 10, Peacock Publishers, 1968. 

　　 [20]Mark Tushnet, Red, White, and Blue, p. 7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1860-1915, 1945. 

　　 [22] 霍姆斯（１８４１－１９３５）是美国宪法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在南北战争中身负三伤，后与哲学家詹姆斯（ William James ）等组成研究小组，成为美国“进步运动”（ progressive movement ）时期的精神领袖之一。他也是今日“批判法学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23] 这一观点的详尽论证，见 V. Hattam, Labor Visions and State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4]B. Schwartz, Inside the Warren Court, p. 119.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83. 

　　 [25] 同上， p. 120.  乔治亚州议院通过决议，要弹劾首席大法官沃伦。艾森豪威尔说“红色星期一”是他“一生中最疯狂的一天”。 

　　 [26] 同上， p. 117.  史密斯法案是１９４０年通过的，禁止鼓动用暴力推翻政府是其要旨。它成为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法律基础。 

　　 [27] 伯利（ Adolf Berle ）曾把沃伦法院时期称为“革命”的时期，而沃伦却先是“革命委员会”（见他的 The Three Faces of Power, Harcourt, 1967 ）。伯利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的合著者，“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而为我国经济学家所熟知。 

　　 [28]John Ely 论证了“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条款是被起草人故意用“一般化”语言写成的，见他的 Democracy and Distrust 一书（ p. 3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29]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证明了“多数原则”的自我循环性是很普遍的，即多数原则往往产生出 A>B ， B>C ，但 C 又大于（偏好于） A 的自我循环僵局。 

　　 [30] 比例 William Eskridge 在其 Dynamic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5 ）一书中有详细解释。 

　　 [31]C. Wolfe, The Rise of Modern Judicial Review, p. 287, Littlefield Adams Quality Paperbacks, 1994. 

　　 [32] 沃伦首席大法官说，关于重划选区一案的判决，是他任期内最大争议的判决。 

　　 [33]Cass Sunstein,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A No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e Process and Equal Protec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88. Vol. 55, p. 1161. 

　　 [34] 经济生活中“不稳定权利”的例子是“反垄断法”。“垄断”往往是自发形成的，但须“反掉”。 

　　 [35] 详见 Roberto Unger,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6] 同上３３注， p. 1171. 

　　 [37] 同上１５注， p. 61. 

卢梭新论——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需关心公意


 

　　“冷战”的恶果之一，是造成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僵化，从而人类迎接二十一
世纪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枯竭。“东方”意识形态的僵化已为人所熟知，但“西方”
意识形态的僵化尚未被揭破。本文认为，卢梭之被曲解为“极权主义”的先驱，就
是“西方”意识形态僵化的一个例证。本文的目的，是消解“极权主义者卢梭”的
神话，恢复卢梭作为现代民主理论－－人民主权论一——的创始人的本来面目。

　　◎拨乱反正：“公意”与自由

　　一九五二年，以色列哲学家雅各布·托曼（Jacob Talmon）发表了《极权主义
民主的起源》一书。他认为、民主可分为“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民主”两
类。“极权主义民主”的定义是“将完全是社会的存在方式强加在个人上……是基
于群众热情的专制”。托曼若用“极权主义民主”来刻画希特勒主义，自然不无道
理。但是，当他说“卢梭的公意概念是极权主义民主的原动力（motive force）”
时，他却大错特错了。他的同事、著名宗教哲学家马丁·巴伯（MartinBuber）当
时即不同意他对卢梭的解释。著名卢梭研究专家、卢梭通信全集的编辑者、剑桥大
学教授里奇（Ra1ph Leigh）表示怀疑托曼是否认真读过卢梭的著作。里奇指出，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公意”概念，但在写作该书的同时，卢梭还在写
作《爱弥尔》。如果一方面认为《爱弥尔》是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的代表作，另
一方面又认为卢梭的“公意”是极权主义式的，那真是思想史上的一大奇案了。所
幸，比托曼更认真阅读卢梭的还是大有人在的。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卢梭在《社
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六章中明确将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表述如下：

　　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体共同的力量来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
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
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卢梭接着论述道，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在于“公意”（general will）：
“我们每个人部以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
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公意”是什么
呢？它无非是每个人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卢梭认为，共同体的每个
成员既有特殊利益，又有共同利益。例如，每个成员的在人身安全方面的特殊利益
是由两部分构成的：（1）保证自身人身安全，（2）不负担他人安全保障的成本；
而每个成员的“共同利益”则是人人都得到安全保障。因此，、‘公意”是由每个
人特殊利益（“个别意志”）中共享的部分构成的。这就是卢梭如下一段划分“公
意”（general will）和“众意’，（will of all）的话的根据：众意和公意之
间常有重大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无
非是个别意志的总和。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问正负相抵的部分，剩下的总和仍然是
公意。这段话中所谓“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的部分”，可以理解为每个成员特殊利
益中“不负担他人安全保障的成本”那部分。实际上从现代博奔论中的“囚犯悖论”
（prisoner'sdilemma）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众意”和“公意”的区别
的意义。因为，“囚犯悖论”的实质，是点明一群有共同利益的人，如果仅受每个
人特殊利益的引导，可能最后事与愿违，使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都得不到实现。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公意”是对卢梭的社会契约的“根本问题”的“
解”了。因为“公意”是每个成员共享的利益，“置于公意的指导下”就等于“只
不过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的确是对人类“既要合作、
又不要失去自由”这一根本问题的有见识的解答。

　　可是，卢梭为什么又说道，对“不服从公意的人”，要“迫使他自由”，托曼
就抓住这句话认定卢梭是极权主义者。但是，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迫使他自由”
的法语（“forcerdetrelibre）原文具有“使之能够”的意义。更贴切的翻译应是
“使之能够自由”而非“迫使他自由”。这里，卢梭无非是强调民主政治对成员的
教育功能而已。

　　那么，又怎样解释卢梭关于社会契约要求“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
部转让给整个共同体”呢？对此，我们需要注意卢梭对于“主权者”和“政府”的
区分。卢梭认为，“主权者”只不过是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公意”。
他所谓每个成员权利“全部转让”的对象，是。“主权者”，而不是“政府”：前
者是立法来源，后者是行政机构。所谓每个成员将自身权利“全部转让”给“主权
者”，无非是表明“社会契约在公民之后，确立了这样一利：平等，以致他们全部
遵守同样的条件并享有同样的权利”，而决不意味着成员将个人自由转让给政府。

　　事实上，如果托曼了解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话，他应该知道卢梭是最系统地论证
“个人自由不可转让”这一命题的人。斯特劳斯指出，“近代自然权利”与“古典
自然权利”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再来源于超主体意志的“自然法”，而是来源于主
体意志本身。既然“近代自然权利”理论认为主体意志本身是自然权利的来源，那
么，主体也似乎可以自愿放弃这些权利——如自由。实际上，近代自然权利学说的
奠基人格劳秀斯（H.Grotius，一五八三——一六四五）和普番多夫（S．
Pufendorf，一六三二——一六九四)均论证“自愿当奴隶”（voluntary slave）
是合法的，因为主体可以自愿转让自身的自由。但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
卷开篇就批判格劳秀斯的“个人自由可转让”说。卢梭认为，自由是大自然赋予人
类的最高贵的礼物，是无价之宝，与任何其它东西交换(转让)，都是疯狂的不等价
交换，因而是无效的。这一批判可简括为“转让个人自由是不理性、不合算的”。
在《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中，卢梭还有对“个人自由可转让”说的另一个批判。
他指出，如果一个人转让自身的自由，将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全面控制下；那么，
一旦另一个人命令他去干罪恶的勾当（如杀无辜者），他在内心深处还是难以避免
负罪感。正因为他不能用“我的自由已经转让出去了”来为自己开脱，所以他一开
始就不应该转让自己的自由。

　　一旦了解到卢梭关于“个人自由不可转让”的一贯论述，我们就不难看出，卢
梭关于共同体成员将权利转让给主权者，无非是成员应平等地参与共同体的另一个
说法，决不意味着把个人自由“转让”给不是主权者的政府。

　　因此，我们看到，“公意”不但不要求放弃自由，而且是兼顾社会合作与个人
自由的社会契约问题的解答。这个结论，对于认真的卢梭著作的读者来说，本来并
不难得出。问题在于，一九五二年冷战背景下托曼著作的出版造成了西方舆论界的
轰动，因为托曼似乎能够把卢梭和希特勒主义及共产主义联在一起。尽管不少实事
求是的西方学者，包括保守主义的阿兰·布娜母（Alan Bloom）等人，均反对将卢
梭视为“极权主义民主”的来源，但卢梭的极权主义者的形象还是流传开来了。

　　◎人民主权：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

　　我们已经论证，卢梭关于每个共同体成员转让权利给“主权者”并不意味着转
让权利给政府。作为二十世纪晚期的读者，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卢梭要用这样的
语言来讨论政治问题呢？为了充分地理解卢梭在现代民主理论上的创新性，我们有
必要追溯到中世纪的主权理论和更早的古希腊政治哲学。

　　第一，我们需要注意到，在西方中世纪以来的“神学一伦理一政治”传统中，
卢梭坚定地属于主张“个人自由意志”这一派的。他在《爱弥尔》第四卷中通过萨
瓦省牧师之口说：“没有意义的词是‘必然’，而不是‘自由’一词……凡是真正
的意志便不能不具有自由”。从奥古斯（St.Augustine）开始，意志自由、原罪（
original sin）和得救（salvation）之间的关系就是基督教内各派争论不休的问
题。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中，主张“命定论”（predestinatlon）的马丁·路德
（Martin Lutller）和主张“自由意志”的依拉马斯（Erasmus）之间发生过著名
的辩论。自然卢梭坚决主张个人“意志自由”，他的“公意”便不可能旨在压抑个
人自由意志。实际上，“公意”（general will）又可译为“一般意志”。卢梭强
调的正是“意志”的“一般化”，而这又和他所处时代的神学争论联系在一起。当
时，对卢梭有重大影响的法国思想界前辈帕斯卡（Pascal）和孟德斯鸠（
Montesquieu）等人，卷入了一场上帝究竟有拯救“所有人”的“一般意志”、还
是只有拯救“一部分人”的“特殊意志”的争论。主张上帝有拯救所有人的“一般
意志”的人（如帕斯卡），认为圣·保罗（St.Paul）的一封信（Corinthiansl）
可作如是理解。而卢梭则对上帝的“一般意志”做了更进一步的逻辑论证。在他的
哲理小说《新爱洛伊丝》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不相信上帝满足了人类需要后，
还要给这个人而不给另一个人以特殊的帮助，因为滥用上帝给大家的帮助的人是不
配受到上帝的特殊帮助的；而善于利用上帝帮助的人又不需要上帝的特殊帮助。认
为上帝偏袒某一些人，这是对公正的上帝的侮辱”。这样，卢梭巧妙地论证了上帝
“特殊意志”的不必要性。

　　卢梭不仅在神学传统内给上帝的拯救所有人的“一般意志”予强有力的论证，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把上帝的“一般意志”世俗化为社会共同体的“公意”。
正如费尔巴哈后来说，是人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了上帝。上帝的拯救所有人的“一
般意志”，在卢梭看来，正是人类社会要求法律具有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曲折反映。
作为彻底的“个人意志自由”主义者，卢梭不仅希望人具有法律之内的自由，而且
希望人具有相对于法律本身的自由。这就是他所谓在服从让会契约（法律）时“个
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的意思。只有当法律本身是“公意”的体现，而“
公意”又是每个成员共享的利益的体现时，服从法律才“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
，而不是服从任意的外部强制。因此，卢梭之强调每个公民不仅要关心特殊利益，
而且要关心每个成员共享的“公共利益”（公意)，正是他的个人意志自由论的彻
底的逻辑发展。

　　第二，正因为卢梭要求个人相对于法律本身的自由（“只不过在服从自己”），
他不能同意从泡丁（JeanBodin）到霍布斯（ThomasHobbes）的绝对王权的主权学
说。自宗教改革以来，绝对王权学说起着抗衡教会权威的积极作用。但将“主权”
——社会最高权力——系于绝对王权（absolutism），实际上是将“主权”等于君
主的“特殊意志”。在卢梭看来，因为法律来自“主权”，只有“主权”（
sovereignty）本身来自全体成员“一般意志”（“公意”），我们才是相对于法
律本身有自由的，而不只是在法律之内有自由。换言之，只要法律本身来自王权或
上帝(如“自然法”），人们就只有法律之内的自由，而没有对于法律本身的自由。
因此，卢梭的“主权即公意”理论，实际上是“法律民主化”的标志。这是卢梭彻
底运用个人“自由意志”的结果。而霍布斯之主张绝对王权，则是和他怀疑个人自
由意志（认为个人自由意志的扩大会缩小上帝的自由度）有关的。

　　第三，正如基里克（OttovonGierke）指出，中世纪神学理论、特别是加尔文
教派（Calvinist）的著作中，已可以找到“人民主权”理论的萌芽。但是，这种
“人民主权”理论还很不彻底，往往分不清“人民主权”与“人民代表的主权”的
根本区别。在十六世纪的英国革命中，“人民主权”常与“议会主权”相混同。在
“人民主权”理论上做出重大贡献的是洛克(JohnLocke）。在他的《政府论》第二
卷最后一章“论政府的解体”中，洛克将“社会解体”与“政府解体”区别开来，
认为“政府解体”后权力回到人民手中：“如果政府被解体，人民就可以自由地建
立一个新的立法机关，其入选或形式或者在这两方面，都与原先的立法机关根据他
们认为那种最有利于他们的安全和福利而定”。但是，洛克的“人民主权”论有很
大局限性。他的社会契约论仍在“自然法”思想的阴影之中，故他将财产权视为“
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因此，他的社会契约论是以私有财产的现行分配为前提的，
“人民主权”实际上是“有产阶级主权”。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卢梭批判扬弃了“
自然法”传统，不再视无限制的私有财产为“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因此，在卢梭
的社会契约论中，财产权如何分配，是社会契约的对象，而不是社会契约的前提。
这样一来，“人民主权”在卢梭那里也就有了包括劳动者在内的更充分的内含。“
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卢梭这句名言，当劳动者的意志也被包含在“公意”
内时，不能不说是现代民主理论诞生的标志。

　　第四，与从中世纪到洛克的主权理论进行比较，卢梭的“主权即公意”论是一
大创新。不仅如此，与古希腊政治哲学比较，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也高出一筹。卢梭
在《社会契约论》一开始就批判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的反民主理论。他
反驳柏拉图关于“人民像一群羊，需要牧羊人来统领”的观点和亚里士多德的“天
然的奴隶”论。与十九世纪以来许多美化“古希腊民主”的西方思想家不同，卢梭
清醒地认识到古希腊政治哲学至多主张“混合政体”（mixedgovernment)，而不是
“人民主权”意义上的“民主”。所谓“混合政体”，就是将君主（monarchy）、
贵族（aristocracv）和民主（deniocracy）的成分混合在一起。按亚里士多德的
说法，这三种成分可视为“一个人”、“少数人”和“多数人”的权力，而“民主
和贵族制的真正区别在于贫困和财富……当穷人统治时，就是民主。”柏拉图和亚
里士多德均认为纯民主的政体是最不理想的，但他们不反对在“混合政体”中给“
民主”成分一席之地，以此缓和“多数人…的敌意。综合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智慧，
古罗马政治家西赛罗（Cicero）点明了“混合政体”的精髓：熔汇“君主对臣民的
父爱，贵族议政的智慧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于一炉，但“对人民自由的让步必须
以保持贵族意志能够实现为限”。

　　“混合政体”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如马基亚维利）和启蒙运动
时期的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他们仍在寻找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成分的最佳混
合比例。例如，孟德斯鸠认为，当时的英国是“混合政体”的最佳样板，因为“人
民的权力只限于选代表，除此之外便不应与政府分享任何权力”。

　　卢梭彻底突破了源于古希腊的“混合政体”理论。他在民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
个贡献，是区分“主权”与“政府形式”。他认为，主权是共同体的最高权力，必
须由全体人民的“公意”来决定，并以此成为立法的基础。但是，行政权力可以依
各国不同情况而定，这属于“政府形式”问题。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在论证
了人民主权后，才讨论政府的分类。在分类中，他虽仍使用了“混合政体”的语言，
但已经赋予新的意义。他说，“首先，主权者可以把政府委之于全体人民或者绝大
部分的人，从而使行政官的公民多于个别的单纯的公民。这样的政府形式，我们称
之为民主制。再则，也可以把政府仅限于少数人手里，从而使单纯的公民的数目多
于行政官，这种形式就称为贵族制。最后，还可以把整个政府都集中于一个独一无
二的行政官之手，所有其余的人都从他那里取得权力··它就叫做国君制。”这里
的“贵族制”、“国君制”、“民主制”，因为只属于“政府形式”，而不动摇全
体人民“公意”构成的“主权”，故实际上相当于今日的“议会制”、“总统制”
和“直接民主制”，而与古希腊“混合政体”理论中的三种成分根本不同；一旦了
解卢梭对“主权”和”政府形式”的区分，我们就可以消除一种所谓“卢梭只承认
直接民主”的误解。不错，卢梭是反对当时欧洲的封建代表制（等级会议），但这
并不意味着他反对一切形式的代表制；事实上，卢梭给波兰和科西嘉（Corsica）
设计的宪法中包含着代表制。他的民主理论的要点在于“主权”必须由全民“公意”
决定，至于具体“政府形式”则可灵活把握。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卢梭的“主权
即公意”的思想来自他对个人意志自由的彻底发挥（即不仅在法律内有自由，而且
相对于法律本身有自由）。这样一来，他就突破了以神权或王权为基础的中世纪主
权理论和古希腊“混合政体”说，建立了“法律民主化”的命题、彻底的个人意志
自由必定要求法律本身的民主化（否则人们在服从法律时无法像“服从自己本身”
一样）－－这就是卢梭的“公意”思想的精髓，是他对现代民主理论的不朽贡献。
只凭这一点，不论他其他方面的思想还有多少不足之处，卢梭已可以当之无愧地被
称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创始人。

　　◎“陪审团定理”：“公意”的形成过程

　　从“个人意志自由”推导出“公意”，是卢梭的独创性所在。只有当法律反映
每个人所共享的“共同利益”（即“公意”）时，人们才获得了相对于法律本身的
自由。但是，由于社会中人们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人们对什么是“共同利益”（“
公意”）会有不同看法。而且何为“共同利益”也随时间而变。卢梭并不认为“公
意”是给定的，而是经过讨论和投票而形成的。

　　为了充分理解卢梭的“公意”形成理论，我们有必要区分两种投票的类型。第
一种是投票人出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而投票，第二种是投票人不出于自身的特殊利益
而投票。第二种投票类型可以用“陪审团”为例来说明。每个陪审团成员在投票时，
不应出于自身利益，而是应按自己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意见而投票。在这个意
义上，卢梭认为公民在投票制定法律时应像陪审团成员那样，不是依据特殊利益，
而是依据自己对“什么是共同利益所在”的理解来投票。不同人对“何为共同利益”
的理解不同，但多数原则下的投票结果，会接近“共同利益所在”的真实；正像陪
审团多数决定的结果，会接近被告人是否犯罪的事实真相。

　　为什么多数人的决定会更接近正确（符合真相）答案呢？这就要谈到“陪审团
定理”了。该定理是由康多塞（MarquisdeCondorcet）提出的。康多塞由卢梭的朋
友达郎贝尔提拔担任著名的法兰西学院秘书，他在法国大革命中起草了一七九二年
宪法、并与著名数学家拉普拉斯一起，通过对“陪审团定理”的研究，创立了现代
数学的重要分支——概率论。康多塞假定每个陪审团成员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在0．
5和1之间（否则根本不必设陪审团，只扔骰子也有一半机会能正确），然后他证明，
随着成员的增多，多数决定趋于正确答案的可能性趋近于1。这一“陪审团定理”，
可用来说明为什么卢梭认为“多数决定”可形成“公意”。“公意”似乎要求“一
致同意原则”而非“多数决定原则”，但是，正如卢梭指出：“当人们在人民大会
上提议制定一项法律时；他们向人民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人民从特殊利益出发赞
成这个法律与否，而是问它是不是符合公意…每个人在投票时都说出了自己对这个
问题的意见，于是从计票中就可以得出公意的宣告。因此，与我相反的意见若是占
了上风，那只不过证明我错了，只是证明我所估计的公意并不是公意”。由此可见，
只要投票是陪审团式的。即以发现“公意”为动机，而不是汇总特殊利益，“多数
决定”就可以形成“公意”。在此，“少数服从多数”就不意味着多数对少数的压
迫，而只意味着少数修正自己原先对何为“公意”的估计。乍看起来，卢梭这种以
“公意”为投票动机的构想，似乎过于“理想主义”。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如下
考虑。

　　卢梭是从“个人意志自由”出发导出“公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反复强调。
因此，如果人们只愿服从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而论来自他对“个人意志自由”的
彻底的逻辑展开。这是卢梭对现代民主理论的最大贡献，即将个人自由与作为立法
基础的人民主权内在地联系起来——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是民主的自由主义。

　　一旦我们从个人意志自由角度去理解卢梭，围绕他的“公意”理论的误解就烟
消云散了。“公意”不仅不排除个人自由，而且以保证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为基本目
的，因为这是每个公民共享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卢梭所希望的自由，比“在法
律之内的自由”更彻底，他要求公民相对于法律本身的自由，即法律必须反映每个
公民共享的“公意”，否则法律就变成了王权、上帝或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的产
物，公民在服从法律时就不象服从自己的自由意志一样了。
从“自愿当奴隶”说起
 

　　《圣经·出埃及记》中讲到“自愿当奴隶”的故事：

21:2　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必服事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
去。

21:5　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

21:6　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
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事主人。

　　在奴隶制已被废除一个多世纪的今天，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
bert Nozick）又提出“自愿当奴隶”的合法性问题，犹如晴天劈雳。诺齐克说：
“一个自由体系是否将允许这个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我相信它将允许”。（诺齐
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３２８页）。我们不禁钦佩诺齐克的勇气，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企图把“自
由契约”的逻辑彻底运用。的确，如果接收“自由契约”是人类社会制度安排的
第一依据，则我们没理由反对“自愿当奴隶”（诺齐克只是同意取消“非自愿奴
隶”）。

　　也许有人会反驳诺奇克：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会自愿当奴隶。但这一反驳缺
乏充份的说服力。历史上，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当奴隶是强制使然，但也确有自愿
当奴隶的情况。罗马法区分三种当奴隶的程序：自愿出卖为奴；战俘为奴以免一
死；奴隶的子女。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有六个州存在允许自由黑人自愿卖身为
奴的法律。

　　发人深思的是，西方近代的“自然权利”理论（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最初是因论证自愿当奴隶的合理性而提出的。《西方文化中的奴隶问题》一书
作者，耶鲁大学教授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对此作了考证，该书荣获１９
６７年普利策奖（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 Oxford Univ
ersity Press, 1966）。１９７９年，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塔克（Richard Tuck
）进一步理清了“自然权利”学说的演变线索。“自然权利”的要义，在于强调
人是自身的所有者（self-ownership），而不是为上帝所有：既然人拥有自身，
也就可以自愿地把自身转让出去当奴隶。塔克指出，“自然权利”的早期理论家
多出自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如霍布斯和洛克所推崇的格劳秀斯是荷兰人），
并非偶然，而是和该三国当时是世界奴隶贸易的中心有联系的（Richard Tuck,
Natural Rights Theories: Their Origin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
rsity Press, 1979）。

　　可见，“自愿当奴隶”之论源远流长，非诺齐克一人想入非非也。今天，绝
大多数的西方人和中国人都会本能地反感“自愿当奴隶”合法之说，“自愿当奴
隶”在美国也是非法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说出该论之误的理由。事实上，
如果我们在情感上拒绝“自愿当奴隶”合法之说，我们在理性上也就得拒绝“自
由契约”是人类社会制度安排的第一依据。关键在于，“自愿当奴隶”虽不违背
“自由契约”愿则，但却违背人人具有平等价值（equal human worth）的现代民
主原则：奴隶只是主人的工具，不是与主人平等的人。

　　不把奴隶当平等人看，不仅与现代民主理论格格不入，而且给拥护奴隶制的
理论也造成了内在困境。南北战争前，美国法院的一大难题是：当奴隶犯罪时，
是追究奴隶的责任，还是追究奴隶主的责任？不是说奴隶只是主人的工具吗？

　　卢梭早已点明缺乏平等人格的奴隶制的内在困境。他的当代继承人罗尔斯（
John Rawls）的著名的《正义论》的第一原则是“平等的自由”（equal libert
y)，其深义只有明白诺齐克“自愿当奴隶”合法之说错在何处，方可领会。
　　                          
超自由主义
　　本文系作者为哈佛大学法学院庞德讲座教授安格尔(Roberto Unger)“Politics: The Central Tetxt"(edited by Zhiyuan Cui, Verso, London and New York, 1997)一书所写的导言。
　　中译文由作者本人校对定稿。
　　序言
　　
　　罗伯特·曼戈贝拉·安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旨在建立一个“构
建性社会理论”(constructive social theory) 的研究计划是令人兴奋的。他坚
持“激进的民主建设方案”(radicaldemocratic project)，但是，他对这一概念
的用法比一般的用法更具广泛的包容性：“穆勒(John Stuart Mill)、赫尔岑、马
克思、普鲁东和弗吉尼亚·伍尔弗（Virginia Woolf) 等人，都是激进的民主建设
方案的倡导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是其中所强调的政治的自主性的观点，
对安格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不想将改造世界的理
想与决定论混为一谈。安格尔主张“打破既定利益”（disentrenchment) 和“否
定能力”(nagativecapability)，但他又不属于“解构”(deconstructive school)
 学派，因为他的“构建性”理论认为：我们对于生存其间的社会具有反抗、重新
构想和重建的自由，这种自由度本身是历史变数。安格尔并不反对自由主义，相反，
他主张通过变革自由主义的传统制度体现来实现自由主义的最高愿望，在这个意义
上，他称自己的理论是“超自由主义的”（superliberal)。安格尔是怎样发展出
这样不同凡响的理论的呢？他的“构建性社会”理论的实际政策意义又是什么呢？
这里我不预备对这一“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具挑战性的社会理论”进行全面的评价，
而仅就安格尔理论中的要点做一介绍，祈藉此激发读者自己去研究安格尔理论的兴
趣。
　　人为社会
　　我们不妨这样说：安格尔的理论是欲将“人为社会”（society as artifact")
 的论点推向极至而做的努力。安格尔说：“社会是被人创造和想象出来的，与其
说社会是自然秩序的一种表述，倒不如说社会是一件人工的制品。”
　　“人为社会”的观点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然而，它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却尚未
得到淋漓尽致的发展：大多数现代社会理论家想要建立一种与“人为社会”观点相
左的“历史科学”，这就阻碍了将“人为社会”这一理论推向极至。
　　这股反“人为社会”趋势，其思想根源的形成比较复杂，此处不欲做全面的剖
析。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想是在后基督教的情境下产生的。“
人为社会”理论至少暗示了：人类历史并非是神的杰作，而是人可以依自己的意志
建造和重新建造的。在早期的现代社会思想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人的能动作用多
有表述，霍布斯(Hobbes) 的论点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认为“自然权利”（
naturalright) 并非从“自然法”(natural law) 中获得。如此，现代的自然权利
和社会契约理论开始摒弃中世纪自然法概念中的神学内容，而试图去发展基于“人
为社会”这一观点的社会理论。维科（Vico）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认为在“怀
疑的汪洋大海中，有一小块我们尽可以坚定地站立其上的陆地”，这一小块陆地就
是：这个市民社会的世界是由人类建造的。不过，现代社会思想却没能把“人为社
会”这一观点充分展开。究其原因，有些人认为是由于对基督教末世说的过度回应。
当现代思想抛弃基督教末世说之时，他们仍想去营建一种“哲学或历史学”，似乎
他们期望证明：现代思想可以回答任何由基督教引发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现代
社会理论开始“重新占领”中世纪基督教之创造论和末世论曾拥有的领地。这样看
来，托克维尔认为民主的无法抗拒的进程乃是神的旨意的观点，就不仅仅是一个简
单的暗喻了。
　　这种解释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尚待辨析，此不赘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对“历史法则”的探讨已经将现代社会理论引入“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歧途。安
格尔以马克思为例来说明“深层结构社会理论”(deep-structure socialtheory)，
但他也清楚地表明：在社会理论的另外两位经典思想家杜克海姆（Durkheim）和韦
伯（MaxWeber) 身上也具有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特征。
　　安格尔指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特征，就是其三个可以反复的理论步骤:
　　第一，要在每一个历史环境中分辨出结构性构架(formative context) 和它所
决定并再生产的常规活动（routineactivities)；第二，将特殊境况下的结构性构
架，作为可重复的不可分割的社会组织（如资本主义）的例子来说明；第三是要诉
诸根深蒂固的约束和发展规律，以此来建造那种可反复但不可分割的结构性构架的
“必然”系列。
　　安格尔揭示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现已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态。历史与现实的
实践经验显示，深层结构社会理论已经越来越不能履行对以上三个理论步骤的承诺
了。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是对这种不可信的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一个回应，它全盘
否定“结构性构架”和“常规活动”之间存在区别。但安格尔认为实证主义社会科
学对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回应是错误的。由于否认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的区
别，社会科学家只是在现存制度和想象的构架之内，去研究常规性的冲突与妥协。
只要结构性构架是稳定的，它对于常规活动的影响就可能会被忘记。对一个稳定的
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选举行为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实证主义社会科
学家便忽视了关于现存制度和想象的基本构架本身的冲突。他们最终就视现存的结
构性构架为理所当然的，并以一个“袖手旁关的局内人”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因此，
一方面是自称将要成为“历史科学”的“深层结构社会理论”；另一方面是非批判
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陷在这二者之中，现代社会理论“既部分地瓦解又部分地恢
复了自然主义对社会的解释”。安格尔的理论工作，简言之，就是努力从“人为社
会”的观点出发来建立一个激进的反自然主义的、反必然主义的社会理论。在这个
意义上，安格尔的社会理论具有双重挑战性：既反经典社会理论中功能主义和决定
论的传统，亦反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
　　反结构至上主义和制度拜物教
　　安格尔不赞同“深层结构社会理论”，也不赞同“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但他
绝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认同“深层结构社会理论”中的第一个理论步骤，即对
“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加以区别。但是，他反对“深层结构社会理论”
的另外两个理论步骤，即，反对将每一个“结构性构架”均视为不可分割的和可重
复的类型，反对支配这些类型的“一般规律”的存在。这种有选择的认同，将安格
尔与那些彻头彻尾地接受深层结构社会理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区分开了，也将安
格尔与那些否认结构性构架与常规活动之间存在区别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区别开
来。同时，这亦使他有别与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学派中的一些虚无主义者1。
　　安格尔理论创新中最为独特的地方，是他深刻洞察了"结构性构架"可被修正(
参照人类自由而言) 的程度。正如安得森(PerrryArderson) 所指出的那样：“安
格尔的结构性构架被明确地用以替代马克思传统中的生产方式这个概念，生产方式
因其过于僵化和可重复性而被弃之不用。结构性构架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偶然
的相对稳定的复合体，在分配重要资源时，它协调正常的期望与常规的冲突”2。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摆脱“结构性构架”的束缚，但我们却可以使之更加开放地面对
挑战和修正。安格尔认为，结构性构架“开放”和“可修正”的程度是在历史中变
化的。例如，古印度的世袭等级、封建欧洲的庄园、当今的社会阶级及将来的“意
见的党派”（parties of opinion)，表现了这些“结构性构架”越来越开放（或
可称作“可塑性”）的特点。安格尔使用“否定能力”这一概念来表达一种“结构
性构架”之开放及超越既得利益的程度。
　　著名诗人约翰·纪慈（JohnKeats）在1817 年12 月28 日的一封信中最早使用
了“否定能力”这个词语。安格尔概括并扩展了诗人使用该词时的原意。它表示活
跃的人类意志及其－－通过在思想与行动中对“结构性构架”加以否定－－超越“
结构性构架”的能力。提高“否定能力”，意味着使制度的“结构性构架”更加开
放地接受修正，藉此缩小结构与常规之间、革命与点滴改良之间、社会运动与制度
化之间的鸿沟。安格尔珍视对否定能力的强化，因为这种强化既是目的本身－－人
类自由幅度的扩大，又是作为达到其它目标的手段。安格尔强调：对“结构性构架”
的“否定能力”的提高，有助于物质文明进步与个人解放之间的可能重叠。
　　因此，安格尔理论之独特，就在于他对“结构性构架”的双向理解：既承认“
结构性构架”的弹性和力量，又否认赋予它更高的必要性或权威性。他强调只有“
从不确定的角度去观察确定的事物”，才能“深刻地理解社会”。从他对结构至上
和制度至上主义者的批判中，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安格尔的理论立场。
　　安格尔认为，结构至上主义者否认我们可以改变“结构性构架”之性质。此处
所讲的“结构性构架”之性质，是指其可修正的程度。结构至上主义者仍旧坚持“
结构就是结构”的错误观点。一个结构至上主义者可能是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后现代
相对主义者，他们放弃了价值判断的普遍标准。同时，结构至上主义者还可能是只
醉心于破坏一切的虚无主义者。然而，这两者的理论都是伪激进的，因为他们最终
都赞同这样的论点：既然一切都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构架或情境，那么我们所能做的
全部就是选择一种社会构架或情境，然后按其规则行事，而不应当去改变这一构架
或情境（context）固有的性质。安格尔的“结构性构架”可修正的观点，为解决
后现代主义转向保守主义的困境提供了新的途径。当我们失去对绝对价值标准的信
赖时，我们不必向现存的制度的和想象的秩序妥协。我们仍旧可以努力营建更加尊
重我们的精神特质－－超越“结构性构架”－－的“结构性构架”。
　　那么，如何来度量“结构性构架”的“开放和可修正的程度”呢？这个程度取
决于“再产生结构”（structure-reproducing) 之常规活动与挑战结构之变革活
动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结构性构架”就越是开放和可被修正。这里，我们触
及了安格尔社会理论的关键。安格尔与大多数当代社会理论家及自由主义的政治哲
学家之不同在于，他并没有被那种欲在冲突的理念中建立“中立的”基本制度的想
法所困扰。在他看来，对中立性海市蜃楼般的幻想阻碍了实现更为重要的目标：制
度化的秩序应鼓励实验主义的能动性和真正多样化的经验。在人类的属性中，我们
无法将那些永久性的普遍的部分与那些随社会环境而变化的部分区别开来。将制度
化的秩序表述为一套能够在利益的冲突和对善的矛盾的构想中扮演中立角色的权利
体系是徒劳的3。重要的是缩短对我们的制度安排“再生产”和“修正”之间的距
离。如果说批判结构至上主义从一个方向攻击现存的制度安排给我们的命运的话，
批判制度拜物教则是从另一个方向来攻击安排给我们的命运。安格尔认为：制度拜
物教把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具体制度安排与抽象概念（诸如民主政制和市场经济）
直接划等号。制度拜物教者可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将民主代议制、市场经济
这样的抽象概念与在欧洲现代历史进程中偶然奏效的一套暂时的政治经济安排混为
一谈。制度拜物教者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徒，他们将这些相同的安排认定
为是迈向未来的必经阶段，而未来社会构架的内容既是先行决定的，又是不能给予
可信性描述的。制度拜物教者还可能是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或很实干的政治家或
经营者，他们将现行的实践当做一个为了均衡利益和解决问题的无争议的构架来接
受4。
　　被安格尔称作“神话般的民主的历史”是制度拜物教的典型例子。根据这一神
话般的历史观点：“现代政治经验不断的摸索及许许多多的其他选择的失败，已经
证实现已形成的制度安排决不只是侥幸而已”5。与这种“神话般的历史”相反，
安格尔说，我们应认识到当代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具体制度安排是多么的具有
偶然性。例如，18 世纪的自由立宪主义者试图赋予受过政治教育的及财政上可靠
的贵族们以统治权，以保证他们执掌的政府能够对付暴民统治及政治家们煽动。
　　这一早期自由的立宪主义并非通向民主政制的通衢大道。早期自由宪政主义的
遗产之一是，它将那种蓄意于政治缓冲、带有反民主偏向的权力分立，同持续性的
宪政与选举僵局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早期宪政主义的一个特色。美国总统政制的
“制衡制度”，及将政治权力置于议会之内的政治集团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议会
制”，都是这种遗产的表现。
　　相比之下，安格尔提出了一个新的宪法程式，这一程式加强了民主的实验主义
而与18 世纪的立宪主义划清了界限。这一新的程式还将强有力的平民因素与社会
广泛而多重的政治代议渠道结合起来。事实上，两次大战期间（1918 －1939）的
“二元宪法”和1978 年葡萄牙革命宪法都暗示出立宪政制向民主实验主义更加开
放的可能性。
　　制度拜物教的另一个典型例子被安格尔称为“私人权力的神话般的历史”。根
据这一神话般的历史，现行的西方财产契约的立法系统体现了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
逻辑。与这一观点相反，安格尔坚持认为市场经济并无固有的唯一的法律制度。现
行西方财产与契约法则的反常情况与趋势－－如“信赖的利益”（reliance 

interests) 就不是建立在契约各方充分的意志表达之上的－－已经显示出市场经
济的新型制度安排的因素。安格尔的建构性社会理论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分析财产与
契约体系的创新的。他揭示出我们应如何通过在现行的权利体系内重新调整和扩展
反常趋势，以达到建立新体系的目的。
　　安格尔对“民主的神话般的历史”与“私有权的神话般的历史”的批判，只是
他的“制度考古理论”的一个部分。他还就当代政府与劳工的一系列制度提出了另
一种更具可能性的“考古”观点。他也考查了前苏联和中国的制度形成史。在每一
个案例中，安格尔都“将人们所熟悉的变为所陌生的”。由此，他揭示了这些制度
的产生和发展的偶然性，而只有当人们抱着“虚假的必然规律”的心态来回顾历史
时，这些制度才会显得“自然”。
　　安格尔“制度考古理论”的主题是指出制度拜物教的谬误，即：现行的制度安
排，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可能性集合的子集。在论述“小商品生产”时，安格尔强
调这样一个事实：小规模的经济，相对平等的生产者，是通过将互相协作的组织和
独立的行动结合起来而操作的。通常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认为“小商品生产”
注定是会失败的，因为在对技术活力至关重要的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小商品生产
妨碍了经济规模。
　　安格尔却不这样看待“小商品生产”。他既不赞美也不否定小商品生产的不能
与时俱进的形式。更确切地说，他试图通过创建新的经济和政制制度来“援救”小
商品生产。例如，他认为：我们是可以满足经济规模的要求的，只要我们能够找到
一个市场管理的方法以使对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共享变为可能，而同时不必分
配永久的、绝对的权力给任何人。这个方法就是安格尔的激进的民主建设方案中新
的财产权利体系，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我们可以创建新的制度来赋予“自耕农民主”
（yeoman democracy) 之梦以新意，，使“小商品生产”向经济的与技术的进步和
民主的理想开放。确实，安格尔在对新形式的市场经济的讨论中一个最吸引人的主
题，就是他在这些历史制度问题与当今先进的“后福特主义”之间所建立的联系。
这里再一次，安格尔帮助我们认识到了传承下来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反映“人类历史
的自然法则”。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们。
　　今日的行动纲领
　　安格尔对结构至上主义和制度拜物教的批判与他的行动纲领有紧密联系。一根
强有力的纽带存在于安格尔“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解释部分和行动纲领部分之间。
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社会理论重新阐释和总结了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企图。具
体作法是，摆脱自由派和左派关于实际制度安排的毫无道理的限定性假设的桎梏，
重新理解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以及经济积累的社会控制等实际制度安排所能够和
应该具有的形式。
　　当今的世界迫切地需要安格尔的行动纲领。伪科学的关于制度收敛（
convergence）的理论已经得到世界范围理论界的推崇。这种收敛论认为，世界市
场经济和民主代议制正在集聚到一套最好的制度－－北大西洋已经建成的民主政经
体制。这种论点标榜“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和前苏联，这种论点有时也被称
为“华盛顿共识”，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制度拜物教”。例如，一方面，收敛论者
夸耀美国、德国和日本模式的公司治理结构间的差异正在消退；但另一方面，他们
却不愿承认或认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差异。
　　在其最为抽象的和普遍的形式中，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华盛顿共识"强调通过财
政收支平衡来达到正统的宏观经济稳定，而财政收支平衡的获得是通过遏制公共支
出而不是提高税收来达到的；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而这种自由化的获得是通过
自由贸易（指商品与资本而不是劳动力的自由流通）来实现的；新自由主义还主张
私有化，但其私有化既被很狭窄地理解为政府从生产过程中的撤出，又被很一般化
地理解为是对西方标准的私法的照搬；而其“社会安全网络”则被用以抵消其正统
纲领之不平等社会后果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主要论点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其与经典的社会民主的社会保险方
案的合流。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已经长久地丢失了其自身激进
的鼓舞人心之处。社会民主的方案没有能向现行的市场经济和民主代议制的具体制
度安排进行挑战和改革，仅仅只是寻求缓和结构的分裂和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后
果。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保护在资本集中的大工业生产中的劳动阶层的相对优越的
地位，但这是以无组织的“第二经济”中的一大批“局外人”为代价的。如果说局
内人与局外人的分化，已经成为欧洲社会民主政体难以应付的问题，那么对于象巴
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来说，同样的难题及其后果就会变得更可怕的多。补偿性的
社会政策依然不能缓解极大的基于经济发达部门与经济落后部门间断层的不平等。
由于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合流，安格尔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行动纲领，
也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它谋求克服富国和穷国中都存在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二
元化，使得资本配置更加开放和多元，并且通过建立能够支持反复的结构改革实践
的政治制度，。造成经济和政治的二元化的主要原因，是现时提供给局内人所有的
特权。不论在发达部门中与老板与工人的利益对立有多大，但他们有着不与在无组
织状态中的局外人分享利益的共同要求。
　　今天，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通过与工业革新经营计划相对照来定义自身。这一
新工业革新经营计划，希望加强资本流动的自由而又鼓励工厂中的协作。它诉诸劳
动阶层分化的方法来处理这两者的紧张关系。保守的社会民主主义通过保有就业权
之类的办法来控制资本的过分流动。另外，他们还想在生产企业内部加大对利益相
关者（指工人、消费者、地方社区及股东们）的承认。然而，其结果却是加剧了僵
局与冲突的病态发展，并强化局内人与局外人业已存在的断层。
　　安格尔经济重建方案的核心即在于：试图通过扩大单个“工人－公民”的资源
和能力来代替对保有就业权的要求，并以彻底的多元化分散的渠道提供生产机会，
藉此代替保守社会民主主义的利益相关者模式。这个方案中的第一条主张，要求每
个人皆可获得的来自社会继承下来的财产的“社会分红”；第二条主张，要求对传
统的私有财产财产权利束加以分解加以分解，并对其进行再组合和再配置。这两条
主张都需要从有利于加速民主政治过程及公民社会独立组织的制度和实践中汲取营
养和补充。自由的立宪主义对前者（指民主政制）的设计是不充分的；同样，我们
所熟知的契约法与公司法对后者（公民社会独立组织的制度及实践）的设计也是不
充分的。
　　现代法律分析中将财产解释为“一束权利”，安格尔充分肯定这一分析的民主
化潜力。他建议拆解传统的财产权并赋予其所有成员不同种类的权力。这些传统所
有者的继承人包括公司、工人、国家与地方政府、中间组织及社会投资资金。安格
尔反对将传统的私人所有简单地反转为国家所有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因为这样的简
单反转仅仅是对所有者身份的重新界定而没有改变“统一财产”的性质（即财产权
利束未分解）。他主张一种三层结构的财产权利束安排，即（1）：由国家民主政
府建立的中央资本基金，用以最后裁决对经济积聚的社会控制；（2）多种投资资
金，由政府和中央资本基金所设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分配资本；（3）由劳动者、
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组成的资本接受使用者群体。这个方案既是对经济增长条件
的构想，又是对经济增长可与民主的实验主义相调和的构想。在这样一种构想中，
物质进步的中心议题是协作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两者互相需要但又互相威协，我们
的任务就是要减少协作与创新之间的干扰。
　　我们既可以从激进左派人士的传统立场，又可以从自由主义的传统立场去评价
安格尔的“财产权利束分解”的理论。以激进民主主义视野出发，安格尔的方案是
与普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相关的。普鲁东是将财产视为“一束权力”的先驱，
他的经典论著《财产是什么？》对“统一财产”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安格尔方案中有关经济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对普鲁东、拉塞尔和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综合。从普鲁东和拉塞尔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理论中，安
格尔吸收了经济的分散多元化对经济效率和民主政治均有益的重要观点；从马克思
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评中，安格尔认识到了小商品生产自身的两难困境
和不稳定性。这一认识促使安格尔改变了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对国家政治的由来已
久的憎恶。他发展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多元协作的观点，并把这个观点与尽快打开政
府各部门僵局以加速民主政治、提高并维持制度化的政治动员水平、加深并普及公
民社会自我组织独立性的改革联系起来。
　　从自由主义的传统来看，安格尔的方案代表着对经济分散多元化和个人自由的
进一步发展。在当今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分散多元和革新已经
成为保护资本投资利益和发达工业部门劳动者的牺牲品。安格尔方案，比目前新自
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更真实地保持了自由主义那种分散的协作与革新的精神。
传统的，在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义把完全统一的财产权当做所有其它权利的典范。
安格尔则以在不同类型的权利拥有者之间重新分配财产束的各种成分这样一种构想，
既摒弃又丰富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安格尔认为左派应当重新诠释而不是完全丢弃关
于权利的语言。他超越了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以及自由主义的传统，建立了包
括豁免权、市场权、否定既得利益权和团结权这4 种权力的新的法学理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安格尔有时将其方案说成是“超自由主
义”的而不是反自由主义的了。读过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传》一书的读
者是会发现“超自由主义”－－通过改变自由主义的老一套的形式而实现自由主义
的理想－－与穆勒的精神危机后的新思想，颇为神似。穆勒的自由主义强调通过累
积的广泛制度改革来维持民主实验主义的生命力，而今日的制度上保守的自由主义
则满足于再分配税收。安格尔迫使我们正视这两种自由主义间的差异。
　　由此，我们可以将安格尔的这种行动纲领视为对激进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
的综合。这一综合至少在三方与未来民主建设相关：
　　第一，这一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及自由主义的综合，孕育出了一项
称为“民主实验主义”的计划6。这个计划要求扩大自由主义者、左派及现代派艺
术追随者的范围，从而代表了一种代替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的、政治
的选择。在冷战后的时代，安格尔这一理论揭示了另一种前景，并有力地将我们从
历史已经终结这样的沮丧中解救出来。
　　第二，这一综合有利于富国和贫国的左翼重新进行社会变革的策略思考。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的左派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体力工人阶级从未成为人口中的多数这
样一个历史事实。害怕左派和组织起来的劳动者，不仅常常将“中产阶级”与工人
和农民分离，且使“中产阶级”转向右派。安格尔对普鲁东－拉塞尔－马克思主义
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这一综合，可能会被证明为是激进民主主义转变过程中扩大联盟
的有力的动员武器。
　　第三，这一综合赋予“人为社会”以新的涵义。安格尔的社会理论代表了欲将
“杂乱的经验”理论化的努力。他试图鼓励实际的和情感的人类联系形式的多样化，
突破传统上与不同国家、阶层、团体和社会角色结合在一起的人类交往形式。通过
这种世界范围的重新组合和革新，我们拓宽了对可能性的认知，而这个扩大了认知
力又有助于保持“民主实验主义”的活力。这样，安格尔的制度方案连同他对个人
交往方式变革的认识，得以互相加强。
　　本书选自安格尔三卷本的《政治学，在构建性社会理论中的工作》。本书第一
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一卷。第二部分选自《政治学》第二和第三卷，阐述“结构
性构架”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并阐述我们的集体的生产或摧毁能力的发
展。本书第三部分是从《政治学》第二卷中选取的最能代表安格尔重建经济与政治
制度方案的资料。本书最后一个部分来自《政治学》第一和第二卷，以体现安格尔
的制度纲领和“文化革命”的个人纲领是如何互相加强的。
　　在数位安格尔著作的评论家中，罗蒂（RichardRorty）特别强调安格尔是一位
巴西公民这个事实。罗蒂说：“请记住：尽管安格尔在北美努力工作了多年，改变
了许多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和许多律师的自我评判，但他的心却在异地他乡。对安格
尔来说，北美任何一个富有的民主国家皆非他的家园，而是他积累经验教训、汲取
借鉴和鼓励的地方。”这番评论，不禁令我回想起韦伯的话：对许多具有决定意义
的文化成就来说，其灵感往往来自此一文明的边缘。
　　安格尔在描述1985 年的巴西时这样说道：“不确定性是所有生活状态的公分
母……这些不确定性既可被当成变革的机遇，也可被视为令人迷惑的混乱”。大体
上，我现在对中国的看法，就好象安格尔对巴西的看法。安得森（Perry Anderson）
把安格尔看作“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哲学家，将要成为第一世界的观察家和预言家”
，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今天，向更加充满活力的民主实验主义前进这一期待，在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属于如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一些还可以有所选择的边
缘国家的。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民主变革的伟大时
机与解释世界的思想贫乏共存的时代。正是在这么一种渴求、冲突、希望的背景下，
三年前我第一次读了安格尔的著作，从中得到强烈的启发，似乎这是一本专门写给
我的书。现在，我希望这本选自安格尔《政治学》的书也能带给读者同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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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详尽地发展了他的行动纲领构想，并与当代的问题与机遇联系起来。
                    总统制，议会制及其他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秋季卷）

　　从七十年代中叶以来，一股「民主化」的浪潮席卷著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

先是南欧，接著拉美，再次东亚、东欧和前苏联，最后是南非。这一空前的制度变

迁激发了政治学家对民主制度的类型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关於总统制与议会制在

巩固民主的制度方面的优劣的大论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非政治学专业的读者也许认为研究制度类型是政治学家天经地义的工作。但是，

西方政治学，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本世纪初的政治学，

十分注重对於制度的描述与分析；但五十年代以後，政治学界发生了所谓「行为主

义革命」，对制度的描述分析让位于对「政治行为」一一冲突、联盟、投票等一一

的研究。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新制度主义」的兴起：才在更高阶段上恢复了政治学

对制度类型的传统关注。

　　划分民主制度的类型，自然可以有多种可能的方式。可以从政党制度上划分，

如两党制和多党制；可以从投票制度上划分，如单一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等等。本

文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方面划分民主制度，即分为总统制与议会制两

大「理想类型」：(如下图所示）

议会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依赖

　　1.最高行政权力必须受到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议会的不信任票可以使最高行政

长官倒台.

　　2.最高行政长官有解散议会、举行新选举的能力.

总统制：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独立

　　1.立法机构有其固定的选举基础，构成其自身合法性的来源.

　　2.最高行政权力亦有其独立的选举基础，构成其自身合法性的来源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民主制度不全如这两大理想类型那麽纯粹。本文将分析到

「半总统制」等混合型。但是，从「理想类型」开始分析，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聚

焦到最关键的制度特征上。特别是，议会制的「理想类型」是英国议会制的一个合

理近似；总统制的「理想类型」是美国总统制的一个合理近似。这就给我们以更多

的理由从理想类型开始分析。

　　本文将首先分两节介绍西方学者近年来对议会制和总统制的优劣的分析；然後，

第四节将指出这些西方学者观点的不足之处：提出「路径相关」的政治制度演化观；

第五节将以总统制与议会制的选择为例，探讨民主制度的［形式」与「实质」的关

系，以期加深我们对民主理论的认识。

二、议会制

　　相当一批政治学家，认为议会制是新近民主化国家的适当选择。耶鲁大学的林

兹（Juan Linz）教授是这一派观点的主要代表者之一。他明确认为，议会制比总

统制更有利于「导向稳定的民主」。其原因是总统制有如下基本弱点：

合法性二元化

　　由于在总统制下，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独立，即各自有独立的选举基础，

故造成民主合法性基础的二元化。具体来说，当总统和国会多数发生分歧时，「没

有一个民主原则可以决定谁更代表民意」。（Linz，1992，p.10）这常常是引发军

人于政从而解决相持不下局面的原困。拉丁美洲的不同军人政权就是这样缘起的。

　　照林兹看来，合法性二元化所带来的总统制民主的不稳定性问题：促使巴西等

国近年来试图举行公民投票，从总统制转到议会制。後者具有合法性一元化的特点，

即最高行政长官（首相或总理）是由议会产生，而不是独立选举之给果，从而保证

了民主制度的稳定性。

　　合法性二元化的另一弊病，是容易造成总统的事实上的专权。林兹引用马克思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此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指出，法兰西第二共

和国议会的750名成员是不同政党、地区的选举产生的代表，而路易·波拿巴是全

体选民选举产生的总统，这就给後者提供了声称更有普遍代表性的口实（尽管事实

上的得票数可能远远不足半数）。近来，俄国总统叶利钦和议会的冲突，最终以血

洗议会而告终，也是叶利钦声称比议员更有代表性的恶果之一。

　　总之，合法性二元化，在林兹看来：造成了民主不稳定、特别是总统专权的弊

病。

固定任期的刚性

　　总统制的另一弊病，是林兹所谓的总统任期的刚性：一选四年或六年不变。相

反，在议会制下，总理可以随时被议会多数党所换，如撒切尔夫人未到议会大选期

就下了台。这就给议会制提供了灵活性。这一灵活性有两方面：一是容易更换不称

职的行政首脑，二是容易长期留任有经验有能力的行政首脑，而不必受固定任期的

约束。只要议会多数党支持某一行政首脑，他或她可以长期干下去。

总统选举的零和性

　　林兹认为总统制还具有一大弊病，即总统选举具有零和博弈的特点。所谓「零

和博弈」，即一方全胜意味著另一方全败。总统固定任期的刚性，更加剧了总统选

举败方的心理压力。在新的民主制度刚建立不久的时候，总统选举昀「零和博弈」

特性，更容易导致败方在民主「博弈规则」之外去另寻出路。

　　相反，议会制选举具有「非零和博弈」的特点，一方胜不意味著其他方全败。

林兹解释道：「虽然议会选举也可能产生一个党的绝对多数，怛更多情况是多个党

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议席。权力分亭和结盟是相当普遍的。」（Linz，1992，p.123）

这就使得败方不至于全败而走到民主体制之外去。这一议会制优点根本上还是来自

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相互依赖：因为在议会制下，最高行政首脑必须得到立法机

构中多数的信任才能生存，故他或她必须寻求多数支持和给盟，这就造成了各方的

「非零和博弈」即使行政首脑在议会制下未能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他或她可以通

过「宪法手段」一一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来解决争端；而不必像总统制下的「

合法性二元化」局面：总统与国会的矛盾死结无法通过民主程序解决，因双方都有

独立的合法性来源。

　　总之，与总统制的「合法性二元化」、「固定任期刚性」和「选举零和性」相

对，议会制具有「合法性一元化」、「任期灵活性」和「选举非零和性」，这些特

点使得议会制在民主转型中更有利于新民主体制的巩固，因为议会制导致行政首脑

必须寻求多数支持并具有解决合法性争端的民主程序。

　　哥伦比亚大学的Alfred stepan教授十分支持林兹关于议会制优越性的论点。

他进一步做了统计研究，试图说明林兹的论点。他首先排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的24个会员国，因为新兴民主化浪潮发生在这24个发达工业化国家之外。然

後，他统计出从19刀到1989年间，共有38个国家至少试验过一年的民主政体。这38

个国家中又有18个从1980年到1989年间一直保持民主政体。他用下图说明在这38个

国家中，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易使民主巩固，即「民主生存率」在议会制下（65％）

高於在总统制下（20％）。

　　Stepan进一步统计了从1973到1987年间新兴民主化国家实行议会制或总统制的

年数之和，特别是其中行政首脑享有立法机构多数支持的年数，如下表所示(略)：

　　Stepan认为此表支持了Linz关於议会制下行政首脑必须寻求立法机构多数支持

的结论。他进一步解释道：「在议会制下，参加统洽联盟的小政党是政府中的制度

化的成员，他们不仅能够争取到部长的席位：而且常常被指定到部长的位置。结盟

的各方都有合作的动机，如果他们不希望此届政府倒台的话。这种情形下，在立法

机构中有4个或6个政党的议会民主可以运转得相当好。但在总统制下，合作的动机

大大减少了。总统的办公室是不可分割的。尽管总统也可能选非本党成员进入内阁，

但非本党成员不是作为联盟政党的代表而作为个人加入内阁的。

　　因此，如果总统的党在国会中只有少於10％的席位如巴西的情形），他仍然可

以长期（在任期内）统治。」（Stepan，1992,p.15）

　　综上所述，林兹和stepan等学者，从理论和统计研究出发，得出了议会制优於

总统制（特别是在新兴民主国家中）的结论。当然，这一结论所遇到的明显挑战是

美国的总统制。许多学者，包括林兹和stepan本人在内，都承认美国是世界上历时

最长最稳定的民主制国家：但美国一直就是总统制。为了自圆其说，林兹等人诉诸

一种「美国例外论」，即认为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居中，多数人不左不右，故「合法

性二元化」等总统制的一般弊病在美国并未造成大问题；反之，新兴民主国家中社

会经济矛盾激烈，总统制的「二元合法性」、「固定任期」和「零和选举」很易导

致新生民主政体死於摇篮之中。

三、总统制

　　另外一批政治学家，以加大学的Matthew SobergShugart和JohnCarev为代表，

主张总统制具有议会制所不具备的下述优点，从而更适於民主转型中的制度选择。

事後可追究性

　　主张总统制优越的学者认为，民主政体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选民对行政首脑的「

事後可追究性」，即所谓「向后看的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而选民在

总统制下比在议会制下更具有对行政首脑的「事後可追究性」。这是因为总统具有

固定任期，不像议会制下两次大选之间行政首脑经常更换，从而使选民有明确的「

事后追究对象」同时，总统制下的立法机构议员，由于有与行政首脑的［相互独立

性」，也比在议会制下容易被选民「事後追究」

事前可辨识性

　　与「事後可追究性」相平行，选民在总统制下对于行政首脑有较大的「事前可

辨识性」。有些学者对於「事前可辨识性」进行了定量指标研究，将「可辨识性」

定於0和、之间。「1」在此意味著行政首脑职位100％可在选民投票时被（事前辨

识」，即选民们知道自己在把其麽人选到甚麽行政职位上。显然，总统制的「事前

可辨识性」接近於「1」，而议会制的「事前可辨识性」只有0．39，这意味著超过

半数的情形下选民不知自己在选其麽行政首脑（Shugart和Carey，p．45)

相互制约

　　事情总有正、反两面。总统制的批评者强调「合法性二元化」造成行政与立法

两家扯皮、僵持不下的死胡同；但总统制的支持者指出，正是「合法性二元化」使

得立法机构能够独立地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构的干预。在总统所属的政党也拥有

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时，「合法性二元化」不会造成扯皮，而是促进立法与行政机

构之间的相互制钓。相反，议会制下的多数党往往反倒不能制的本党组成的行政机

构，因为多数党议员不愿使本党政府倒台，从而常常被行政机构牵看走。

更大的民主性

　　支持总统制的另一个论点，是强调它具有比议会制更大的民主性。其原因是，

在总统制下基层群众有可能越过局部地域性的代表，直接选择行政首长。如果像在

议会制下那样，民众只能通过其代表间接选择行政长官，则很难避免「中间层」（

「代表」）的保守性，从而基层民众的意愿往往不能够上达到行政机构。

仲裁人角色

　　由於总统有固定任期，支持总统制者就认为总统可以充当不同政党冲突的仲裁

人角色，持这种意见的人推论，既然总统任期固定：他往往到时不得不让步妥协，

否则其麽也干不成。

半总统制可集总统制与议会制精华之大成

　　支持总统的最後一个论点，是诉诸於法国政治学家MauriceDuverger的「半总

统制」概念。严格说来，「半总统制」是介於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的制度类型。怛

强调总统制的主要特征是［二元合法性」的学者，把「半总统制」划得靠近「总统

制」。故「半总统制」的优点可以补总统制之不足。根据Duverger定义，半总统制

有以下三点特徵：

　　1，总统由公众直接选举产生；

　　2．总统享有相当的立法和其它政治权力；

　　3．同时存在看总理和内阁：履行行政职权，并受议会信任票的制的。

　　由此可见，「半总统制」涉及两个［二元合法性」：一方面是总统制下的立法

与行政首脑的「二元合法性」，另一方面是行政首脑机构之内的「二元合法性」一

一一即总统与总理的二元合法性。在「丰总统制」干，当总统所属的党在议会中占

据多数席位时，该体制实与总统制无别；但当总统所属的党及其联盟不占议会中多

数时，总统则必须任命一个反对党的总理，正如法国总统密特朗1986年不得不任命

希拉克组成反对党政府一样。这样，半总统制实际上缓和了总统制的「任期固定刚

性」的缺点。

　　当然，反对半总统制、支持议会制的人，认为总统与总理之间的「二元合法性」

将造成所谓「同居的危机」。他们认为，密特朗与希拉克之间相互拆台：结果甚麽

也干不成。支持半总统制的人反驳道，这种行政首脑机构内的「合法性二元化」，

可以通过给总统诉诸「全民公决」（referendum）的权力来解决。例如，法国戴高

乐总统於1961年不顾议会反对，诉诸「全民公决」，通过了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临时

政府的决定。此後，在1961年至1969年闲，戴高乐6次诉诸全民公决，直至第6次公

决结果反对戴高乐的决定：他才被迫辞职。

　　另一种解决行政首脑机构内「合法性二元化」的途径，是给予总统「通过行政

命令而立法（decree）的权力。德国1919至1933年间的魏玛共和国，是「半总统制」

体制，Hindenburg总统常用行政命令立法，而铙开与议会的冲突。下表给出了总统

行政命令立法在1930至1932年间显著增加的数字(略)：

　　总之，支持「半总统制」的人认为，行政首脑机构内的「二元合法性」问题，

可以通过诸如「全民公决」、「总统行政命令立法权］等安排来解决。在此问题解

决之後，行政机构内的二元合法性反而帮助缓和了总统制下「选举零和性」的困难：

因为「零和选举」是行政与立法之间的二元合法性所造成，当行政之内出现「二元

合法性」时，「零和选举」就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意义上说，「半总统芾h是集「

总统芾h和「议会制」优点於一身的一种制度类型。

四、路径相关性

　　前面两节对议会制与总统制（含半总统制）的描述性介绍，未对这两种芾』度

的历史成因作深入分析，给读者一种纯形式主义的印象。本节将超越纯形式主义，

以英、美两国为例介绍有关制度形成中「路径相关性」的思想。

　　根据新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诺斯的说法，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上，

「历史」并不重要，制度可以任意形成，亦即无「路径相关性」。但现实世界显然

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的。在这里，政治学中的新芾踱主义与经济学中的

新制度学派对「交易成本」的理解是一样的。该词都是指「维持制度安排运转的费

用」：包括建立成本、谈判成本、信息流通成本，等等。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

制度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相关性」（path一dependency）：某一制度一旦形成（

其成因可能是偶然的），就对其今後发展轨道有很大制约性，甚至更有效率的制度

也难能取代它。

　　「路径相关性」的经典例子，是Paul David1985年对打字机键盘英文字母安排

的研究。字母开始的安排次序是因历史偶然因素造成的，并非经过科学研究的最有

效率的安排。但是，许多人已经熟悉了指法，厂家也大部标准化了生产，再另起炉

灶就困难了。这就是所谓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路径相关性」W. Brain Arthur指出，

「路径相关性」由下述四种机制而自我维持：（1）大的建立成本：或固定成本;2）

学习效应，即某种制度或技术一经形成就「越用越灵」；（3）协调效应，即与其

他制度安排的配套、(4)预期效应，即人们心理上对制度的适应（North，p。94）。

　　将制度的「路径相关性」纳入分析框架，我们就可以理解诺斯所谓的「多种平

衡」（multiple equilibrium），即有多种可能的「制度解」，但哪一种制度形成

和发展，与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有关。

　　拿美国总统制为例。上述批评总统制的人，似乎主张当时美国应采英国议会制。

但是，并实上，正如那鲁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所指出的，当

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讨论如何形成行政首脑时，英国的「议会制」（行政首脑对议

会负责）尚未形成，故美国的总统制是民主发展史上的一个「创新」(引自

Lijphart．p.57)。当时，英国的内阎还是对国王负责的，与地方选举产生的议会

并无干系。美国制宪会议的参加者们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选举最高行政首

脑。

　　那时：美国各州已有宪法。这些州宪法都规定州行政首长由州议会选举产生。

一种自然的想法，是在联邦政府上重演付政府的安排，由国会选举产生总统。怛麦

迪逊等人反对这一主张，因所谓「联邦党人」，即是要求在美国建立一个强大的联

邦政府。麦迪逊怕国会选举总统会造成总统权力大弱，无法形成有力的行政机构，

回到1776年「大陆会讥」的无联邦行政机构的状况。但是，对于有人提出的直接全

民选举总统的办法。许多人又担心总统受「多数的盲目情绪所左右」。权衡下来，

1787年的制宪会议确定了由「选举团」选举总统的安排。所谓「选举团」（

electioncollege），是由各州指派与该州众、参议员人数相等的人所构成。制宪

会议虽然规定「选举团」成员由各州立法机构指派，但自1830年後，「选举团」成

员往往只是「照本实发」本州选举结果，故总统实际上是由全民直接选举的。这就

是「总统制」在美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从「路径相关性」观点看，支持议会制的人批评美国总统制的「合法性二元化」

有失於非历史性。当时英国也并没有可供美国学习的［议会制」。由于英国本身的

历史条件，议会慢慢将内阁从对国王负责争夺到对议会负责，形成了「合法性一元

化」的「议会制」，怛这并不说明议会制就比「总统制」一定高明。总之，新制度

主义的「路径相关性」观点，显示出历史地分析问题的重要性。

五、形式与实质

　　上述西方政治学界关于总统制、议会制优劣的争论，总的来说，是局限在「形

式主义」的民主理论之内的。所谓「形式主义」，就是说只注重制度的形式（如「

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而不重视不同社会力量在同一制度形式下实现自身实

质性利益的不同机会。近代西方哲学有根强的「形式主义」倾向，从康德的「以认

识论取代本体论」到「逻辑实证论」，均是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质性哲学取向。这

种「形式主义」哲学在政治理论中的体现，就是「形式主义」的民主理论。在本世

纪较早企图对「形式主义」挑战的理论家，当推德国魏玛共和国（1919一1933）的

施密特（Car1Schmitt）。在1923年发表的《议会民主的危机》一书中，施密特对

议会制的思想基础进行了探讨。

　　施密特首先批评了流行的对议会制思想基础的解释。按照流行解释，「议会是

人民的委员会，政府是议会的委员会」（Schmitt，p．34）。施密特指出这一解释

的两个困境。第一，「人民的委员会」并无理由必须是多个代表（议员）组成，一

个人也可以代表人民；第二，在议会制下，议员不能随时被选民召回，但政府却随

时可被议会投不信任票而倒台，而这种「议会是人民的委员会」和「政府是议会的

委员会」之间的不对称性是缺乏思想基础的。

　　接著，施密特指出议会制的真正思想基础是对「公共辩论与讨论」的倍念，即

议会的本质在于提供「公共辩论与讨论」的场所。施密特强调，近代绝对主义国家

理论深受马基雅维利的「国家机密」诅的影响，故议会政治在反对绝对主义王权时

自然主张「公共辩论与讨论」。

　　作为议会制的思想基础，「公共辩论与讨论」必须能产生「平衡」的结果。这

正是议会制主张者的信念。施密特指出：这种对「辩论平衡」的信念：是与当时流

行的对「外贸平衡」、「权力平衡」、「情感平衡」、其至「饮食平衡」的信念相

一致的，可能都受到牛顿「平衡力学」的深刻影响（Schmitt。p．40）。「辩论平

衡」意味著各派观点在辩论後能达成大家一致接受的「平衡」结果（可能包含某派

观点的让步妥协）。如果这一点在事实上不再成立，议会制的思想基础就不再成立，

也就出现了施密特所说的「议会民主的危机」。这正是魏玛共和国後期的情况。

　　施密特尖锐地指出：「今天，影响人类命运的重大政治和经济决策并不是公共

辩论的平衡结果……政党或政党联盟的小的排他的委员会关起门来做决策，而大资

本利益集团的代表在这种小委员会内达成的协议恐怕比任何政治决策对千百万人的

利益都更有影响……如果在议会的实际操作中，公开性和讨论变成了空洞无益的形

式，那麽：在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议会便已丧失其原有的基础与意义。」（

Schmitt，p．50）

　　为了挽救魏玛宪法和共和国：施密特认为必须改变空洞的议会辩论，加强总统

的权力。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实际上是「半总统制」，已经给了总统不小权力，如总

统任期7年，有单方面解散议会的权力等等。怛施密特认为这些还不够，他要求总

统多用魏玛宪法第48条款所赋予的「紧急行政命令权」（decree）。

　　由此看来，施密特对「形式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主要限於议会制，他对强大

的总统制还是寄予厚望，认为它能解决魏玛共和国的危机。但是，魏玛共和国事态

的发展，特别是希特勒的上台，深刻地证明了形式主义民主的局限性，即不论是总

统制还是议会制，若离开了一定的社会条件，都无法成为有效的制度。

　　这一社会条件，就是比施密特的「辩论平衡」更广义的「力量平衡」。魏玛共

和国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下面我们就对魏玛共和国的「力量平衡」形成和破

裂的过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魏玛共和国在1919年成立。当时德国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前景使许多人向往。著

名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等参加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但是，真正使

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形式得以维持的，是1924年至1930年形成的劳工、资本家和戌克

地主之间的「力量平衡」。一旦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抽掉了这一「力量平

衡」的基石，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形式就陷人了危机，终于以1933年希特勒的士

台而告终。

　　但是，虽然施密特对「形式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不乏深刻之处，他却又滑到

了完全不请民主的制度形式的极端。这充分表现在他的《政治神学：主权概念四讲》

中。该书开卷头一句话即定义「主权」（sovereign）为「对甚麽是规则的例外的

决定权」。因此，施密特後来终於成为第三帝国的宪法辩护人：是有其自身的理论

根源的。

　　那麽：怎样才能超越「形式主义民主理论」的局限，而又不蹈人施密特的覆辙

呢）这正是目前西方宪法理论的最前沿课题。八十年代发源於哈佛大学法学院、现

已传遍全美法学界的「批判法学」学派，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探讨。简单说来，「批

判法学」反对「对於制度形式的拜物教」：从本文的例子来看，「批判法学」反对

笼统断定总统制与议会制何者为佳；怛另一方面，「批判法学」又反对施密特完全

依赖於「制度形式的例外」的思路，而是把「制度形式本身的弹性或可塑性」作为

研究的焦点。弹性或可塑性，意味看制度形式本身的自我修正能力：不同的制度安

排，蕴含著不同程度的自我修正能力。例如，本文前面讨论的总统制下总统、国会

之间常成僵局的现象，若有一个允许「全民公决」的制度安排，就会增加总统制的

弹性（美国宪法目前不允许全国范围的对各方僵持不下的重大政策的全民公决）。

又如，不同选举制度下，第三党出现并加入政府的可能性大不相同。美国法律目前

不允许两个党推举同一个候选人（fusion），这就使得任何第三党发挥举足轻重作

用的可能性变得极小。可见，制度形式本身的弹性，影响到各种社会力量实现自身

实质性利益的可能性程度。弹性越大，各社会力量实现自身利益并在制度的自我修

正过程中重新定义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就越大。用批判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佛

法学院教授昂格（RobertoUnger）的话来说，弹性越大的制度安排，就越接近於现

代艺术的理想：寓「无限内涵」於「有限形式」之中，追求「无结构的结构」、「

不断自我否定、自我修正的形式」。（引自unger，p．572）

　　值得一提的，中国政治学界的老前辈钱端升先生从二十年代未开始就一直注重

「比较宪法」的研究。他的研究心得可用「柔性宪法」四字概括（见钱端升，486

页）。这实与批判法学关于「弹性制度形式」的理论在精神上不谋而合。在中国社

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未来发展中，「有弹性的制度形式」的理论可能会对我们解决

好「形式」与「实质」的辩证关系问题有所裨益。本文对西方学术界有关「总统制」

、「议会制」的辩论的介绍和分析：就是为了传达这一信息。在进行经济上的制度

创新的同时，我们未来政治体制在形式方面或许以采「半总统制」为佳，它一方面

具有选民动员程度高的「大民主」的特点，另一方又使内阁受议会信任票制约，从

而实现了「大民主」的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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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之父”的思路及其亚洲启示
　　　　　　　　　　　　　　　
　　1988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发布行政令，将让·莫耐(Jean Monnet,1888—197

9)的骨灰迁入位于巴黎拉丁区的雄伟的“先哲祠”(Pantheon)中。从此，莫耐与
卢梭、雨果等为法国和人类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永远地安息在一起。
　　莫耐有何等业绩，使他得以和卢梭、雨果并驾齐驱？
　　1888年11月9日，莫耐出生于法国的一个农村小镇，该地名叫Cognac，出产同
名的白兰地酒。1914年前，莫耐在他父亲经营的酒厂负责销售工作。第一次世界
大战彻底改变了莫耐的人生道路。下面是他的履历表〔1〕：
　　1914—1918年：作为法国代表参加位于伦敦的“国际供应委员会”，负责协
调英、法两国的军需品供应，以免军火商从两国的不合作中渔利。
　　1919—1921年：担任巴黎和会所成立的“国联”(The League of Nations)的
副秘书长，亲身深刻体验了大国权力政治下的国际组织的脆弱性。
　　1922—1926年：应父亲要求，返回家乡经营白兰地酒。
　　1927—1938年：1927年初，应波兰籍的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人路德维格·拉赫
曼(Ludwig Rajchman)的要求，参与旨在稳定波兰货币的国际银行团贷款活动，从
此步入投资银行业，1929年在旧金山任“美国银行”副总裁时亲身经历了“大萧
条”，成为罗斯福“新政”的国际上的积极支持者。
　　1934年11月13日：莫耐和希尔维亚(Silvia Giannini)在莫斯科结婚。希尔维
亚是意大利人，已婚，而当时意大利法律是不许离婚的。故莫耐和希尔维亚选择
在婚姻法上最自由的苏联，同时办理离婚和结婚手续，从而体会到社会主义使个
人自由得到充分发展的初衷。
　　1938—1940年：法国政府命莫耐负责秘密向罗斯福政府购买战斗机。
　　1940—1943年：邱吉尔任命莫耐为“英国军需供应委员会”驻美成员。莫耐
游说美国各界参战，并为罗斯福的动员演说提供了著名的“民主的武库”(arsen

al of democracy)一词。凯恩斯曾说，莫耐使二战“早结束了一年”。
　　1943—1945年：1943年2月至10月，莫耐作为罗斯福特使，在阿尔及利亚(法
属殖民地)协调北非战场的指挥问题。从此，他开始和戴高乐等人一道，筹建战后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1946—1950年：1946年1月，戴高乐任命莫耐为“法国计划委
员会”(Comissariat du Plan)第一届主任。莫耐提出了著名的“指导性计划”概
念。这是他总结了30年代大萧条（导致“自由放任”经济哲学的破产）和过于僵
硬的苏联式“指令性计划”两方面教训的产物。同时，“莫耐计划”(Monnet Pl

an)直接影响到“马歇尔计划”的构思。〔2〕
　　1950—1955年：莫耐提出并起草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方案，该方案
由法国外交部长舒曼(Robert Schuman)于1950年5月9日正式宣布，故史称“舒曼
计划”。1951年4月18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莫耐担任其“最高权威
”("High Authority")的首届主席。“欧洲煤钢共同体”迈出了走向“欧洲共同
体”和今日“欧洲联盟”的实质性的第一步。故莫耐获得了“欧洲之父”之称。
　　1955—1979年：1955年6月，莫耐在“欧洲煤钢共同体”的任期结束。他随即
通过广泛的个人关系，建立了“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Action Committee fo

r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其成员为欧洲若干主要政党和工会的代表。
多年来，该委员会为欧洲统一提供了许多重要建议，包括欧洲原子能机构、欧洲
货币基金等等。
　　1976年4月1日，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政府首脑做出决议，授予莫耐“欧洲荣
誉公民”的称号。迄今为止，他是唯一享有这一称号的人。
　　从这份履历表中，我们看到，莫耐的一生几乎和20世纪的每一重大事件都联
系在一起。但使他名垂史册，堪与卢梭、雨果并驾齐驱的业绩，是他为创建欧洲
联盟做出的突出贡献。下面，让我们来分析莫耐1950年提出“欧洲煤钢共同体”
的原因及其深远意义。
　　　　　　　　　　　　　　黑暗中的跳跃
　　在莫耐看来，二战后欧洲重建的两大关键，一是德国问题，二是欧洲和美国
的平等关系问题。而这两大问题的妥善解决，都有赖于统一的欧洲联盟的建立。
　　关于德国问题，一战后曾为“国联”副秘书长的莫耐，深知绝不能在二战后
再像一战后那样来处理德国问题。但对深受二战创伤的欧洲各国（特别是近邻法
国），德国重新振兴又的确是巨大危险。因此，一方面，必须对德国平等待之，
不再像一战后那样将其“逼上梁山”；另一方面，必须把德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置
于“欧洲共同体”的大制度框架之内。
　　关于欧美关系，莫耐认为，“欧洲不能长期在资金和军事上依赖美国。这样
做，对双方均有害无益”。〔3〕而只有建立强大的欧洲联盟，欧洲各国才有可能
与美国平等对话。否则，正如曾任罗斯福的副总统的华莱士所说，欧洲在二战后
成了美国的“半殖民地”。〔4〕但是，尽管许多欧洲人都认识到欧洲联盟是处理
“德国问题”和“欧美关系”的关键，欧洲联盟却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至
少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二战后许多欧洲联盟的构想，仅仅是指“政府间”(intergovernment

al)合作，而不涉及“超国家”(supranational)构成或联邦(federation)；如19

48年海牙会议建立的“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各国都有一票否决权
，不受“多数决定”原则的约束，故谈不上实质性的欧洲联盟。
　　第二，美国虽然出于制约德国和苏联的考虑，支持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但却
主张由英国来领导欧洲。这既是由于英、美传统的“特殊关系”使美国对英国领
导下的欧洲较为放心，又是由于英国受战争破坏较小，经济实力相对法国较强。
然而，英国留恋昔日世界帝国的地位，不愿参加和领导欧洲联盟。这一点，时任
美国国务院计划局局长的著名战略分析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看得清楚。
他认为，一方面，美国应支持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以防德国在幕后与苏联做交易
；另一方面，必须由法国取代英国成为欧洲的领导。但是，据凯南回忆录，直到
1949年底，美国务院西欧局仍然坚决反对他的意见。〔5〕
　　因此，从二战结束后直至1950年，欧洲联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用莫耐的话
来说，欧洲还处在“黑暗中”。他认为，欧洲联盟不可一蹴而就，而应首先取得
局部的、但同时是实质性的突破。这就是“黑暗中的跳跃”。它既需要机遇，又
需要善于抓住机遇的人。
　　1950年初，机遇终于到来了。
　　1950年春，像往年一样，莫耐在阿尔卑斯山区步行两周，集中静思欧洲的前
途。1949年以来的几个重大事件及其关系是他思索的焦点。
　　第一，冷战升级。苏联刚刚实验成功首颗原子弹，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68号”文件(NSC-68)决定在美国和西欧全面重新备战(rearmament)，特别是重
振西德。
　　第二，美国从1948年秋季开始进入经济萧条，一直延续到1950年初，1950年
2月失业率高达7.6%。由于这是二战后的第一次萧条(recession)，对美国和欧洲
的信心冲击颇大。人们不得不想，当1952年7月“马歇尔计划”按期结束后，欧洲
经济将怎么办?期待美国国会延长马歇尔计划是绝无可能的。〔6〕
　　第三，美国萧条一直影响美国的进口，减少了美国对整个英镑区(Sterling 

Area)的原料需求。英国被迫于1949年9月进行二战后的第二次贬值(第一次是194

7年)。在此稍前，英国为维持英镑汇率，向“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即后来
OECD的前身)申请多用“马歇尔计划”中给英国的配额，引起欧洲其它国家的不满
。美国开始对英国领导欧洲的能力产生怀疑。
　　第四，1949年6月，“联邦德国”政府在波恩成立。西德政府要求法国归还1

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让给法国的萨尔地区。德国钢铁工业发展潜力巨大。193

8年时德国钢铁产量为西欧的40%，但1949年西德钢铁产量仅为西欧的18.2%。〔7

〕不难想象，美国因冷战而重振西德的方案，将迅速使西德至少恢复到战前的钢
铁产量水平。法国公众舆论开始担忧德国威胁的重演。
　　莫耐敏锐地感觉到，上述这四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给法国提供了提出新创意
、从而成为欧洲联盟领导的机遇。这是因为美国虽然允许西德重振经济与备战，
但仍不可能对西德马上完全放心；而英国1949年9月的贬值使美国不再对英国领导
欧洲抱有希望。新成立的联邦德国也会愿意通过加入某种形式的欧洲联盟，获得
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尽早摆脱盟军的占领。因此，由法国提出新的欧洲联盟方案，
建构1952年马歇尔计划结束后欧洲的制度框架，正当其时。
　　想到此处，莫耐迅速返回巴黎，与助手立即起草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方
案(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其要旨是将法、德煤炭和钢铁资源共
同置于一个“超国家机构”的监督管理下，同时邀请其它欧洲国家自愿参加。他
认为，这一方案的妙处，在于美、德各自出于不同动机，均能够接受。〔8〕同时
，它在局部经济领域实行了“超国家机构”的监管，形成二战后欧洲联盟进程的
第一个实质性飞跃。
　　1950年5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在前往伦敦参加美、英、法三方会议之前
宣布，法国愿以平等精神，不附加前提条件地与西德协商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
”，并欢迎其它欧洲国家参加。1951年4月18日，法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
卢森堡、荷兰六国正式签署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协议。尽管协议实际执行过
程与莫耐的草案有所区别，但总的来说，坚冰已经突破，航道初步开通，更广泛
的欧洲联盟的前景出现在地平线上。
　　莫耐的“局部但实质性的突破”之所以能够实现，固然和他与美国许多政治
家在新政时期的历史渊源有关（如美国驻德国最高代表约翰·麦克劳伊(John Mc

Cloy)就曾说“欧洲煤钢共同体”相当于美国新政时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9

〕；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莫耐善于抓住时机，在1950年错综复杂的国际事件中理
出头绪来。他不求一步到位，而是提出为各方均能接受的局部方案；但是，一旦
局部方案被接受，在更大范围内就会逐步发生实质性变化。正因如此，曾参与“
马歇尔计划”的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将莫耐的战略思想称为
富于“理性的愿望”(thinkful wishing)〔10〕，以和不现实的“一厢情愿式思
维”(wishful thinking)相区别。
　　　　　　　　　　　　　　对亚洲的启示
　　尽管1950年的欧洲与今天的亚洲有着相当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但莫耐的“局
部实质性突破”思路对亚洲各国合作的加强仍颇有启发。
　　当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完全显示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脆弱性。从1995年底
开始，鉴于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教训，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间签署了美国国债回购
协议（中国人民银行也参加了），但由于涉及资金太小，所以，完全不足以在19

97年泰国危机爆发前后发挥任何作用。
　　日本政府在泰国危机后提出了“亚洲基金”的方案，拟设立一千亿美元的资
本金，日本出5百亿，其它亚洲国家出5百亿。但是，以日本一家控制的“亚洲基
金”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和其它一些亚洲国家的反对。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也出于自身的动机，不同意“亚洲基金”的设立。
　　然而，日本的“亚洲基金”方案不合理，并不等于说“亚洲基金”是不应建
立的。鉴于美国国会批准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款的极端困难，连美国财长鲁宾
最近都对日本1998年又提出3百亿美元的“亚洲基金”方案，表示了与1997年的坚
决反对略有不同的态度。(11〕事实上，在1997年中国对东南亚危机的40亿美元支
持贷款中，有30亿是用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金支出的。由于中国在182个
国家组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股本仅占总股本的2%，故中国对自身在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中股本的控制，并不见得比一个设计合理的、不以日本一家独控的“
亚洲基金”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已经提出了新的“亚洲基金”建议。
〔12)“亚洲基金”将补充，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救助。它
能进一步稳定市场信心，并给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方案提供多元化的视
角。鉴于日本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外汇储备依次居世界最前列，一个设计
公平合理的“亚洲基金”方案，不是不可能产生的。


我们不应忘记，不论是1950—1958年的“欧洲支付联盟”(EPU)还是1979年以来的“欧洲货币体系”(EMS)，一开始筹建时，均曾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政府发生过摩擦。〔13] 欧洲支付联盟曾遭到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烈反对，因为其实质是欧洲各国之间货币的可兑换性与它们与美元的不可兑换性并存，是对美元的一种“歧视”[14]。

此时此刻，亚洲合作的障碍不在物质方面，而在精神方面。我们呼唤“亚洲的莫耐”的出现。
注释：
〔1〕本表由本文作者根据莫耐自传(Jean Monnet, "Memoirs", Doubleday & Co

mpany, INC, New York, 1978)和莫耐传记(Francois Duchene, "Jean Monnet: 

The First Statesm an of Interdependence", W.W.Norton & Company, New Yo

rk, 1994)编写。
〔2〕马歇尔本人说，“马歇尔计划”是放大了的“莫耐计划”。见"Foreign Re

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III, June 12, 1947, pp.249-25

1.

〔3〕Monnet, "Memoirs"，同注〔1〕，第272页。
〔4〕引自Michael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p.94. Cambridge Universit

y Press, 1987.

〔5〕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London, 1968, p.453.

〔6〕美国国会一开始就不情愿批准马歇尔计划。1947年12月，“马歇尔计划”送
交国会讨论后，国会做了两项重大修改。第一，限制国务院管理“马歇尔计划”
的权力，而新成立一个独立的机构（“经济合作管理机构”）；第二，不将援助
资金一次审查批准到位，而是每年审查一次。见Fred Block,"The Origins of I

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P.87, 1997，加州大学出版社。
〔7〕Alan S. Mil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5-1951

", P.371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8〕简略地说，美、法均以此制约西德；而西德则以此早些摆脱盟军对其钢铁基
地（鲁尔地区）的联合控制。
〔9〕引自D.Brinkley and C.Hackett编，"Jean Monnet: The path to Europea

n Unity", St. Martin Press 1991, P.139.

〔10〕见Albert Hirschman, "Essays in Trespassing", p.267, Cambridge Un

iversity press, 1981.

〔11〕见New York Times, October 4, 1998。鲁宾说日本的提议是“建设性的”
，但主要应先将本国经济启动。
〔12〕见1998年7月21—23日联合国在纽约召开的“专家组会议”(Expert Group

 Meeting)文件。
〔13〕见Jacob Kaplan and G. Schleiminger, "European Payments Union: Fi

nancial Diplomacy in the 1950s", Oxford, 1989.

[14] 当然，美国可以接受经济“歧视”的前提是有利于其全球战略。美国亚洲战略与欧洲战略的异同及关系，是一尚待深究的大课题。Andrew Rotter 的 “The Path  to Vietna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是研究美国欧亚战略关系的最佳著作，他高度重视东南亚的英，法殖民地的对美出口对于解决1950年代的英，法“美元短缺”的作用。
原 载 “ 国 际 经 济 评 论 ” 1998。 11-12月 号 

欧 洲 货 币  ：对 美 元 特 权 的 挑 战 






１ ９ ９ ９ 年 １ 月 １ 日， 欧 洲 货 币 联 盟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将 正 式 成 立， 统 一 的 欧 洲 货 币 单 位 （ECU） 将 登 上 历 史
舞 台． 这 是在 １ ９ ７ １ 年 布 雷 顿 森 林 体 系 瓦 解 以 后  国 际 金 融
史 上 的 最 重 大 事 件， 也 是 西 方 文 明 史 的 新 的 转 折 点． 


        欧 洲 货 币 联 盟 有 其 复 杂 的 政 治， 经 济， 和 文 化 的
起 因． 但 它 最 主 要 的 成 立 动 机， 是 对 ＂ 美 元 特 权 ＂ 的  挑 战． 


        ＂ 美 元 特 权 ＂， 是 法 国 总 统 戴 高 乐 反 复 强 调 的 概
念． 它 指 的 是 ： 其 他 国 家 当  国 际 收 支 经 常 帐 户 不 平 衡 时， 都
不 得 不 进 行 一 番 痛 苦 的 国 内 政 策 调 整， 如 削 减 公 共 支 出 和 降
低 进 口 等； 美 国 则 不 然，  它 长 期 处  于 国 际 收 支 经 常 帐 户 逆
差 的 状 况， 却 可 以 通 过 印 刷 美 元， 弥 补 逆 差． 这 是 因 为 美 元
是 国 际 储 备 货 币 和 国 际 贸 易 结  算 手 段， 其 他 国 家 的 中 央 银
行 接 受 美 元 为 本 国 的 外 汇 储 备． 简 言 之， 其 他 国 家 比 须 ＂ 挣
外 汇 ＂， 美 国 则 可 ＂ 印 刷 ＂ 自 身 的 国 际 支 付 手 段， 从 而 不 费
吹 灰 之 力 支 配 外 国 创 造 的 财 富 （这 正 是 长 期 国 际 收 支 逆 差 的
实 质）． 例 如， 越 南 战 争 期 间， 美 国 国 际 收 支 逆 差 剧 增， 但 约
翰 逊 总 统 既 不 降 低 进 口， 也 不 增 税， 也 不 削 减 公 共 支  出， 反
而 还 发 起 了 扩 大 社 会 福 利 的 ＂ 大 社 会 ＂  计 划． 这 在 别 国 来
说， 是 不 可 想 象 的， Ｉ Ｍ Ｆ 早 来 干 预 了．又 如， 美 国 今 日 是 世
界 最 大 的 债 务 国 （人 均 负 债 ２ 万 美 元）， 这 是 它 国 际 收 支 经
常 帐 户 长 期 逆 差 的 必 然 后 果， 外 国 中 央 银 行 用 美 元 储 备 购 买
美 国 的 国 库 卷， 就 是 外 资 流 入 美 国 的 主 要 途 经 之 一． 这 从 第
三 世 界 角 度 看， 是 极 不 合 理 的 ：最 富 的 国 家， 竟 还 要 资 本 输
入．  


美 元 的 这 种 特 权，是 以 单 一 国 家 货 币 为 整 个 世 界  储 备
手 段 的 必 然 结 果． 英 镑  在 １ ９ ３ １ 年 前， 也 享 有 类 似 特 权．
戴 高 乐 勇 于 向 特 权 挑 战， 但 他 在 法 国 经 济 学 家 吕 埃 夫
（Jacques Rueff） 影 响 下 所 提 出 的 国 际 货 币 体 系 改 革 方 案 － －
恢 复 金 本 位 制， 却 是 不 可 行 的． 原 因 之 一 是 金 的 生 产 跟 不 上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速 度， 且 又 给 产 金 大 国 － － 前 苏 联 和 南 非 － －
新 的 特 权．


        为 了 真 正 废 除 ＂ 美 元 特 权 ＂， 任 教 于 耶 鲁 大 学 的
比 利 时 经 济 学 家 特 里 芬 提  出 了 建 立 ＂ 世 界 货 币 ＂ － － － Ｉ
Ｍ Ｆ ＂ 特 别 提 款 权 ＂ － － － 的 设 想． 特 里 芬(Robert Triffin) 是
２ ０ 世 纪 国 际 货 币 体 系 改 革 的 杰 出 理 论 家 和 实 践 家． 他 的 著
名 的 ＂ 特 里 芬 悖 论 ＂ 已 为 任 何 一 本 战 后 国 际 金 融 史 教 科 书
所 采 用． 两 年 前，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朱 小 华 副 行 长 推 荐 翻 译 了 美
国 联 邦 储 备 银 行 前 主 席 沃 尔 克 的 回 忆 录， 他 对 布 雷 顿 森 林 体
系 的 瓦 解 过 程 的 记 述， 就 是 以  ＂ 特 里 芬 悖 论 ＂ 为 线 而 展 开
的． １


        所 谓  ＂ 特 里 芬 悖 论 ＂， 是 指 如 下 两 难 局 面 ： 在 美
元 － 黄 金 固 定 汇 率 制 下， 美 国 政 府 保 证 ３ ５ 美 元 可 兑 换 １ 盎
司 黄 金； 一 方 面， 美 国 的 国 际 收 支 不 平 衡 是 其 他 各 国 储 备 资
产 的 来 源， 若 美 国 停 止 不 平 衡， 势 必 减 少 他 国 的 流 动 性 储
备；但 另 一 方 面， 若 美 国 长 期 不 消 减 国 际 收 支 逆 差， 又 会 使 其
他 国 家 对 美 元 的 信 心 下 降， 因 而 争 相 拿 本 国 的 美 元 储 备 兑 换
美 国 政 府 的 黄 金 （戴 高 乐 就 是 这 么 做 的）．特 里 芬 本 人 提 出 这
一 ＂ 悖 论 ＂， 是 为 了 说 明 ＂ 美 元 特 权 ＂对 美 国  也 是 有 成 本
的， 从 而 劝 诫 美 国 政 府 为 了 自 身 和 世 界 的 长 远 利 益， 放 弃 ＂
美 元 特 权 ＂． 但 令 他 失 望 的 是， 自 尼 克 松 总 统 １ ９ ７ １ 年 决
定 让 美 元 汇 率 浮 动 后， 美 国 政 府  智 囊 机 构 的 主 流， 认 为  ＂
特 里 芬 悖 论 ＂ 已  被 浮 动 汇 率 制 解 决 了． 特 里 芬 却 并 不 如 此
认 为， 因 为 ＂ 美 元 特 权 ＂ 的 根 本 － － － 某 一 国 货 币 是 世 界 储
备 来 源 － － － 并 未 因 美 元 与 黄 金 脱 钩 而 消 失．他 所 倡 导 的 ＂
世 界 货 币 ＂ － － － Ｉ Ｍ Ｆ ＂ 特 别 提 款 权 ＂ － － － 亦 因 美 国
政 府 的 反 对， 而 仅 仅 获 得 了 名 义 上 的 Ｉ Ｍ Ｆ 官 方 储 备 地 位2．
        有 鉴 于 此， 特 里 芬 于 １ ９ ７ ７ 年 从 耶 鲁 大 学 提 前
退 休， 返 回 比 利 时， 全 力 投 入 欧 洲 共 同 体 的 工 作． １ ９ ７ ８
年， 他 担 任 欧 共 体 委 员 会 主 席 詹 金 斯 （Roy Jenkins） 的 顾 问， 首
次 提 出 了 ＂ 欧 洲 货 币 单 位 ＂ 的 设 想． １ ９ ７ ９ 年， ＂ 欧 洲 货
币 体 系 ＂ 成 立， 这 就 是１ ９ ９ ９ 年 ＂ 欧 洲 货 币 联 盟 ＂ 的 前
身． 用 特 里 芬 的 话 来 说， 为 使 美 国 放 弃 ＂ 美 元 特 权 ＂， 必 须
对 美 国 使 用 ＂ 葫 箩 卜 加 大 棒 ＂(carrot and stick)．＂  欧 洲 货 币 单
位 ＂（ECU） 正 是 ＂ 大 棒 ＂， 它 向 美 国 诏  示： 欧 洲 将 不 再 以 美
元 为 主 要 的 国 际储 备 和 国 际 结 算 手 段．3  这 就 是 对 ＂ 美 元 特
权 ＂的 釜 底 抽 薪． 


欧 洲 货 币 联 盟  的 出 现， 对 我 国 国 际 经 济 政 策 的 选 择，
应 有 重 大 的 启 示． 目 前， 我 国 中 央 银 行 的 外 汇 储 备 居 世 界 第
２ 位 （其 中 以 美 元 为 主）， 但 大 都 用 于 购 买 美 国 国 库 卷 了． 这
等 于 支 持 美 国 国 际 收 支 经 常 项 目 的 长 期 逆 差， 为 ＂ 美 元 特 权
＂ 助 一 臂 之 力． 考 虑 到 当 前 国 内 总 需 求 不 足 的 形 势， 我 国 应
及 时 将 外 汇 储 备 的 一 部 分 从 买 美 国 公 债 转 向 进 口 国 外 先 进
设 备， 从 而 带 动 中 国 经 济 的 增 长．总 之， 欧 洲 货 币 联 盟 之 登 上
历 史 舞 台， 激 励 我 们 深 入 研 究 今 日 国 际 金 融 体 系 的 来 龙 去
脉， 力 争 为 建 立 一 个 公 正 有 效 的 国 际 经 济 秩 序， 作 出 中 国 应
有 的 贡 献．
        注 释 

１ ． 沃 尔 克 和 行 天 丰 雄 ， ＂ 时 运 变 迁 ＂ ， 中 国 金 融 出
版 社 ， １ ９ ９ ６ 年 ． 

2. 
特 里 芬 指 出， 1970-1974 年 间 1000 亿 ＂ 特 别 提 款 权 ＂的 配 置 中 ， 97% 在发 达 国 家 ， 只 有 3%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 Robert Triffin, “Jamaica: Major revision or Fiasco?”,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11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3． Robert Triffin,"The Intermixtur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World Monetary Scandal", American Economists, 1989, pp.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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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改章程的讨论 

                                  　一、导言
  　　亚洲危机之爆发，固然促使人们反思亚洲国家内部的体制问题，但同时也引
  发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新一轮论争。这并不难理解。此次亚洲危机的起因与
  １９９４年的墨西哥危机不同，也异于１９９２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如果说
  ，墨西哥和欧洲的危机主要来自政府宏观政策失误从而诱发对联系汇率的“投机
  性冲击”（speculative attack），那么，亚洲危机则主要因私营部门的过度借
  债而导致同类的冲击。亚洲风波前夕，当事国政府并无财政赤字和高失业。因此
  ，国际经济学关于“投机性冲击”的“第一代模型”（强调赤字引起政府外汇储
  备下降从而失守汇率）和“第二代模型”（强调固守联系汇率导致高利率从而增
  加失业）均不能解释亚洲危机。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
  观点。他本人１９７９年提出“第一代模型”，但他现在认为亚洲危机需要用新
  的基于企业过度借债的理论来解释。[1]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
  兹（Joseph Stiglitz）则进一步指出，“有一借主，必有一债主。外国债主在很
  多情形下是边际贷款人（marginal lender）”。[2]可见，外国投资者也须对亚
  洲危机负一部分责任。这样，亚洲危机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讨论就应运而生了
  。
  　　本文将集中讨论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ＩＭＦ）的改
  革问题。１９９７年在香港召开的世界银行和ＩＭＦ年会上，ＩＭＦ执行主席（
  Managing Director）提出了修改ＩＭＦ章程的设想，其要旨在于将“资本帐户自
  由化”列入ＩＭＦ章程。这是因为现有的ＩＭＦ章程第6.3条规定，成员国政府拥
  有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主权。ＩＭＦ目前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
  探讨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写入新章程的问题。据ＩＭＦ第一副总裁费舍尔（St

  anley Fischer）介绍，新章程拟将现章程中关于“经常帐户”的条款扩展到亦适
  用于“资本帐户”。现章程第８条规定，成员国必须开放“经常帐户”，除非符
  合第１４条规定的暂缓条件。新章程拟对“资本帐户”做类似规定。[3]

  　　ＩＭＦ讨论修改章程，恰值亚洲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之时，自然引起公众舆论
  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各种批评和建议层出不穷。有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观点：
  　　(1)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莫斯(Larry Summers)坚决支持ＩＭＦ修改章程。作
  为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当然了解学术界关于资本帐户开放应循序见进以及
  “资本控制”（即不完全开放）有时更好的观点。但是，萨莫斯却用一个比喻搪
  塞了之：“如发现多喝１０％的酒精对人体并无害，我们是否要将这一发现公之
  于众呢”？[4]

  　　(2)哈佛大学国际发展学院院长萨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ＩＭＦ是“美
  国财政部的橡皮图章”。[5]他强调ＩＭＦ现有投票制度极不合理，美国，日本和
  欧盟享有多数投票权，而中国和印度的投票权比荷兰还小。考虑到萨克斯几年前
  因为给俄国提出“休克疗法”而名噪全球，他现在这种猛烈抨击ＩＭＦ的言论使
  一般听者顿吃一惊。
  　　(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James Tobin)说，“有人声称金融市场自由化
  与全球化是通向繁荣与进步的道路。像东南亚那样的事态发展使人对这样的看法
  提出质疑。只要世界分成不同的国家，国际金融交易不那么顺利，可能是有利的
  。”托宾的改革方案是实行他最先于１９７１年提出的外汇交易税以减少短期投
  机活动的危害。[6]

  　　(4)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认为，ＩＭＦ对亚洲的“拯救”计
  划，实际上是拯救国际投资银行和基金，是政治对市场的无端干预。他坚决反对
  索罗斯(George Soros)提出的用公共财政建立“国际信用保险公司”的观点。舒
  尔茨响应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建议：彻底取
  消ＩＭＦ这一有害无益的国际机构。[7]

  　　(5)里根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费尔德斯坦
  (Martin Feldstein)认为，ＩＭＦ仍应以１９４４年创立时的目标－－协助各成
  员国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为己任，不要伸手过长。[8]ＩＭＦ研究部前主任波拉
  克(Jacques Polak)也强调，修改章程，将ＩＭＦ管辖范围扩展到资本帐户，“既
  无必要，也无益处”，因为这不是ＩＭＦ“所能胜任的”。[9]

  　　(6)“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的代表人物，杜克大学教授安妮·
  库格(Anne Krueger)指出，因为１９７３年以后美，日，欧之间实行浮动汇率，
  不再需要ＩＭＦ协调维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而宏观经济政策调节则由七国集团
  (G-7)首脑会议决定。因此，ＩＭＦ现在的主要职能事实上已经是专门的第三世界
  “危机管理”机构(crisis management)。[10]

  　　(7)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

  seph Stiglitz)提醒人们注意，美国新政时期对国内银行跨州经营的限制，至今
  尚未废除，[11]尽管今年已是自１９７９年以来美国国会第１１次试图废除Glas

  s-Steagall法案了。美国在内，外资本市场开放性上的反差与不对称，令人深思
  。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ＩＭＦ成员国，理应义不容辞地在当前这场关于Ｉ
  ＭＦ章程修改的讨论中，发挥充分的作用。本文不拟对上述七种观点进行评价，
  而只是着重勾勒出二战后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这种对历史的把
  握，是我国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ＩＭＦ章程修改做出积极贡献的必要条件。
  　　本文第二节将说明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资本跨国流动的两点原因；第三
  节将阐述“特里芬悖论”和“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及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
  解作用；第四节将根据不完全信息经济学，说明“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的
  重大区别，从而论证ＩＭＦ目前的修改章程方案的缺陷。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控制资本流动的原因
  　　ＩＭＦ现在之所以要修改章程，正是因为ＩＭＦ１９４４年在＂布雷顿森林
  ＂会议上成立时所定的章程中没有“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条款。不仅没有，而且
  ＩＭＦ章程中还赋予各国“资本控制”(capital control)的权力。
  　　我们知道，“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在美，英两国主导下召开的。当时美国谈
  判代表怀特(Harry White)和英国谈判代表凯恩斯，尽管分歧甚多，但在控制资本
  跨国流动这一点上却毫无二致。这是有两点深刻原因的。
  　　第一，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资本外逃将破坏二战后福利国家税收与金融政
  策的自主性。怀特是罗斯福新政中的左翼，后来在麦卡锡主义高潮中被指控为共
  产党人。[12]凯恩斯也强调，如无“资本控制”，有产阶级不会接受福利国家的
  政策。[13]

  　　第二，怀特和凯恩斯均认为，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国际金融自由化是有冲突的
  。值得一提的是，怀特是３０年代美国财政部中最先分析日本对中国货币的投机
  性冲击的人，从而为美国当时支持中国货币稳定的白银购买法案作出了贡献。[1

  4]他和凯恩斯从二战前各国竟相贬值的经验中，总结出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的冲
  突：前者要求汇率稳定，但若资本完全自由跨国流动，则汇率无法稳定。因此，
  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充分展开，必须对资本有所控制。
  　　可见，资本控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思想之一。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Fleming-Mundell定理部分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该定理说明，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固定汇率”三个条件中，最多只有两项能够同时满足。
  　　那么，资本控制又是怎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中被消弱的呢？这就得谈
  到“特里芬悖论”了。
  　　　　　　　三、“特里芬悖论”与“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要求各国汇率与美元固定，而美国保证３５美
  元可兑换１盎司金。这一体系的深刻矛盾由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 Tr

  iffin)揭示了出来，即所谓“特里芬悖论”：在黄金－－美元固定汇率制度下，
  美国的外汇收支不平衡成为各国储备资产流动性的来源；而长此以往，美国的收
  支不平衡又使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元的信心；若美国停止收支不平衡，各国储备资
  产流动性又将下降，从而降低整个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平。虽然西德、日本出于战
  略考虑同意帮助美国解决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布雷顿森林体系仍不能逃脱“特里
  芬悖论”。尼克松总统终于在１９７１年放弃了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比率，从而宣
  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但是，美国政府于６０年代曾为部分缓解“特里芬悖论”而出台若干限制资
  本流出的政策，其结果是有意无意地促进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兴起。所谓“欧
  洲美元”市场，即外国银行和美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用美元进行的存贷交易，
  １９５８年出现于伦敦。它的直接起因是英国政府１９５７年禁止英国银行借英
  镑给非英国的贸易，从而导致英国银行转而直接开展美元业务。苏联因怕美国冻
  结财产，也把美元存放于欧洲银行。１９６３年，美国为克服“特里芬悖论”，
  通过了控制资本外流的“利息平等税”(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对美国公
  民购买外国资产的收益征税。１９６５年，随着越南战争升级，美国国际收支不
  平衡进一步加剧，美国商业银行海外贷款更加受到政府的限制。这一切促进了欧
  洲美元市场的大发展，因为在美国不易借到美元的跨国公司均转向“欧洲美元”
  市场。更为甚者，美国银行为逃避国内金融监管法规（特别是美国新政时期为限
  制短期投机借贷而规定的“Ｑ条例”），纷纷设立海外分支机构。１９６０年时
  ，只有８家美国银行有海外分支，现在则有几百家。
  　　“欧洲美元市场”的勃兴，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时代的到来。它的最大
  特征是不受任何国家政府的金融监管，没有存款准备金(reserve requirement)。
  例如，美国政府对国内银行的美元存款要求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但“欧洲美元”
  存款则不须交准备金给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这当然是银行界的皆大欢喜之事，
  但却也加大了金融风险。“欧洲美元”的过度借贷（特别是当阿拉伯国家将不敢
  存入美国银行的石油收入投入“欧洲美元”市场之后），是８０年代拉美债务危
  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对于“欧洲美元”市场的态度是两重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
  美国认为该市场对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维持美元储备有些吸引力，因为欧洲美
  元市场利率高于美国国库卷利率，这样可以减少其他国家要求将美元储备兑换成
  黄金的压力。例如，法国戴高乐总统用兑换黄金的手段，打击美国的霸主地位。
  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国也日益感到完全不受各国政府调控的“
  欧洲美元”市场，是对美国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干扰。例如，当美国中央银行
  实行从紧货币政策时，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却可以从“欧洲美元市场”上筹资来
  满足美国国内业务需求，从而使美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调控力下降。因此，
  美联储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于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决定对美国银行的海外“
  欧洲美元”借款执行“存款准备金”制度，但遭到美国银行界的一致反对而未果
  。沃尔克的这一失败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终于在１
  ９７０年代末获得了超乎国家政策自主性的地位。[15]

  　　“欧洲美元市场”现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象征，它现已不限于“欧洲
  ”这一地理概念，也不限于“美元”：我们可以在香港，新加坡看到发达的“欧
  洲美元”，“欧洲日元”，“欧洲马克”市场。这些“欧洲货币”(Eurocurrenc

  y)市场又进一步成为“欧洲债卷”(Eurobond)和“欧洲股票”。在此次亚洲危机
  之前，泰国和韩国的公司进行了大量“欧洲货币”和“欧洲债卷”的业务。事实
  上，“欧洲债卷”是国际资本近年来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的主要形式。
  　　　　　四、“资本帐户自由化”与“经常帐户自由化”之差异
  　　从上述两节分析可见，８０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市场”的勃兴，已使ＩＭＦ
  章程给予各国的“资本控制”权力下降。虽然国际资本流动对发达国家的国内经
  济政策自主性也有诸多不利影响，但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更为巨
  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
  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
  　　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人的一项最新研
  究成果揭示，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９２年，１００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危及的触
  发，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率（简称“北方利率”）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利率
  ”每增长１％，“南方”银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长３％。这是因为国际资本（尤
  其是证卷资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时，一旦“北方利率”上升，
  国际资本就有可能掉头回转。[16]

  　　不完全信息经济学告诉我们，货物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程度不同
  ，后者更受“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选择”(adverse selection)的影
  响。[17]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仅提高资本回转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对
  “南方”银行的“逆选择”：高利率只吸引过度乐观的“南方”借款者，从而加
  剧金融危机的爆发。
  　　当前，ＩＭＦ关于修改章程的主张，旨在把原来关于“经常帐户”的条款扩
  展到“资本帐户”上，这反映了他们没有考虑到前者对应的货物市场与后者对应
  的金融市场，有着重大的区别。从不完全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有充分理由
  ，将“经常帐户”与“资本帐户”区别对待。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得克(Dani Rodrik)对１９７３年以来实行“资本帐户自
  由化”的２３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统计分析，没有发现资本帐户开放与经济成功
  之间有任何相关性。[18]退一步说，即使“资本帐户自由化”是经济成功的必要
  条件，也完全可以由各国政府决定何时开放，怎样开放，不必通过修改ＩＭＦ章
  程，将“资本帐户”列入ＩＭＦ的管辖范围。
  　　正如罗德克教授指出：“资本流动是一剂有时有大负作用的药。经验证明我
  们没有很好的办法来控制负作用。此时，如果主张取消对于该药的销售和使用的
  控制，会是一个好的政策吗？”此话值得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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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蒂 格 利 茨 与 “后 华 盛 顿 共 识”

1998 年 1 月， 位 于 芬 兰 赫 尔 新 基 的 联 合 国 大 学 邀 请 世 界 银 行 副 行 长 兼 首 席 经 济 学 家 斯 蒂 格 利 茨 （Joseph  Stiglitz） 发 表 荣 誉 性 的 年 度 讲 演 （Annual  Lecture）。 在 该 讲 演 中， 斯 蒂 格 利 茨 首 次 提 出 了 “后 华 盛 顿 共 识”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的 概 念。

“后 华 盛 顿 共 识” 旨 在 批 判、 超 越 “华 盛 顿 共 识”。 所 谓 “华 盛 顿 共 识” 是 80 年 代 从 来 位 于 华 盛 顿 的 三 大 机 构 ─ ─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IMF）、 世 界 银 行 和 美 国 政 府 ─ ─ 所 形 成 的 一 系 列 政 策 主 张。 同 意 和 接 受 这 些 政 策 主 张， 往 往 成 为 第 三 世 界 国 家 和 任 何 发 生 危 机 的 国 家 的 必 要 条 件。

但 是， 东 南 亚 和 东 亚 金 融 危 机 制 爆 发， 使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认 识 到 “华 盛 顿 共 识” 的 缺 陷。 斯 蒂 格 利 茨 明 确 指 出， “往 好 里 说， 它 是 不 完 全 的； 往 坏 里 说， 它 是 误 导 的”。

那 么， “华 盛 顿 共 识” 对 发 展 中 国 和 经 济 转 型 国 家 的 主 要 误 导 是 什 么 呢 ？

误 导 之 一 是 对 处 于 危 机 中 的 国 家 实 施 紧 缩 性 的 财 政 与 货 币 政 策。 这 无 异 于 给 已 经 陷 入 衰 退 的 东 南 亚 和 东 亚 经 济 “雪 上 加 霜”。

误 导 之 二 是 把 金 融 自 由 化 当 成 目 的 本 身， 而 不 是 实 现 有 效 的 金 融 体 制 的 手 段。 但 是， 经 济 学 中 的 “次 优 定 理” （second-best  theorem， 由 兰 卡 斯 特 等 于 1957 年 证 明） 早 已 指 出， 只 要 现 实 经 济 中 有 一 点 不 符 合 理 想 的 完 全 竞 争 条 件， 进 一 步 往 经 济 自 由 化 （如 开 放 资 本 帐 户）， 并 不 一 定 能 提 高 效 率。

误 导 之 三 是 指 导 私 人 化 当 成 比 促 进 公 平 竞 争 更 重 要 的 目 标， 结 果 造 成 大 量 “私 有 化 寻 租” （即 不 平 等 地 瓜 分 已 有 财 富 而 非 创 造 新 财 富）。

误 导 之 四 是 认 为 少 数 政 策 工 具 （如 宏 观 稳 定、 贸 易 自 由 化 和 私 有 化） 来 实 现 较 窄 的 目 标 （如 GDP 增 长）， 而 忽 视 健 康 与 教 育、 可 持 续 发 展 “公 平 的 发 展 （equitable  development） 私 “民 主 的 发 展” （democratic  development）。 与 此 相 反， 斯 蒂 格 利 茨 主 张 “更 多 的 政 策 工 具 和 更 广 的 发 展 目 标”---即 “后 华 盛 顿 共 识”。

身 为 “华 盛 顿 共 识” 机 构 的 重 要 成 员 而 又 公 开 批 评 “华 盛 顿 共 识”， 斯 蒂 格 利 茨 的 观 点 在 美 国 引 起 了 许 多 争 议， “华 乐 街 日 报” 就 登 有 反 驳 斯 蒂 格 利 茨 的 文 章。 斯 蒂 格 利 茨 则 明 确 表 示， “金 融 共 同 体” （financial  community） 与 工 人 对 于 宏 观 经 济 政 策 的 主 张 是 不 可 能 一 致 的。

斯 蒂 格 利 茨 是 具 有 强 烈 社 会 正 义 感 的 经 济 学 家。 在 今 年 7 月 20 日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授 予 他 名 誉 教 授 的 仪 式 上， 他 的 自 述 简 历 中 首 先 特 别 提 到 参 加 1964 年 “向 华 盛 顿 进 军” 大 游 行 （声 援 黑 人 公 民 权 运 动）， 然 后 才 提 到 获 得 美 国 经 济 学 会 克 拉 克 奖 （该 奖 有 “小 诺 贝 尔 奖” 之 称， 因 只 授 予 40 岁 以 下 的 杰 出 贡 献 者）。 斯 蒂 格 利 茨 号 召， 超 越 “华 盛 顿 共 识”， 形 成 新 的 共 识， “而 不 论 新 的 共 识 是 什 么， 它 都 不 能 基 于 华 盛 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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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
　　当前的科索沃危机，是前南斯拉夫解体危机的延续和最新表现。

因此，分析科索沃问题及其对今后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不能不深入

研究南斯拉夫解体过程。本文将着重探讨“民族自决权”问题，因为

前南斯拉夫内外政治势力均以“民族自决权”为南斯拉夫解体的依据。

同时，“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的理论演变(即从强调“对外自决”转

到强调“对内自决”)，为北约国家提出“人权高于主权”论奠定了基

础。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先回应一种可能的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在

“强权即公理”的时代，认真对待民族自决权，人权和主权等理论问

题，未免过于学究气。但在我看来，由于世界各核大国都具有“第二

次打击能力”，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不会完全恢复到19世纪的“强权

即公理”，因那样无异于人类的集体自杀。18世纪英国哲人休谟的如

下名言依然适用，甚至更加适用于21世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之迷，

不在前者的暴力，而在后者接受了前者创造的公共舆论。换言之，北

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不仅是“武器的批判”，而且更是“批判的武器”

－－即以“人权高于主权”理论来构建“世界新秩序”。

　　然而，有效的“批判的武器”非能一蹴而就，在人权和主权两个

概念之间架起桥梁，经历了长期的理论与实力的较量。其间，“民族

自决权”这一概念发挥了关键的链接作用。

　　最先在国际社会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的是列宁。1916年3月，

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应享有

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中

解放出来。列宁虽未明确说“民族自决权”要求“民族”与“国家”

一一对应，但从日后苏联宪法赋予各加盟共和国“退出权”来看，列

宁的确认为每个民族均有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相反，美国宪法则未

给予各州“退出权”。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也提出“民

族自决权”概念，称民族自决应是重新划分“战败国”(德国，奥匈帝

国，奥突曼帝国和保加利亚)领土的依据。但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

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概念并未得到实施，其部分原因是战败国指

责战胜国国内亦不尊重民族自决权，英国的爱尔兰问题与美国的黑人

问题即是明证。威尔逊的国务卿承认，如真正贯彻“民族自决权”，

美国和加拿大均将不复存在。

　　列宁也坦然承认，苏联与德国于1918年3月3日签订的布列斯特

和平条约，没有尊重波兰的民族自决权。但是，列宁认为这是新生的

苏维埃政权维持生存的需要，民族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仍是反帝

反殖的有力武器。

　　事实证明，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确感到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

理亏。当1941年“大西洋宪章”签署后，丘吉尔连忙在英国下院宣布，

“大西洋宪章”中所肯定的民族自决权不适用于印度等英国殖民地，

而只适用于德国等法西斯国家侵占的领土。在1945年4月建立联合国

的旧金山会议上，是苏联代表团力主将民族自决权写入联合国宪章

的。最终通过的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如下：“发展国际间以尊重

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

以增强普遍和平。”

　　在联合国的头二十多年中，西方国家一直淡化联合国宪章第一章

第二条，认为它只是笼统的一般原则，并不能用以支持反殖民主义。

但随着殖民地人民独立解放的潮流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西方国家的国

际关系理论家和外交家转守势为功势。他们不再淡化和否定民族自决

权，而是赋予“自决权”以新的涵义。他们最重要的新理论是区分

“对外自决权”(ex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和“对内自决权”

(internal self-determination)，前者指反殖民主义，后者指各族

人民选择和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权利。1975年“欧洲安全

与合作会议”通过的宣言，进一步明确“对内自决权”就是指尊重人

权和民主选举权。从此，“人权”这一概念通过“对内民族自决权”

的中介与“国家主权”联系起来了。既然民族自决权是建立国家主权

的一个途径，而人权又是“对内自决权”的核心，则“人权高于主权”

就似乎顺理成章了。

　　发人深思的是，西方“对内民族自决权”的新理论确实转变了它

在联合国的被动局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时似乎患了失语症。怎么办？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学习西方国家接过“民族自决权”话语并赋予

新意的经验，接过西方的“对内民族自决权”和人权话语并赋予新意。

研究南斯拉夫解体过程，正好提供了一个理论创新的机会。

　　1991年6月25和26日，南斯拉夫经济最发达的斯洛汶尼亚和克

罗地亚两共和国自行宣布独立，标志着南斯拉夫解体的开端。1991年

12月23日，德国率先承认斯洛汶尼亚和克罗地亚。为何德国如此积

极？据德国外长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说，德国尊重斯洛汶尼亚和克

罗地亚两民族的自决权。但是，按照“对内民族自决权”等于尊重人

权和民主选举权的理论，克罗地亚不应该获得承认，至少不应该这么

快地获得承认。首先，欧洲共同体的南斯拉夫问题仲裁委员会认定，

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后，没有给新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的塞尔维亚族以人

权保障，而是对塞族进行了种族清洗(强迫人口转移)，造成20万塞族

难民流入塞尔维亚共和国。其次，克罗地亚的塞族居民也进行了投票

公决，要求塞族在克罗地亚的民族自决权。但德国全然不顾这些，以

即将于1992年成立的欧盟应统一对外为由，大力游说欧共体其他国家

承认斯洛汶尼亚和克罗地亚。这不能不使世人怀疑刚刚统一的德国企

图重建其传统势力范围，因斯洛汶尼亚是其近邻，而克罗地亚则是二

战间的德国傀儡国。

　　美国因忙于1991年初的海湾战争，开始并未插手于南斯拉夫问

题。但当它看到德国势力范围扩大后，立刻行动起来，力促另一南斯

拉夫共和国－－“波黑共和国”的独立得到国际承认。美国自1992

年4月7日同时承认波黑，斯洛汶尼亚和克罗地亚为主权国家后，一

直发挥着北约国家处理南斯拉夫事务的领导作用。波黑局势比克罗地

亚更为复杂，因为波黑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三个民族组成，

其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占人口的多数且交叉混杂居住。“波黑共和国”

独立后，波黑境内的克族和塞族又进一步自行成立独立的“波黑克族

共和国"和“波黑塞族共和国"，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亦要求成立独立

的“波黑穆斯林共和国"，三方不断交火，各方都出现了严重的非人道

暴行和对它方的种族清洗(强迫人口转移)。虽然在美国主导下，三方

于1995年底达成“达顿和平协议”(DaytonAgreement)，但该协议只是

停火协议，并非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为什么政治解决方案如此难以

达成呢？这深刻地反映了在一多民族交叉居住国家内推行“对内民族

自决权”的理论困境。

　　这一理论困境有两个方面。

　　第一，正如耶鲁大学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Dahl)所指出，民主选举

只能决定即定政治体内部的事务，却不能用于决定政治体的边界，因

为民主选举的多数原则的计算，已经预设了大家共同接受的政治体的

边界。若硬要以投票公决形式推行“对内民族自决权”，必不能对各

民族一视同仁，如克罗地亚内的塞族就没有获得民族自决权。

　　第二，如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伍得渥德(Susan Woodward)

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过全民投票公决以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民族自决

方式，在一多民族交叉居住国家内，必然逻辑上导致种族清洗。这是

因为，只有把“不可靠的人口”强迫转移出去，才能确保全民投票公

决投出“独立”的结果。既然美国和欧盟明确说明前南斯拉夫共和国

和民族获承认为独立国家的条件是相关地域上的全民投票公决，那么

各方对它方的种族清洗就不可避免了。伍得渥德以大量资料为证，说

明严重的非人道暴行的出现，是为了通过恐吓以造成强迫人口转移，

并非如西方主流新闻媒体所报导的那样是源于几世纪之久的民族仇

恨。

　　可见，“对内民族自决权”等于尊重人权和民主选举权的理论，

一经运用于南斯拉夫解体危机，却造成了空前的破坏人权的灾难！显

然，人权于主权之间并不是孰高孰低的关系，如把“对内民族自决权”

绝对化，以之任意改变国家主权，其逻辑结果必然是严重践踏人权的

种族清洗。

　　当然，许多在前南斯拉夫进行战争采访的西方记者，的确出于人

道主义和人权关怀写作了大量关于暴行的报导。但由于不了解南斯拉

夫解体的深刻政治经济背景，他们往往要么把战争原因归于根深蒂固

的民族仇恨，要么归于单方面的塞族“入侵”。很少有人像伍得渥德

那样，对南斯拉夫解体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简单地说，在伍得渥

德看来，南斯拉夫解体的内因是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

南斯拉夫1974年宪法赋予各共和国对联邦政策的否决权；另一方面，

南斯拉夫早在60年代就已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惯例”已相

当“结轨”，故深受70--80年代全球债务危机的影响。从1983年开始，

南斯拉夫就接受旨在确保偿还外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

构改革方案”。1990年1月，南斯拉夫更和波兰一起，接受“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紧缩经济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造成经济衰退

和大量失业（科索沃省失业率高达54%），从而给各种狭隘民族主

义甚至半法西斯主义大行其道提供了土壤。相对富裕的斯洛汶尼亚和

克罗地亚共和国也想“甩包袱”，频频利用1974年宪法赋予各共和国

对联邦政策的否决权，直至最终宣布独立。更有甚者，“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为确保南斯拉夫有能力偿还外债，在“结构改革方案”期间

要求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这是科索沃省的自治省地位于1989年3月被

取消的直接原因之一，从而向今日的科索沃危机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因此，伍得渥德说，若不正视南斯拉夫解体的深刻原因，而一味在新

闻媒体中进行人道主义诉求(特别是以此为西方国内政治竞选的某一

方拉票,如克林顿1992年竞选班子的主要策略之一是攻击布什在南斯

拉夫问题上“不人道”)，实际上是一种“假人道主义”(false 

humanitarianism)，是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高高在上的

“人道主义”。试想，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进行“休克疗法”，

西方银行家对南斯拉夫外债有所减免，那么，南斯拉夫今天很可能依

然健在，也无须“人道主义援助”了，北约更无法以“人权高于主权”

为借口对南联盟平民和基础设施狂轰烂炸了。

　　最后，我想强调，研究南斯拉夫解体过程，对中国知识界关于自由

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辨论，很有启发。从学理上说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都

有许多种，故不便笼统说。但南斯拉夫198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和民族

主义，却是相反相成的，共同把南斯拉夫拉入深渊。自由主义在经济上

搞休克疗法和少数人私有化，造成大量人失业和经济衰退。民族主义出

来给人们一个发泄机会。但南斯拉夫的各派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

一样，并没有和当前西方主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不同的经济政治建设

纲领。米洛索维奇本人1980年代被IMF和西方银行界认为最可打交道的

人。中国知识界情况是否与南斯拉夫相似？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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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原则,西方人文传统与新保守主义

布什原则的提出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首次阐述了被西方舆论界称为布什原则的三大要素
。第一，美国战略不再主要是“冷战时期的遏制与威慑原则”，而是要保持“先发制人”( preemptive strike ) 的权利，“在最坏的威胁出现之前”主动出击打败 “敌人”；第二，美国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特别包括伊斯兰国家；第三，美国 “试图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从而使以往时代的军备竞赛不再有任何意义，国家间的竞争将局限于贸易和其它和平事业”。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布什正式签署发表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该报告更系统地解释了“布什原则” 的三大要素。报告指出，从遏制与威慑原则向“先发制人”原则的转变，是由于非理性的恐怖主义份子不受遏制与威慑的阻扼；美国价值观的普适性，是因为“地球上没有人渴望被压迫，渴望受奴役，或热切期待着秘密警察的夜半敲门”；美国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是基于“美国特色的国际主义”（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它“反映了价值观与国家利益的统一”。美国将创造出一种“１７世纪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崭新局面，即国家间将只有经济竞争而无军事竞争。总之，美国“将通过打击恐怖主义组织和独裁政权而保卫和平”。伊拉克战争就正是“布什原则”的第一次应用。

“布什原则”问世后，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它是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其意义与１９４７年乔治．坎南提出的冷战时代的“遏制”战略相当。但是，也有一批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先发制人”战略表示不解和怀疑。耶鲁大学冷战史专家盖德斯（John Lewis Gaddis）指出，“先发制人”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必要性可以理解，但对打击独裁政权的必要性则不清楚，因为独裁政权毕竟在保证自身生存的意义上是理性的，“遏制”战略仍应该管用
。芝加哥大学的密施海默（John Mearsheimer） 和哈佛大学的瓦尔特 （Stephen Walt）认为， 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不必要的，因为 “逻辑和历史经验都证明”用 “遏制”战略对付萨达姆．胡塞因是有效的
。他们特别强调，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行为本身并不证明萨达姆．胡塞因是非理性的。萨达姆侵略科威特的原因是，他认为伊拉克保卫海湾国家免受伊朗扩张主义之苦，但科威特不仅不报答（不减免伊拉克在８年两伊战争中所欠债务），反而超过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生产定额，从而使世界石油价格下降，减少了伊拉克的石油出口收入。萨达姆在出兵之前征求了美国大使和国务院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美国对科威特没有特殊的安全承诺”。不管这其中是否出现了美伊之间的交流误解，萨达姆侵略科威特并不是非理性的发疯行为，并不证明“遏制”战略已经失效。

对“布什原则”的另一种批评，是认为它违背了美国国务卿韦博斯特（Daniel Webster）于１８３７年率先提出的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先发制人”的“国际习惯法”。 杜克大学法学院的贝耶斯（ Michael Byers） 在“伦敦书评”上撰文， 介绍了“先发制人”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的这一“国际习惯法”的形成过程
。１８３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英国袭击并在美国水域击沉了美国私人船只 “卡落琳”号。事后英国大使致函美国国务卿韦博斯特，说这是“先发制人”攻击， 因为“卡落琳”号近来曾向加拿大的反英独立力量偷运武器。 在给英国大使的回信中， 韦博斯特列出了合理使用“先发制人”必备的严格限制条件， 即“必要性”和“比例性”。  所谓“必要性”，即对方发起攻击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且其它谈判与防御方法均已失效； 所谓“比例性”，即“先发制人”的打击度应和直接危险成比例，应区分军事与民用目标。简言之，在韦博斯特眼中，“先发制人”，如果合理使用，仅仅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自卫”方式。英国不先经谈判和警告就袭击美国私人船只“卡落琳”号并造成无辜船员的伤亡，在“必要性”和“比例性”上都不符合采用“先发制人”的限制条件。贝耶斯进一步指出，“布什原则”中的“先发制人”显然不符合合理使用的限制条件。例如， 萨达姆１０多年前使用过化学武器，但这并不能证明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本文认为，上述这些对“布什原则”的批评，虽不无道理，但都忽略了一个要害， 即广义的“先发制人”（即不加韦博斯特的严格限制条件），实际上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西塞罗所开创并经欧洲文艺复兴获得发展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核心战略思想。




先发制人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把“布什原则”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相提并论，初看起来，似乎牵强。但其实不然。 布什的政策班子里，有不少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饱学之士，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现任国防部副部长伍福维兹（Paul Wolfowitz）。西方媒体甚至常常将“布什原则”称为“伍福维兹－布什原则”，因为伍福维兹早在１９９２年的“防务计划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e）中就已经提出了今日“布什原则”的基本思想。当时正值冷战结束，海湾战争胜利不久，美国的军事优势不可匹敌。伍福维兹认为，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使这种优势永久化，“使潜在的竞争者想都别想发挥更大的地区或全球作用”
。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运用军事力量来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但这份正在高层传阅的“防务计划指南”被泄漏给纽约时报，遭到美国的欧洲盟国和公共舆论的强烈反对，于是老布什总统决定不予采纳。直到9．11事件后，小布什才逐渐接受了伍福维兹的思想。

伍福维兹于１９７２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学位。他最亲近的教授是柏拉图“共和国”的英译者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布鲁姆是列奥．斯特劳斯
的真传大弟子。他１９８７年以其“美国心灵的封闭”一书轰动全美国。该书猛烈抨击当代美国校园文化和教育体制，号召回到西方文明的精神源头―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布鲁姆的芝加哥大学同事兼好友索尔．贝罗（Saul Bellow，１９７５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以他为原形创作了一部小说，其中特别描写了他与伍福维兹（在小说中名为Phil Gorman）的亲密师生关系。小说中一个场景是，１９９１年海湾战争期间，Gorman（伍福维兹）从华盛顿给布鲁姆（小说中名为Ravelstein）打来电话说：“鲍威尔和贝克尔建议总统（指老布什）不打到巴格达。总统明天将宣布停火。他们害怕一点点小伤亡。在展示了无坚不摧的高科技战争技术后，他们竟然把独裁者留在原位。” 小说中的“布鲁姆”高度称赞“伍福维兹”，说他是“现代性第四波”
中最杰出的学生，“担任部长职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美国的一大好事”
。

果然不出“布鲁姆”所料，小布什总统将伍福维兹从老布什政府时的国防部第三号人物提升为现任国防部第二号人物。在克林顿当政时期，伍福维兹回到学术界，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１９９７年，他和切尼（当时为一大公司总裁，现任美国副总统）共同创建了一个名为“新美国世纪工程”的思想库
。该思想库的两位主任是新保守主义年轻一代的健将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凯根（ Robert Kagan）。威廉．克里斯托的父亲是有“新保守主义之父”之称的欧文．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罗伯特．凯根的父亲则是耶鲁大学罗马战争史讲座教授唐纳得．凯根。罗伯特．凯根请他的父亲出阵。在唐纳得．凯根主持下，“新美国世纪工程”思想库于２０００年９月完成了“重建美国国防”的报告
。该报告以继承发扬１９９２年流产的伍福维兹“防务计划指南”为宗旨，明确提出建立美国军事力量的四项“核心使命”（core mission）：１．保卫美国本土；２．同时在多个全球主要战区作战的能力；３．在塑造关键区域的安全环境时执行国际警察（constabulary）职能；４．改革美国部队组织以充分发挥“新军事技术革命”的潜力。不难看出，这是要把美国建成新罗马帝国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随着“新美国世纪工程”思想库的创建人和研究人员纷纷进入小布什政府担任要职，这一计划正在逐步实施。

谈到罗马帝国，首先要谈罗马共和国。事实上，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就已经获得了
。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法学家和雄辩家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他在著作和演说中多次强调，潜在的威胁就足以构成“先发制人”的理由，而不必等到潜在的威胁变成现实的直接威胁。他的名言是：“罪恶在萌芽状态最容易被消灭”
。罗马战争史上充满“先发制人”的战例，如著名的马其顿战争和凯撒的高卢战争。马其顿战争的起因是，罗马参议院误以为马其顿王国和叙利亚王国结盟是针对罗马共和国的（实际上是针对埃及），因而以解放“希腊世界”为名对马其顿国王菲力浦的军队“先发制人”
。高卢战争的起因，是凯撒阻止一些德意志部落移民到莱茵河西部。为防止已经越过莱茵河的移民和当地高卢人可能联合对罗马不忠，凯撒“先发制人”，对德意志部落移民进行了大屠杀，进而全面占领高卢。西塞罗亲自为凯撒的胜利而发表演说
。

以法学家自傲的西塞罗，当然知道罗马法是禁止个人之间因为无根据的猜疑而“先发制人”的。“查士丁尼”法典明确规定，“只听说有人带武装而来就放弃自己的土地”是一种不合理的恐惧，带武装的人必须实际上踏入该片土地才构成现实威胁
。西塞罗之所以认为国家可以具有个人所不应具有的“先发制人”的权利，是和他关于“共和国的光荣”和“自然奴隶”的观点密切相关的。西塞罗认为，共和国的光荣是可以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充分理由，因为“光荣”的定义在他那里已经是“通过征战而达到不受危害的和平”。正如著名法国罗马史专家Paul Veyne所说，按西塞罗对光荣的定义，任何其它独立的国家在原则上都是对罗马的威胁
。
西塞罗论证“先发制人”的另一个观点是诉诸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论。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有一段名言：“战争的艺术是获取的艺术，它包括对野兽的打猎和对奴隶的占有。奴隶是依照自然的意图应被统治的人，但他们却反抗自然的意图。因此，针对他们的战争是符合自然正义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因为奴隶反抗自然，他们总是潜在的威胁，所以对他们“先发制人”就是正当的。而西塞罗实际上认为罗马之外的“野蛮人”是“自然奴隶”。

１５世纪以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西塞罗之间隔着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但西塞罗却是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认为的思想源头。这部分是因为大量古希腊原典遗失了或尚未重新发现，而西塞罗的著作却一直被广泛阅读，使人文主义者得以汲取基督教“经院哲学”之外的古典思想资源。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近代西方的航海大发现，殖民地和奴隶贸易活动，需要理论上的论证，而西塞罗的“先发制人”之说提供了现成的理论武器
。正如16世纪的著名人文主义法学家 Justus Lipsius所说，“对野蛮人和其他与我们习惯和宗教截然不同的人群的攻击是正当的，即使他们以前没有对我们造成伤害；如果他们强大并侵略过其他国家，我们的攻击就更正当了”
。西方近代国际法的奠基人格劳秀斯( Hugo Grotius)也直接诉诸“自然奴隶”说来论证荷兰东印度公司暴力征服原驻民的正当性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理论中，“先发制人”起着关键的作用。与流行的看法相反，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并不假设人人是恶人，而只是假定一部分人是恶人，而“好人”出于对恶人的恐惧而诉诸“先发制人”，从而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塔克（Richard Tuck）精辟指出，霍布斯是西方人文主义“先发制人”理论的集大成者
。

显见，“先发制人”之说蕴涵着深厚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但奇怪的是，在西方左，中，右各派对布什原则的解读中，没有一篇文章追溯到这一传统。而布什原则的始作俑者伍福维兹副部长兼教授， 是不可能不熟知这一传统的，否则怎么会被“布鲁姆”称为“现代性第四波” 中最杰出的学生呢？

新保守主义之新

前面已经说过伍福维兹等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在国际战略上的代表人物。那么，新保守主义新在何处呢? 这是一个大课题。按 “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的说法，新保守主义“是一个描述性的词。它描述了一批为数不多但智慧超群的学者和知识份子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的过程。但这一保守主义在一些重要方面与共和党的传统保守主义不同”
本文认为，至少可以指出它的三点新意。

第一，新保守主义致力于将美国从“非正式帝国”转变到“正式帝国”。这既不同与共和党的传统的国际战略（狭义的现实主义，相对注重维持现状稳定），也不同于民主党的传统的国际战略（自由主义，相对注重通过国际制度来发挥“领导权”）。“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 或 quasi-empire）是历史学家施莱辛格（曾任肯尼迪总统顾问）对美国的刻画。他认为，美国毕竟还有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传统，美国人是“帝国梦的不热情的做梦者”
（unenthusiastic dreamer of imperial dream）。伍福维兹则与施莱辛格不同，他明确要求人们“学会热爱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 欧文．克里斯托也不遗余力地鼓吹建立“正式帝国”。他在１９９７年的一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写到：“美国人民某一天一觉醒来会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帝国国家（imperial nation）．．．这不是外交政策精英的阴谋，而是因为世界向往美国帝国，需要美国帝国．．．”
。由于新保守主义在公共舆论上的努力，帝国的话语在美国媒体上已经到了令人熟视不惊的程度。例如，最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到，“我们刚刚领养了一个名叫巴格达的孩子。现在美国有了2300万人的第51州”
，他号召共和党和民主党不要再互相指责，要象负责任的父母一样把养子管教好。这不由令人想起当１８９９年美国占领菲律宾时英国著名诗人吉普灵（Rudyard Kipling）献给美国的一首诗：

“挑起白人的负担

．．．

你的新的俘虏，忧郁的人，

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子”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

Your new-caught, sullen peoples,

Half devil and half child”）

意味深长的是，现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任教的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刚刚出版的“帝国：英国世界秩序的兴衰及其对全球大国的教训”一书正是以吉普灵这首诗结束的。弗格森忠告美国：不要着急离开巴格达。英国１８８２年占领埃及，在１８８２年到１９２２年间，曾６６次宣布撤军，但都未能兑现
。

新保守主义的第二点新意在于它和美国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Southern Protestant Fundamentalism)建立了政治同盟。这是通过两个机制实现的。首先，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属于一种特殊的“前千年主义”
( premillennialism)，其信徒相信在耶稣再次降临人世之前以色列将重新建国
。新保守主义者中许多是犹太人（包括克里斯托和伍福维兹），他们和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的同盟大大有利于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政策。早在1996年，他们就在给以色列总理的咨询报告中建议以色列绕开巴以和谈，通过彻底改变中东力量对比来解决巴以问题
（当时即以暗示攻击伊拉克）。这种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右翼政府的政策，在共和党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由于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者积极参加选举投票，他们已经成为控制共和党初选的关键力量
。小布什的竞选策略之一就是安排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第二号领袖担任后来破产的“安然”（Enron）公司的高薪顾问（“安然” 公司总裁是布什父子竞选的筹款负责人
）。而小布什之所以能战胜他的共和党初选对手参议员John McCain，正是利用了他本人的“宗教资本”：小布什在40岁时决定戒掉酗酒恶习，昄依了南方新教原教旨主义，成为了一个真诚的“再生基督徒”。
新保守主义的第三点新意在于它的哲学基础不是伯克（Edmund Burke）式的传统保守主义，而是列奥．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这意味着新保守主义并不认为越老的事物越有价值，越老的制度安排越合理。欧文．克里斯托在他自传中说，促使他开展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学术动因是列奥．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和Lionel Trilling的文学批评
。斯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虽然复杂
，但其关于“自然权利”的看法并不难理解。“自然权利”是一种超历史，跨不同社会的是非标准。 他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将自然权利与“历史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历史主义的是非标准随时间地点而转移，必然导致相对主义，最终走向虚无主义。斯特劳斯指出，“否定自然权利无异于认为一切权利都是实证权利，即权利的来源是各国的立法机构和法院。但我们有时侯觉得有必要，甚至必须谈论“不正当的法律”，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有高于实证权利的是非标准”
。斯特劳斯接着指出，历史主义认为，高于实证权利的是非标准无非是某社会在某时期的人们所拥有的理想。斯特劳斯反驳说，如果这就是“是非标准”的全部，那末有什么力量能保证社会的理想在下一时期不变成“人食人”（cannibalism）呢？斯特劳斯强调，只有依靠超历史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或译为“自然正当”），我们才可能具有对自身所处社会和其他社会的批判能力。

不难看出，布什原则的另一要素－—美国价值观普适全球－—与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有着联系。事实上，布什在西点军校讲话中已经说得明白：“有些人认为大是大非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right and wrong）不够外交辞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不同的环境需要不同的方法，但并不需要不同的道德”
。但是，斯特劳斯未能，也不可能给出究竟什么是自然权利的一劳永逸的答案。正如布什原则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政治挑战一样，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学说是对我们的理论挑战。它迫使我们再度反思现代的历史观，权利观，人生观和民主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新保守主义的智力刺激
。
中美谈判与海洋法
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发生后，双方均援引国际法，以期赢得国内国际舆论。由于飞机相撞
在距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上空，属中国沿海专属经济区的上覆空域，故针对专属经济
区问题的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8条一时间成为双方的法理依据，尽管双方对
该条款的解释截然相反。美方援引第58条第1款，因它规定 所有国家在他国专属经济区
都享有航行与飞越自由。中方则援引第58条第3款，因它规定各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上
空行使飞越自由时，“应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并遵守沿海国按照本公约的规定
和其他国际法规则所制定的与本部分不相抵触的法律规章”。中方据此进一步指出，一
国飞机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上空行使飞越自由时，必须尊重沿海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不得危害沿海国的国家安全与和平秩序，任何无视沿海国上述权利的行为都是对飞
越自由的滥用。

本文认为，中美上述观点，均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美国至今不是1982年《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的缔约国。因此，美国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上空的飞越自由权利，缔约国
(如中国)是可以给予限制的，即使美国“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因为，1969
年通过的“维也纳国际条约法公约”(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明确规定“国际条约对非缔约国既不创造权利也不赋予义务”。同年，国
际法庭在“北海大陆架”(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case)一案的判决中，再次强
调，“非缔约国不得享有条约规定的权利”( not having become a party to the 
convention it could not claim any rights under it)。颇有意味的是，连美国参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谈判代表之一Luke Lee亦承认美国不签署该公约就不能理所当
然地享有它规定的权利。(0)


鉴于中美双方的国际法争执，必将是正在进行的中美谈判的焦点之一，本文对美国不签
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因略做说明，以期扩展大众传媒讨论中美关系的视野。

美国为何不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82年7月9日，美国总统里根正式宣布，美国拒绝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他同时
明确给出了美国拒绝签署的原因：“该公约关于深层海底矿藏开采(deep seabed 
mining)的部分不符合美国的目标”(1)。

说起深层海底矿藏开采，我们不能不提及马尔他驻联合国大使帕度(Arvid Pardo)。他
于1967年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个革命性的建议：深层海底矿藏应被联合国宣布为“人
类共同遗产”(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其开采利益不应由少数发达国家的公司
独占，而应由联合国建立机构统筹管理，其开采利益部分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联合国
大会大致接受了帕度大使的建议，经过10多年的广泛讨论，终于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的第11部分中建立了管理深层海底矿藏开采的制度构架(2)。里根政府不能容
忍海洋法公约的这一部分，尽管美国其实是很支持该公约的其他部分的(如规定所有国
家在他国专属经济区都享有航行与飞越自由的第58条)。于是，里根于1983年3月10日宣
布，美国将接受除第11部分之外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国际习惯法”。

这种单方面宣布国际公约中的为己所需部分为“国际习惯法”的做法，在法理上是难以
服人的。须知，经过10余年艰苦谈判方提交各国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一有机整体
，许多发展中国家(以77国集团为代表)正是因为有了深层海底矿藏为“人类共同遗产”
的规定，才同意诸如飞越自由之类其他条款的。主张美国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美国政治学者Joseph Nye 亦指出，美国应以一定经济利益让步换取航行与飞越自由条
款。(3)因此， 当里根政府一厢情愿地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部分地宣布为“国际习惯法
”，自然而然地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弹，限制或拒绝赋予美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
规定的权利。

当然，在一种特殊情况下，非缔约国可以将国际公约中的一部分作为“国际习惯法”，
那就是：国际公约中的该部分仅仅是把先前早已存在的国际习惯法写进去。但这显然
不适用于非缔约国在他国专属经济区的航行与飞越自由，因为专属经济区这一概念本身
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首创的。


巴西在专属经济区禁止他国军事活动的立法

巴西于1983年立法，禁止他国在巴西专属经济区从事军事活动(包括限制军用飞机的飞
越自由)。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３０１条，一国在行使其公约下的权利时，“ 
应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与
《联合国宪章》所载国际法原则不符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巴西政府认为
，这一条是禁止他国在巴西专属经济区从事军事活动的国际法依据(4)，尽管本文开头
所引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8条并未明言航行与飞越自由不包括军事活动。至今，
秘鲁和呃瓜多尔也通过了在专属经济区禁止他国军事活动的立法。

虽然国际法学者对巴西的立法是否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尚存争议，但有一点是明
显的，即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非缔约国(如美国)来说，巴西的立法是难以被质疑
的。事实上，许多国家虽未如巴西那样明确立法，但都同意巴西立法至少对非缔约国而
言具有合理性。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东盟(ASEAN) 1995年做出的建立东南亚无核区的决
定。当美国询问这是否影响美国核潜艇在东盟各国专属经济区和海峡自由航行时，东盟
官员回答说，东盟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最终依据(5)。这可被理解为，只要美国
拒绝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东盟即有法理依据限制美国核潜艇在专属经济区和海
峡的自由航行，尽管东盟事实上是否敢于这么做是另一个问题。

美国亦自知理亏

其实，美国亦自知不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理亏。最说明问题的是，当其航行与飞
越自由受挫时，美国大都无颜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是诉诸美国政府本身于
1979年建立的“自由航行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1994年，当
联合国在深层海底矿藏问题上向美国作出相当大让步后，克林顿总统提请参议院批准美
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支持克林顿动议的各方人士跃跃欲试，大声疾呼美国在
海洋法问题上失去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上的领导”地位，但参议院至今拒绝批准，可见
反对深层海底矿藏为“人类共同遗产”的势力之强大。

搞清了美国拒绝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缘由后，我们不难想见，在正在进行的中
美谈判中，中国如能超越美方在撞机细节上的纠缠，把重点放在非缔约国在他国专属经
济区上“飞越自由”所应受的限制上，就将会掌握谈判的主动权，进而换取美方的实质
性让步，并赢得国内国际舆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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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缓解, 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

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崔之元

读书,2001.11

肯尼斯.波梅兰兹去年出版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书
是西方史学界继弗兰克“白银资本”
之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部力作。鉴于该书论述相当复杂，本文不拟全面评价，而仅对其中心论点之一加以讨论。这一中心论点是波梅兰兹关于生态缓解, 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论断。

众所周知，弗兰克“白银资本”中译本问世后，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广泛兴趣，更进而引发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因此，从弗兰克对波梅兰兹的评价为切入口，也许能使我们很快抓住波梅兰兹论述的要点。

我们从“白银资本”中译本第86页中读到：“肯尼斯.波梅兰兹值得特别注意，因为他是就我所知的唯一一位用全球视野考察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变革以及中国在其中的重要性的人。在我已经完成了本书，包括这一章的初稿后，他慷慨地向我提供了自己尚在酌定的手稿。在这部手稿中，他从技术，制度，经济和生态方面对欧洲和中国作了比较，肯定了中国对欧洲的优势。我在修改我的书稿时引用了其中一些观点。波梅兰兹和我都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强调把欧洲的发展放在全球的实际世界背景之中来考察的重要性”。

波梅兰兹真的与弗兰克“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吗？当然，在“把欧洲的发展放在全球的实际世界背景之中来考察的重要性”这一最广泛的意义上，确实可以说两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我认为，波梅兰兹新书的引人如胜之处，恰恰在于他多处不同于弗兰克的论述。他关于生态缓解, 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论断，我们可以从与弗兰克观点的对照中，得到理解。

弗兰克抱怨说，欧洲中心主义者们否定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是欧洲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因素，理由是根据计量经济史学研究，这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贸易在18世纪晚期只占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2%。他认为，“对于这种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冥顽不化分子，无论……举出多少证据，也是白费口舌。”
 而波梅兰兹则基本接受了计量经济史学研究的成果，并做出他自己新的解释与回应。现在，我们就来考察波梅兰兹的论述。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回顾有关的理论背景，特别是围绕“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的争论。

原始积累还是生态缓解

“原始积累”是中国学界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所熟知的概念。实际上，用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作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解释英国劳动分工的发展乃至工业革命的起源，可上溯到亚当.斯密
。1944年，来自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学者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 后任独立后的特立尼达和多巴歌共和国总理)发表了“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一书。该书依据当时所能运用的史料，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英国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对英国工业革命所起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作用。威廉姆斯说，“在18世纪，利物浦的兴起来自于制造运载奴隶的船只，而曼彻斯特的兴起则来自于制造用于购买奴隶的棉纺织品”
。他把殖民地贸易刻划为“三角贸易”，即英国提供制成品出口和船只，非洲提供奴隶，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提供大宗作物(如糖)。他强调，“三角贸易对英国工业发展贡献巨大。这一贸易的利润滋润了英国整个生产体系。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威廉姆斯的第一个例子是18世纪末期英国建筑工业的大企业家Penrhyn爵士同时拥有牙买加的甘蔗种植园，还是英国国内政治压力集团“西印度群岛委员会”的主席。他的第二个例子是修建英国第一条铁路(连接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公司的主要董事股东4人中有3人和西印度群岛奴隶贸易有密切经济关系。他的第三个例子是修建“大西部铁路”的公司也和西印度群岛利益悠关。

不难看出，威廉姆斯的论述主要是定性的。由于1940年代初期国民收入统计尚未定形(现行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法是凯恩斯的两位学生Richard Stone和James Meade于1940年代后期发明的)，威廉姆斯无法用宏观总量数据来证明英国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对英国工业革命所起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作用。
自1970年代以来，Paul Bairoch, N. Craft 等学者计算出了奴隶贸易所获利润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如下表所示
：

年


占国民收入(%)
          占总投资(%)

1688


0.37


13

1710


0.19


4.8

1730


0.12


2.4

1750


0.42


6.9

1770


0.54


7.8

显然，“资本的原始积累”对英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数量上看是很小的。连当代马克思主义奴隶史专家，英国“新左翼”杂志编辑Robin Blackburn也认为，英国海外奴隶贸易利润对资本形成的贡献最多不会超过12%
。

针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学说的困境，波梅兰兹别辟新径，指出“生态缓解”(ecological relief) 而非原始积累，才是英国从海外奴隶贸易中获得的最大收益。

“生态缓解”这一概念，在波梅兰茨的用法中，指的是英国从新大陆（美洲）获得大量

“土地密集”（land intensive）的产品（如糖和棉花），从而缓解了英国自身的人口

对土地的压力。根据他估计，在1800年，英国人口从糖中摄入的卡路里，需要一百九十

万英亩左右的英国土地方能提供。而英国事实上从加勒比海群岛殖民地进口食糖，从而

大大节约勒英国的土地资源。更有甚者，在1815年，英国从美洲新大陆进口一亿磅棉花

，这相当于节省了英国二十万英亩的土地（假定英国用大麻或亚麻来替代进口棉花）或

九百万英亩土地（假定英国用羊毛来替代进口棉花）。(Pomeranz,op.cit,pp.274-276)

  波梅兰茨认为，英国从海外殖民地中得到的“生态缓解”，要比“原始积累”更为重

要。因此，“原始积累”对英国工业化的资本形式的数量贡献不大的事实，并不能否定

海外殖民地对英国工业化的关键作用。为了更充分地讨论这一点，波梅兰茨考察了技术

革新对于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化的作用，发现在没有“生态缓解”的情况下这种

作用是很有限的。

  为什么呢？波梅兰茨强调，马尔萨斯的四项必需品－－食品，燃料，纤维和建筑材料

－－均要占用土地来生产。当纺织机械的革命新增加了对于棉花纤维的需求后，必相应

减少了食品，燃料和建筑材料所能占用的土地（假定棉花由英国本土生产），从而提高

了食品和燃料的价格。当食品和燃料的价格高于工资后（这的确在18世纪欧洲的大部分

地区发生了），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也无法使工业革命持续下去，(ibid,p.56)可见，孤立

的技术革新无法形成持续的工业革命。美洲新大陆提供的“生态缓解”是英国工业革命

的关键因素。

进口替代还是奴隶制

波梅兰茨进一步考察了“生态缓解”的制度基础－－奴隶制。他注意到，中国江南也从

东北等地输入粗棉，大豆等有“生态缓解”作用的产品，并对它们输出纺织品。但由于

中国劳动制度不是奴隶制，东北等地在自身人口压力下可以进行进口替代，发展本地的

纺织业。徐光启已经注意到江南纺织品对直隶的输出因后者的进口替代而减少。而美洲

新大陆的棉花和糖的生产完全以奴隶制为基础，进口替代无从谈起，因而“核心”（英

国）和“边缘”（美洲殖民地）的分工得以固定。一方面，英国需要棉花和糖的进口以

缓解生态压力，另一方面，奴隶没有自给自足的生产，必需依靠进口英国的制成品。这

也些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奴隶制（而不是农奴制）才成为美洲殖民地的制度形式－－因为

在东欧农奴制下，农奴仍有一部分自给自足的生产，不完全依靠进口制成品。

至此，我们看到，波梅兰茨关于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内在联系的论述，比

拂兰克深入有趣的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波梅兰茨的观点就一定是正确的。在我看来，

他的观点未能回答下述两个关键问题。

  （1）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是比“生态缓解”更重要的促进英国工业革命的

因素？

  （2）英国军事力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制度基础的是什么？（他倾向于用天花等疾

病被欧洲人带入美洲来解释美洲原住民的大部分灭亡）

  但无论如何，波梅兰茨的书，在今日史学分工日益精细的时代，发挥了综合文献，提

出大胆新设想的作用,是难能可贵的。
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 
 
   一、引言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翻开了改革开放的新一页。改革开放的内涵，起初是比较明确的：在经济领域，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营企业的“两权分离”；在政法领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极左思潮拨乱反正，开展思想解放运动。 
    　　弹指之间，自１９７８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至今，已经过去十六年。在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１９９３年判定，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家：政治上，几经风雨；在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变化是，已经牢固确立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改革的具体内涵却不如起初那么明确了。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形态，究竟是什么？怎样才算理顺“市场经济下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在“股市热”、“外资热”、“民工潮”下，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究竟是“新权威主义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一回事吗？“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有唯一最优的制度表达形式吗？在“一切向钱看”的浪潮中，如何开发能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 

    　　这一系列问题，是对中国理论界的新挑战。二十一世纪，是需要新思想的世纪。冷战时代的旧的概念范畴，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和世界的需要。时代呼唤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国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们可以从“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发：然后，以中国深厚的土壤为基础，将中国已经出现的一些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萌牙培育、壮大起来。 


    二、新进化论与制度形态的无限性 


    　　当然，有人会对“改革”的内涵不如起初明确之提法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苏东体制在８９年的瓦解，预示着“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应统一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上。然而，这一论点遇到两大致命困难。 


    　　首先，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并无统一的制度可作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美国克林顿总统的政策研究班子提出，美国在工人培训、政企合作关系上，应效法德国、日本。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德国和日本理论界和企业界的新动向，却是认为他们应效法美国目前的体制。近两年来的两本畅销书，可表明在探求“制度样板”方面的世界性混乱。一本是法国最大保险公司总裁阿尔伯特（Ｍｉｃｈｅｌ　Ａｌｂｅｒｔ）写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着干》，另一本是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院长梭罗（Ｌｅｓｔｅｒ　Ｔｈｕｒｏｗ）写的《头碰头》①。这两本书通俗的语言，表达了西方学术界近十几年来工作的主要结果：即对统一的“西方资本主义”概念的抛弃。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历史终结论”的“改革目标统一于西方资本主义”之说，乃是基于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按此“自然选择”理论，苏东８９年的瓦解，已证明“西方”是“适者”－－“适者”才能“生存”。但是，近十几年来生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已形成了“新进化论”。该理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永远不是最终的。让我们以“返祖”现象为例来说明“新进化论”的核心思想。 


    　　我们从生活观察中知道，鸡不长牙，马只有一个脚趾头。但史书记载，凯撤的马有五个脚趾，有时我们也见有六个手指的人。传统的、以强调“自然选择”为主的进化论，对这种“返祖”现象难以给出理论解释，只好将此现象作为“例外”来处理。然而，“新进化论”认为“返祖”现象恰恰说明生物有机体从未完全丧失过去的遗传信息：例如，马并没有丧失产生多于一个脚趾的遗传信息。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９日，一项震动生物学界的实验成功了：鸡与老鼠的基因混合重组后，“鸡”又长出了牙齿！这一实验表明，“自然选择”的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过去的遗传信息可以在新的条件下重组成新的形态而再现②。 


    　　例一，我们都有目共睹，中国乡镇企业在十四年的改革开放中突飞猛进，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支生力军。但不少人忘记了，乡镇企业最初是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办起来的。在斯大林模式下，工业积累靠工、农产品间的“剪力差”，故斯大林在１９３８年取消了集体农庄办工业的尝试。道理很简单：因工业品价高利大。若许集体农庄办工业，“剪力差”的积累机制就难以维持下去了－－农民会转向干工业。但是，毛泽东１９５８年的名言却是：“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即开始了改革苏联式经济体制的探索③。据巴图的研究，１９５８年４月毛泽东讲到：“王震参观日本农业，发现许多工业分散在农村，我们要学习日本这种方法，省、地、县都应搞工业。”④后因“大跃进”犯了“冒进”的错误，１９６１年中央文件规定人民公社一般不再办工业⑤。但是，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３月１日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信》中又提出，“为了农业机械化，……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江苏省终于抓到１９７０年北方农业工作会议要求搞农业机械化的机会，乡镇企业重新上马，并通过“以工补农”的制度创新，使部分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实现了在国家“剪刀差”大循环下的、地方发展乡镇工业的“小循环”。１９７８年后，乡镇工业更是大放异彩。中国乡镇工业发展史，生动地说明了“大跃进”冒进的失败，并不妨疑其中的合理因素即乡镇工业，在新的条件下重组而再现。 


    　　例二，我们知道，“农业学大寨”中有许多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事。但是，正如《农民日报》吴思先生的深入调查表明，“大寨经验”中的合理因素－－抓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陈永贵创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国今日发展农业的有力促进因素⑥。实际上，今日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既不是纯私有制，也不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而是“入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初级社”的某种“返祖”。 


    　　可能有人会说，将“新进化论”类比于社会现象是不恰当的。但问题在于，目前生物史学家一致公认，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是受马尔萨斯（Ｔｈｏｍａｓ　Ｒ．Ｍａｌｔｈｕｓ）和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的影响而产生的，故是社会观导致了自然观，而不是相反⑦。因此，不论我们愿意与否，“新进化论”必将影响到我们看待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它最深刻的启示是，我们不仅要注意到被动的“自然选择”。而且更应注意到主动的“变异”－－制度创新中类型的无限性，是不能被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分法所包括的！事实上，达尔文本人就很重视“变异”，他认为“返祖”现象是理解“变异”的主旨，并将他最长的一部著作命名为《家养动植物变异》⑧。只是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曲解了，这种曲解误导人们忽略制度创新的无限可能性，并将少数制度安排视为生存竞争中的“适者”，以服务于少数人的既得利益。 


    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一个重要流派。罗墨（Ｊｏｈｎ　Ｒｅｍｅｒ）教授即是此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试图对马克思学说严格解释，去粗取精，以在当代条件下推动人类全面解放、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实现。 


    　　我国学界熟知，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序言》中提出，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潜力尚未停滞时，是不会灭亡的。但是，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又有一条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基本规律。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是由技术进步造成的。初看起来，这似乎造成了一个自相矛盾：“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的说法，意味着马克思从未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会停滞，而这和《大纲·序言》结合起来，则意味着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埃尔斯特（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注意到了这一表面上的矛盾。他经过考证和重新解释，认为所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中的“阻碍”，并不应理解为“使生产力停滞不前”，而应理解为：“现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言是次优的”。换言之，尽管生产力在现存生产关系下仍然在发展，但在另一种生产关系下会更快地发展⑨。这一新解释摆脱了技术决定论的毛病，大大开拓了人们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想像力空间。近十几年来，西方学术界对工业化历史与现状的新研究，充分支持这种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新解释。让我们通过“福特生产方式”和“灵活专业化”的辩论，来进一步阐述“非技术决定论”。 


    　　１９１３年，福特在密执根的汽车制造厂决定专门生产“Ｔ模型”。这标志着从亚当斯密到亨利福特的一派工业发展理论取得了统治地位。该理论以斯密的技术分工论为基础，认为通过工序的不断细分、专用化机器，可以不断降低对工人技能的要求和实现“规模经济”。“福特主义”即意味着“不断降低单位成本的大批量地生产单一产品”。但是，“福特主义”却有着不便灵活转产的特点：它虽实现了“规模经济”，却牺牲了“范围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ｃｏｐｅ）。 


    　　１９８４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皮而瑞（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ｏｒｅ）和塞勃（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ｂｅｌ）提出了向“福特主义”挑战的“灵活专业化”理论。他们指出，恩格斯已注意到早在达芬奇（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ｄａ　Ｖｉｎｃｉ）的时代，人类就掌握了机械制图的原理：后来机器设计向“福特主义”方向（专用化而非通用化机器，降低而非扩展工人的技能）发展，并非由于内在必然的技术规律。事实上，就在珍妮自动纺织机出现于英国的同时，法国里昂地区也发明了雅各布自动纺织机。与珍妮机必须大批量生产不同，雅各布机可根据定货需要小批量生产，它以卡片操作，转产灵活，被现代技术史家认为是计算机的先驱。雅各布机最终未能竞争过珍妮机，并非由于任何内在技术原因，而是由一系列社会政治斗争的结果所致⑩。这个例子说明，尽管生产力在用珍妮机时仍在发展，但若另一种生产关系支持雅各布机的使用，生产力可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早在４０年代就对“福特主义”做出了深刻批评。他敏锐地观察到，抗日战争时间，上海大工厂不得不把许多车间分散到农村，但产量并未下降。这说明经营规模与制造规模并非一回事，并无铁的技术规律支配经营规模［１１］。我国近十几年来乡镇企业“船小好掉头”，正好是与福特主义相对立的“灵活的专业化”的最好实例。发人深省的是，“福特主义”与“指令性计划经济”本质是相同的，它们都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稳定需求”（通过垄断资本主义或中央指令保证产品有销路），否则灵活转产的困难将使大批量生产的优势被抵销［１２］。 


    　　需要指出，我国乡镇企业的升级换代，并不见得需要建立福特主义的大工厂。因为一旦我们摆脱了技术决定论，就会认识到，“规模经济”并非只有一种实现的路途。目前世界上一些地区兴起的“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网络式生产”，正可供我们乡镇企业结构改组借鉴，它将有助于实现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的新型乡镇企业发展模式。 


    　　罗默教授在建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时，也深刻批评了前苏联、东欧国家通过发行“私有化证券”（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ｕｃｈｅｒ）来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做法。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俄国将１．５亿“私有化证券”分发给俄罗斯公民，作为“股权认购证”，每张面值１万卢布。问题在于，由于不限制“股权认购证”向现金的自由转化，相对穷的人必然出于对现金的需要而将认购证卖出。这样不需多少时间，财富便会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中（或他们控制的证券机构中）。 


    　　罗默证明了一条深刻的定理：少数人占社会财富的分额越大，他们行为的“负外部性”也就越大［１３］。例如，美国电视在出兵伊拉克前进行民意调查，发现多数人宁愿石油价格稍涨一点而多等些时间以观“禁运”是否生效，但大石油公司却迫不及待，因为他们集中的财富不堪石油涨价的损失。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的理想历来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来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另一代表、芝加哥大学教授普泽沃斯基（Ａｄａｍ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指出，“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妥协，而社会主义则是经济、政治民主的同义词。中国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是经济民主的重要的体现。日本企业的工人参与质量管理，西德公司董事会的１／３成员要由工人担任，均是受到“鞍钢宪法”的启发。政治民主，是保证公有资产不被少数人“自发私有化”的必要条件。美国十九世纪末，还曾爆发十几年的轰轰烈烈的“进步运动”和“平民运动”，其纲领实即反对少数铁路公司对美国原公有土地的“自发私有化”。相比之下，今日俄国和东欧却没有群众民主运动去抑制大规模的“自发私有化”，可见那里的“资本主义民主”中“民主”是多么微弱了。 


    四　批判法学：超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分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概念，已和传统用法有所不同。在本文中，“资本主义”指少数经济、政治精英操纵社会资源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则指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美国８０年代中发展起来的“批判法学”。正是向超越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分法的方向迈进。 


    　　批判法学的一项重要理论成果，是揭示出西方十八世纪以来民法的最核心内容－－绝对的财产权－－已经解体。“绝对财产权”，是指财产“最终所有者”对财产的排他性处置权。１９８２年，美国钢铁公司（Ｕ．Ｓ．Ｓｔｅｅｌ）要关闭它在一小城的两个工厂，工人和工厂所在地的居民群起反对。“美钢”以公司法人的绝对财产权为由，拒绝工人和居民的反对。受批判法学影响的进步律师以“离婚”为例，为工人和居民辩护。其推理过程如下：为什么“离婚”时双方原则上应平分财产，尽管结婚前双方财产并不相等？这无非因为婚姻的“长期关系”本身，赋予了双方同等的财产权利。美钢及其工人和居民之间也形成了“长期关系”，故工人和居民也应有一份财产权利，美钢不应以“绝对财产权”为由而擅自作出关闭决定。 


    　　“美钢”的案例不过是批判法学的“绝对产权解体论”的应用之一。批判法学继承了本世纪初美国大法官霍姆斯（Ｏｌｉｖｅｒ　Ｈｏｌｍｅｓ）的“法律现实主义”传统。霍姆斯最有名的判决之一，是指出房主的“所有权”，并不意味着对房客的任意排他性处置权。批判法学更一般地指出“所有权”不是一个权力，而是一束权力，如“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现有资产管理权”、“转让权”、“托管权”等等。这一束权力可以、而且正在被分解成不同的持权人或机构。 


    　　财产“权力束”的分解与重组，在西方已是天天发生的事实，问题是如何使这种分解与重组，向更加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方向发展。例如，目前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美国的工人持股计划中是否应包括工人股的投票权。美国的经济精英总是对经济民主能挡就挡的。我国学者对经济组织中“复合激励结构”的研究，和批判法学的“财产权力束分解”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１４］。从“财产权力束”的观点来看，比“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准确的说法，是“剩余索取权与经济权的分离”，是“所有权”作为“权力束”本身的分离解体。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概念层次上，超越“私有制／国有制”的两分法，从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实质性问题上，即如何通过“财产权力束的分离与重组”来扩大经济民主。 


    　　批判法学的另一重要观点，如哈佛法学院昂格（Ｒｏｂｅｒｔｏ　Ｕｎｇｅｒ）教授所说，是重新解释而非拒绝“基本权力”的概念。传统的资本主义，将对人的基本权力的承认和保障，混同于对“绝对财产权”的承认和保障。它事实上把绝对的财产权置于人的生命与自由之上。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莫里斯（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ｕｒ　Ｍｏｒｒｉｓ）说得明白，“生命和自由一般被误认为比财产更有价值”，但是，“财产是社会的主要目的。野蛮国度也许比文明世界更重视生命和自由，但只有文明世界才会为了保护财产而建立政府”［１５］。这句话是传统资本主义将财产权置于优先地位的明证。不言而喻，当批判法学在理论上将“财产权力束”分离之后，生命与自由的权利将得到比财产权更重要的宪法地位，从而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和保障。 


    　　值得重视的是，近年美国宪法学重要的著作之一《迟到的封建主义》，对于美国自由主义宪政的历史发展，作出了新的解释，与那种流行的、认为美国没有封建传统、“生而自由”的理论相反，加州大学奥伦（Ｋａｒｅｎ　Ｏｒｒｅｎ）指出，由于美国多数州在十九世纪继续延用英国中世纪民法，故美国的劳工制度充满了“封建性”。只是经过工人阶级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斗争，直到１９３５年“新政”通过允许自由组织工会的《瓦格纳法案》，美国自由主义宪政才建立起来［１６］。这一研究启发我们，工人阶级是推动西方国家已存在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动力，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而且能够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五、批判“制度拜物教” 


    　　１９７８年开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拨乱反正、纠正“两个凡是”的偏向，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在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改革的目标已不像初期那么简单明了。在这纷乱而又充满诱惑力和生机的历史时刻，各种传统的两分法－－“私有／国有”、“市场／计划”、“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改革／保守”－－似乎都失去了它们刻画现实、想像未来的效力。我们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像力空间；它将不再留恋于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而将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为指导思想，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 


    　　“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将给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以重大启发。而最根本的，还在于扎根于中国现实。应该注意到，“制度拜物教”妨碍着我们认识中国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制度创新的事例。 


    　　“制度拜物教”是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的一种思维方式。它的特点是将某种具体的制度安排直接等同于抽象理念。例如，有人将美国公司直接等同于“市场经济”，将两党制直接等同于“民主”。这种思维方式给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制度安排以超历史的神秘的“必然性”，故被称为“制度拜物教”。 


    　　下面，我将以中国改革中的两个事例，说明“制度拜物教”的危害在于妨碍制度创新。 


    　　例一，“股份合作制”。 


    　　近年来，我国乡镇企业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它的特色是将股份制与合作制的原则结合为一体。“一股一票，按股分红”是股份制原则：“一人一票，按劳分配”是合作制原则。“股份合作制”将这两者结合起来：部分利润依股份制原则支配，部分利润依合作制原则支配。尽管各地“股份合作制”的企业章程有异，但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两者的结合。 


    　　如何看待“股份合作制”？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股份合作制”非驴非马，只不过是向“真正的股份制”的过渡阶段。这种观点正是“制度拜物教”的表现，因为它预设某种“真正的股份制”可以体现“市场经济”的抽象理念。显然，持这种“过渡阶段论”的人，必定会忽视“股份合作制”作为制度创新的事实（或至少是忽视它的创新潜力）。 


    　　实际上，“股份合作制”是在中国的深厚土壤上产生的，且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制度创新。请看中国先行实验“股份合作制”的地区之一－－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周村镇长行村。 


    　　１９８２年，当联产承包制改革进入长行村时，村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一些原来的集体财产不便于瓜分到个人，如拖拉机、耕牛等。与其他一些地方“砸拖拉机、杀耕牛”去卖钱的做法相反，长行村村民在村委会主任张中兴的带动下，开创了“对原村集体财产清算核实折股量化到个人，然后集中进行民主管理”的新做法。随后，整个周村区进行了“股份合作制”的实验。由于不少老社员已离开社队企业，现有的集体资产并不都是现有职工的劳动成果，故不宜将全部集体资产都折股量化到个人，而是继续保留部分集体公股。经过十年的实践周村区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基本上形成了，它以“乡村集体股”和“职工基本股”为两大构件。“乡村集体股”原则上采用“一人一票”的民主支配办法，而“职工基本股”（进一步分解为工龄股、基本工资股、岗位股、风险股等）则是采用“一股一票的决定办法。根据农业部１９９０年２月发布的（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条例），这种新生的组织形式正在对城市企业的改革产生影响。 


    　　持“股份合作制”只是“过渡阶段”观点的人，无非认为“集体股”的“一人一票”等做法“不规范”，不符合“真正的股份制”，他们对“真正的股份制”产生了“拜物教”［１７］。殊不知今日西方有识之士正试图将“真正的股份制”改革成“股份合作制”，但阻力重重，进展很慢。实际上，西方十九世纪有限责任公司法出台，是基于“合作社会主义”者穆勒（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等人的努力。当时的工人合作社，比之于私人大资本，更不能承受“无限责任”，故穆勒（欧文的积极支持者）在社会中极力主张“有限责任”，终于在１８６５年使有限责任公司法在英国建立［１８］。尽管“有限责任”使得工人合作社有了在竞争中得以喘息的条件，但工人合作制在资本主义大环境下仍有一个悖论：若向外部私人投资者发行股票，则容易失去内部“一人一票”的民主控制：若不向外筹资，又不能成功地与私人大资本企业竞争。故到二十世纪初，工人合作运动基本失败于“一股一票”的“真正的股份制”。 


    　　可见，“真正的股份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制度要求，而是资本主义大环境下各种社会力量斗争妥协的产物。７０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和石油危机，西方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改变劳动与资本分离对立的主流公司制度（所谓“真正的股份制”）。诺贝尔经济学将得主詹姆斯·米德（Ｊａｍｅｓ　Ｍｅａｄｅ）主张建立“劳资合伙制”，部分税后利润则按“一人一票”决定分配，部分税后利润按“一股一票”决定分配。１９８０年，美国法律允许工人合作企业对外发行“不具备投票权”的股票，并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从而部分解决了上述工人合作企业“向外筹资与失去控制权”的悖论。现在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Ｌａｕｒａ　Ｔｙｓｏｎ）和顾问委员会第二位成员阿兰·布兰德（Ａｌａｎ　Ｂｌｉｎｄｅｒ）指出，美国生产率相对于德国、日本的下降，是在于劳资对立的生产关系。日本的终生雇佣制、西德工人参与管理，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１９］。１９９３年底，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联合航空（Ｕｎｉｔｅｄ　Ａｉｒｌｉｎｅｓ）－－成为以内部劳动者为控股主体的企业［２０］。不难看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西方有识之士正探索超越“真正的股份制”之路。著名耶鲁大学政治学家达尔（Ｒｏｂｅｒｔ　Ｄａｈｌ）将这种探索称为对“经济民主”的追求。 


    　　但是，西方私人大资本的既得利益对这种探索设置了重重障碍。与我国“股份合作制”中的“乡村集体股”不同，詹姆斯·米德的“劳资合伙”中的“资”，仍然不得不以私人大资本为主［２１］。认为我国“股份合作制”只是“过渡阶段”的人会说，“乡村集体股”仍是“产权不明确”。然而没有任何内在理由可以说明“集体股”一定会是“产权不明确”。只要切实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集体股”的产权是完全明确的。一旦我们摆脱了对“真正的股份制”的“制度拜物教”，就会发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灵活向外筹资，又能保持内部民主管理的制度创新。它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有待我们的共同努力。至少，我们不应以所谓“真正的股份制”为由，对“股份合作制”轻视、歧视甚至打击。 


    　　第二，村民委员会选举。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４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村委会组织法），其第九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其成员可以连任。该法自１９８８年６月１日以来，在全国各地试行。目前，全国已有２７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程度地贯彻执行了（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直接选举已进行了两届。这是亘古以来未有的大事变。例如，辽宁省铁岭市在１９８８年第一次村委会选举中，有８７６条村（占村委会总数的４４％）实行了竞争选举［２２］。 


    　　但是，许多海内外知识分子对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不以为然，认为它不算是“真正的民主”，理由是没有反对党参加竞选。显然，这种观点把两党或多党制直接与“民主”等同起来了。又犯了“制度拜物教”的毛病。殊不知美国宪法的起草人麦迪逊（Ｊａｍｅｓ　Ｍａｄｉｓｏｎ）、杰佛逊（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等人，也是反对政党的：美国两党制是建国以后很久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没有任何理由以两党制为标准，来否定我国基层农民竞选村委会的重大意义。 


    　　对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另一种不积极态度认为，基层民主为时过早，应等所谓“中产阶级”出现以后再说。这种观点是“制度拜物教”的另一体现。它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看不到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内在矛盾［２３］：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越有钱越有发言权”，而民主的逻辑是“人人都有平等发言权”。现在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妥协的产物。事实上，欧洲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是最主要的推动者。英国的宪章运动不仅要求普选权，而且要求降低报纸的价格。当时贵族、资产阶级的“精英”们曾以抬高报纸价格的手段。限制广大劳动人民对政治的参与。因此，在摆脱了私人大资本控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理应得到更充分切实的发展。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保、甲长一类地方乡绅长期支配基层政治，广大人民无民主可言。１９３７年，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陕甘宁边区，首次在林伯渠的直接主持下，开展了基层政权的直接选举。美国学者马克·赛尔顿（Ｍａｒｋ　Ｓｅｌｄｅｎ）认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对于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作用极大。１９５８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虽然不如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灵活，但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为乡村的民主自治的切实实行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印度地方选举常被大地主操纵的现象，说明社会主义对民主的促进保障作用。其次，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双层经营”，并非简单地分田单干，乡村公共建设、产前产后服务等“集体层”更加重要，各家各户在为乡村公共财政交纳税费时，必然同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从而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质利益动机。前述乡镇企业的“股份合作制”在此尤其重要，它为我国基层“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共生共进关系的发展，开拓了光明的前景。 


    　　至此，我以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村委会直接选举”为例，说明了“制度拜物教”妨碍我们辩认和促进“制度创新”。“制度拜物教”给某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以“虚假的必然性”，将其直接等同于抽象的理念。这种思维方式是对人类想像力、创造力和民主潜力的破坏。只有摆脱这一思维方式，我国改革中已经出现的大量制度创新，才能得到国内外充分的认识、研究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正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任务之所在。为此，中国知识界和各行各业的“有机知识分子”实任重而道远。 



    注释： 


    ［１］Ｍｉｃｈｅｌ　Ａｌｂｅｒ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ｖ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３）；Ｌｅｓｔｅｒ　Ｔｈｕｒｏｗ：Ｈｅａｄ　ｔｏ　Ｈｅａ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ｏｒｒｏｗ，１９９２）。 

    ［２］“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ａｙ　Ｇｏｕｌｄ．是他的Ｈｅｎ＇ｓ　Ｔｅｅｔｈ　ａｎｄ　Ｈｏｒｓｅ＇ｓ　Ｔｏｅｓ　（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８３）一书对“返祖”现象与鸡鼠基因重组的实验分析。 

    ［３］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页７８５。 

    ［４］巴图：《生存、温饱、发展－－毛泽东的人权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页８１． 

    ［５］莫远人等著：《江苏乡镇工业发展史》（南京工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 

    ［６］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３）。 

    ［７］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ａｙ　Ｇｏｕｌｄ：Ｅｉｇｈｔ　Ｌｉｔｔｌｅ　Ｐｉｇｇｉｅｓ　（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９３），Ｐ．１４８． ［８］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ａｙ　Ｇｏｕｌｄ　：Ｈｅｎ＇ｓ　Ｔｅｅｔｈ　ａｎｄ　Ｈｏｒｓｅ＇ｓ　Ｔｏｅｓ　（Ｎｏｒｔｏｎ，１９８３），Ｐ．１８６． 

    ［９］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ｘ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５）。 

    ［１０］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ｂｅｌ：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２），ＰＰ．３８－３９． 

    ［１１］费孝通：《乡土重建与乡镇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２］详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ｉｏ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ｂｅｌ：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１８４），列宁之所以喜欢泰勒、福特，不是偶然的。 

    ［１３］Ｐ．Ｂａｒｄｈａｎ　ａｎｄ　Ｊ．Ｒｅｍｅｒ，ｅｄ．：Ｍａｒｋ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９９． 

    ［１４］邓英淘：“经济组织中分立型与复合型激励结构的比较”，《科技与发展、中国发展专刊》（１９９４．１）。 

    ［１５］引自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Ｎｅｄｅｌｓｋｙ：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６８． 

    ［１６］Ｋａｒｅｎ　Ｏｒｒｅｎ：Ｂｅｌａｔｅｄ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９１）。 

    ［１７］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各派争议，请见王立诚、查振祥主编：《中国农村股份合作制》（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该书是目前讨论“股份合作制”最详尽的论文汇编。 ［１８］穆勒的“合作社会主义”观点在国内鲜为人知，在西方人们也多谈他的《论自由》，而少谈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第四编第七章（商务印书馆译著１９９１年版）名为“论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阐述了他的合作社会主义的理论。穆勒的社会主义相当复杂，最详尽的研究著作目前当推Ｓａｍｕｅ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ｒ：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ｖｏｌ．１１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５）。 

    ［１９］Ａｌａｎ　Ｂｌｉｎｄｅｒ，ｅｄ．：Ｐａｙ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１９９０）。此书是从生产关系上解释美、日差别的力作。 

    ［２０］见《纽约时报》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仅管阻力很大，但８０年代以来美国劳动者控股的企业（简单ＥＳＯＰ企业）有越来越多的势头。最详细的资料见Ｊｏｓｅｐｈ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Ｂｌａｓｉ，Ｄｏｕｇｌａｓ　Ｋｒｕｓｅ：Ｔｈｅ　Ｎｅｗ　Ｏｗｎｅｒｓ　（Ｈａｒｐｅ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１９８９）。 

    ［２１］詹姆斯·米德的合伙制理论，见Ｊａｍｅｓ　Ｍｅａｄ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Ｒｅｍｕ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ｗｉｎ，１９８６）。 

    ［２２］关于村委员选举的情况，本文作者感谢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王振耀先生的介绍。 

    ［２３］资本主义与民主之矛盾的分析，见Ａｄａｍ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ｈｉ：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５）。
小康社会主义与中国未来

一个幽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和世界徘徊。

为什么?因为在世界各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和思想动力，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幻灭也在日渐滋长.

中国当前的制度安排不容易理解,而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来看却能从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些头绪来。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不应使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地位永久化，于是小资产阶级普遍化似乎成了未来的希望
。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改革和转变现存的金融市场体制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传统,其中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有蒲鲁东、拉萨尔、J.S.穆勒、西尔沃·格塞尔、费尔南·布劳代尔、詹姆士·米德、詹姆士·乔伊斯,费孝通和罗伯特·昂格尔。毛泽东也在潜意识中深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影响.

本文所用的”小资产阶级”一词包括农民,这是与国内目前流行的 “中产阶级”的不同处. 但我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可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中国革命和建设, 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政策，实际上包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创新，但至今未能予以正面的理论解释．

蒲鲁东和中国的土地所有制
洛克认为“土地私有制起源于优先占有”。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向洛克的理论提出挑战，强调人口的增长使得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私有土地财产。蒲鲁东说：“从生存的实际看来，每一个人都有占有的权利。为了生活，他必须具有用于耕作的、据此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因为占有者的数量是随着出生和死亡情况而不断变化的，它遵循以下规律：每个劳动者可能要求的生产资料的数量随着占有者的数量而变化。因此，占有始终是从属于人口的。最后，因为占有物从未保持固定，占有物从来就不可能变成财产……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占有的权利。占有的数量并不依据个人的意志，而是依据空间和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而定，故财产不可能存在。”

蒲鲁东的意思是，如果土地私有制意味着所有者的无限期控制，那么它和人口的变化是矛盾的。因此，土地私有制，如果理解为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权利
，是不可能存在的
。换句话说 私人土地所有意味着部分所有者对其无限期的控制，那么它就不能适应人口的变化，也因此私人土地所有就不可能成为每个人的普遍权利。如果私人土地所有制适应人口的变化，它就不是所有者无限期控制意义上的私有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今天的土地所有制证明了蒲鲁东的这个洞察力。
中国农村的土地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个人所有，而是村庄集体所有。现行的制度可以称之为农业土地租赁（30年）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一个家庭得到多少租赁的土地，这是和家庭的人口数量一致的。村庄的每个成员，不管年龄和性别，都可以分得相等的土地。土地由村民委员会
租给家庭，在80年代早期租期是5年，1984年延长到15年，1993年延长到30年。因为家庭的人口随着时间过去，婚嫁的进进出出，出生和死亡，而不断变化，村民通常每3年对土地的租期进行小的调整，每5年进行大的调整。

相当一部分西方左翼人士错误地认为中国在放弃人民公社以后，“农村”已经“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实际上，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是一种蒲鲁东式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并带有它的希望和内在矛盾．
我国目前正在加紧研究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试图在巩固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促进规模经营,加速城市化. 这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伟大实验.因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核心理想之一就是在不剥夺农民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化大生产. 这也是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农业观的突破.

由于马克思误认为英国的今天就是其他国家的明天，他断定产业无产阶级将日益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但考茨基１８９９年写作《农业问题》一书时的最大难题，就是马克思这一预言在欧洲大陆没有实现，农民、手工业者和职员等非产业工人阶级仍是人口大多数。马克思对农民问题的忽视（如《哥达纲领批判》中反对“人民国家”一词，因德国“人民”仍多为“农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日后在战略策略上的失败直接影响。 
　　例如，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如何争取德国南部的贫农和中农的问题。１８９５年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农业委员会”，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著名领导人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但是，考茨基却坚持认为“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的社会民主党的农业纲领是荒谬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把小农排除掉。考茨基还说， 恩格斯支持他的观点。由于恩格斯的权威，“农业委员会”中德国南部社会民主党人和倍倍尔的意见被压制了。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农业政策基本上是等待资本主义大农场吃掉小农，而反对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小农。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pp. 56-58, Verso, 1990) 。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１８９０年代即已经是德国获选票最多的第一大政党，１９１９后又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党，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在‘工农联盟”问题上的失败，是与考茨基的教条主义理论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上，１９２０和１９３０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得到不少在社会民主党找不到支持的小农及其政党的支持的（Gregory Luebbert, Liberalism, Fascism or Social Democracy, p.28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穆勒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系谱学

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语。然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竟然处于“现代企业制度”的系谱学的核心。实际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穆勒
，却是提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主要特征——股东的有限责任——的关键人物。

出于对他同时代的工人合作社发展的关心，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开始研究有限责任问题。他首先分析了合伙企业（partnership）中所谓的“两合”（en-commandite）形式。在英国，这种特殊的合伙企业形式有众多的支持者，其中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根据这种组织形式，积极的合伙人坚持把责任和其职责联系起来，承担无限的责任。而“昏昏欲睡的”合伙者则承担有限的责任，因为他们不对企业的经营负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鼓吹这种合伙企业形式，因为它可以允许工人组成协会“来从事他们所熟悉的商业活动”，它也同样允许“富人贷款给穷人”，因为富人在此是“昏昏欲睡的”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者。穆勒指出：

“没有人能逻辑一致地谴责这些合伙关系，因为这就如同说没有人可以凭借钱从事商业活动。换句话说，在商业和工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否定劳动者的合伙制，就是主张商业利润应该整个地被那些有时间积累的，或者有好运气继承资产的人所垄断，很明显是荒谬可笑的。

1850年，穆勒在英国国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储蓄投资特别委员会上作证。他建议为股东建立一种承担一般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因为它可以促使财富更加自由地借贷，以支持穷人的事业。而穷人由于有机会把他们的储蓄投资于生产者或消费者合作社，也从中得益，而不必担心无限责任的倾家荡产的风险。由于穆勒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努力，英国国会通过了《1855年企业一般有限责任法案》。

有限责任的系谱几乎为当代经济学家所遗忘。重申这经济史上被遗忘的一章的意义在于强调“现代企业制度”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如果股东仅仅具有“有限的责任”，这意味着他们作为“私人业主”并不承担期望要他们承担的全部风险，因此他们并不能享有公司全部的利润
。换言之，股东并不是唯一的风险承受者。职工的仅与公司挂钩的人力资本也在经受风险。此外，股东可以通过让不同的公司分享其有价证券来使他们的股权多样化，但是单个的工人却不能同时在几个公司工作。据此可以说，职工的人力资本由于缺乏多样化将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为我们理解中国农村工业广泛开展的制度革新——“股份合作制”——开启了大门。

詹姆士·米德和中国的“股份合作制”
詹姆士·E·米德，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现代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法（ＧＮＰ）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凯恩斯的学生，米德深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传统的启发。
他总是把他的纲领称之为“自由社会主义”。米德的纲领旨在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好特征结合起来。在制度设计上，它主要有两个部分：“劳资合股企业”（“labour-capital partnerships”）和“社会红利”。

劳资合股企业

根据米德的设计，外部的股东拥有资本参股证（Capital Share Certificates），内部的工人拥有劳动参股证（Labor Share Certificates）。这个计划的运作机制可以粗略地概括如下：

“在劳资合股企业里，工人和风险资本家作为合伙者共同管理企业。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股可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普通股相比。工人合伙者在企业中则拥有劳动股。劳动股有权和资本股按同一比率分红，但是它们依附于每一个单个的工人合伙者，当他或她离开企业时被取消。如果劳资合股企业中任何一部分收益没有分红而是用于企业发展，新的资本股，其价值等于他们牺牲的红利，将分配给现有的所有资本股和劳动股的持股者。劳资合股企业的协调极大地减少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任何通过提高其持股者红利比率以提高某个团体境况的决策都将自动提高其他团体的持股者的红利比率。”（米德:《自由、平等和效率》（Liberty, Equality and Efficiency），纽约大学出版社，1993，85-86）

除了有利于调整外部股东和内部工人的利益外，米德的劳资合股企业在把灵活性引进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另一重要优势。现行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工人的高工资以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为代价，而这意味着产量将因低效率而减少，就业水平则低于潜在的充分就业。当劳资合股企业用劳动参股证来代替固定的工资分配时，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就引进了劳动力市场，而后者在这以前是以工资的下降刚性为特征的。
在中国和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进步”力量不去模仿西欧施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很重要。西欧社会民主党早已失去激进的灵感。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是去挑战和改革现有的市场经济体制形式，而仅仅致力于缓和结构性分割和等级制度的社会后果。我们需要许多如劳资合股企业这样的激进的体制改革，以弥补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不足。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仅仅是说明这一普遍观点的一个例子。

社会红利
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纲领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红利”：每个公民, 没有任何其它条件, 仅根据其年龄和家庭状况，就可以获得免税的社会红利。设立社会红利有两个基本考虑：（1）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基本的、无条件的收入来促进平等；（2）提供一部分不受劳动市场灵活性所要求的变化的影响的收入，来减小个人风险。直观看来，主张社会红利的观点的核心在于, 通过扩大每个公民的财力和能力来取代对永久就业的需求。

社会红利优越于传统的“有条件收益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地方在于，前者调动了受益者对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这种现象乍看起来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红利”似乎比有条件的收益（基于失业和疾病）更加削弱了接受低报酬工作的积极性。然而，直觉在这件事情上是错误的。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反对这种直觉：“一个有80元的社会红利和20元的有条件收益作为补充的接受者将更加积极地去谋取外界的收入，只要那些收入在扣除所得税后大于20元；但是如果他或她整个地依赖于100元的有条件收益，那就不能刺激他们接受外界低于100元的收入。”

中国的“股份合作制”（Shareholding-Cooperative System (SCS)）

在为乡镇企业创造一个适当的所有制形式的努力中，中国的“农民-工人”和他们的社区政府设计了一种独创性的形式：“股份合作制”（SCS）。
它和米德的“劳资合股企业” 在制度上有劳动股和资本股相类似；
然而，但其特点在于资本股主要归集体所有，附属于社区的代表——乡镇的政府和村委会。这样一来，中国乡镇企业的股份合作制就承担了协调内部职工和同一社区的外部成员之间的利益的职责。为了对它的机制有一个了解，我现在想简要地描述一下中国农村的一个较早股份合作制的试验。
1993年夏季我曾在山东省淄博的周村地区做过一个时期调查工作。作为对取消人民公社时的困难的反应，股份合作制是1982年在周村地区发明的。农民们发现，某些集体财产（除了土地）不能简单分割。所以他们决定按照相同的条件给每个“农民-工人”发行股份，而不是去毁坏集体财产（如卡车）零散出售（这种现象在其他很多地区都发生过）。不久之后，他们认识到不应该把集体的财产按现在的工人总数分割成个人的股份，因为老一代的“农民-工人”离开了企业，当地政府也进行了前期投资。因此，他们决定保留相当部分的“集体股份”，这些“集体股份”是不应该纳入个人股份的。这些集体股份是为外界的社区团体，如当地政府机构、本地或外地的其他公司、银行，甚至大学和科研机关而设立、持有的。下面的数字显示了周村地区股份合作制利润的流向状况：











10%：工人福利基金


股份合作制公司税后利润——
30%：公司发展基金







60%：分红基金（集体和

　　　　　　　　　　个人的股份）　　　

很显然，股份合作制的出现是两个因素的共同产物：（1）中国农村制度变化（如公社的解散）和（2）对公社财产的不可分割性的一种带有偶然性的解决方式。所以，中国实践者和学者对如何评价这种新的所有制形式态度暧昧。如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说过的：“当代人并不能理解他们正准备开创的秩序。”
　 但从詹姆士·米德的劳资合股企业构想看来，中国的股份合作制是一项重要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

至于詹姆士·米德的“社会红利”，迄今为止在中国并没有类似性的试验。然而，我相信中国可以在建立她自己的社会福利制度中，重视米德的“社会红利”方案，从中获得启发。

布罗代尔: “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和房地产在中国

大多数西方评论家，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相信中国正在日益变成“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一词的意义是什么？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话值得引证：

“迄今为止，我仅仅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五次或六次，尽管这样，我还是尽量避免使用它。……就我个人来说，经过长期的努力，我不再试图摆脱这个烦人的名词的入侵。资本主义……已经被历史学家和词汇学家无情地追击……但是大概是路易·布朗，在和巴斯第特（Bastiat）争论时，在1850年给予了这个词新的含义。他写道：‘我称之为“资本主义”[他用引号表示]的，是指资本排他性地被某些人占有。’但是，这个词仍然很少出现。蒲鲁东偶尔恰当地使用过这个词：‘土地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堡垒’，他写道……并对之做了很好的定义：‘资本作为收入的源泉，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通常并不属于那些通过劳动力使其运转的人。’然而六年以后，在1867年时，这一词语仍然不为马克思所知。”

最重要的是，布罗代尔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做出了至关紧要的区分。在他看来，“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实际的交换，它以竞争为基础，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形式的交换，它是复杂的、压迫性的。这两种类型的活动既没有相同的机制也没有相同的动因，资本主义领域存在于高级形式的交换之中。”
布罗代尔认为，集镇是第一种交换形式的典型场合，而远距离的贸易垄断和金融投机即“资本主义”则属于第二种类型，后者从本质上是“反市场的”。
布罗代尔之区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对于理解中国今天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颇有启发．我们可用两种房地产市场为例说明布罗代尔的区分重要意义。第一种类型可以黑龙江省鹤岗市为代表，第二种类型可以广西北海为代表。在鹤岗市这个例子中，当土地投机被当地政府禁止时，房地产市场成了当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相比较而言，在北海市，房地产开发者和银行相勾结（从银行贷款然后投机土地市场），其结果是普通民众由于价格高昂而买不起房子。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须支持第一种市场类型，而拒绝第二种。
中国与俄罗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寡头资本主义

1992年俄罗斯的私有化计划“提供给所有的公民，包括小孩，以25卢布购买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卷（凭单）的机会”
。然而，这种幸福的起点很快就变成了这样一种情形——产生了布罗代尔意义上的寡头资本主义。其原因如下：

（1）俄罗斯允许私有化证卷（vouchers）的自由买卖。据俄罗斯政府的三个主要顾问看来，“私有化证卷的可交易性使人们立刻把凭单转换成现金，这特别有助于穷人，他们有大量的即时消费需要……这大大地改进了潜在的大投资者的机会。”很显然，这使财富重新集中在富人手中，而这就是这个计划的设计！不必惊奇，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津（Chernomyrdin）在1992年12月时说，私有化证卷的计划可比得上斯大林血腥的农业集体化。

（2）在俄罗斯私有化中，每个公司可以有三种选择。最常用的是所谓的第二种选择。在这个选择中，工人和经理一起可以用凭单或现金，以1992年7月资产账面价值1.7倍的名义价格购买51%的有投票权股票。在其余股票中，有29%必须通过凭单拍卖出售给普通公众。然而，禁止工人作为一个集团持有他们的股票。他们仅仅可以单独地拥有他们的股票。这就是深思熟虑的、为了避免工人可能控制的阿纳托利·查巴伊斯（Anatoly Chubais）计划。
查巴伊斯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的主席。结果，经理和外界大投资者都热衷于从工人手中购买凭单，工人也不抵制不卖，甚至一张凭单仅仅换来一瓶伏特加酒。
（3）俄罗斯的私有化并不依据对当时国有公司资产的正确估价。对通货膨胀和“无形资产”也没有采取什么调整措施。查巴伊斯“只不过宣布了1992年7月时俄罗斯公司的账面价值可以作为注册资本（charter capital），此外没有任何调整措施”。这个决策给国有资产通过凭单拍卖（上述第二种选择中29%的公司股票）的新买家和公司的内部人员(他们可以买断51%的股票)以巨大的利益。所以，用不着奇怪，最后的结果是俄罗斯工业资产以极低价值出售：1994年六月在凭单私有化结束之时，俄罗斯工业总值低于120亿美元。甚至查巴伊斯的三个主要顾问也震惊不已：这怎么可能？“俄罗斯工业，包括石油、天然气、某些运输业和大部分制造业的资产净值，它竟然低于凯洛格公司[美国一家保健食品公司]”？

米德的倒转的国有股所有权与中国的国有股参股
中国现在有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海政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开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1991年7月开张）。在这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股票通常有三种类型：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

第一，国有股(the state shares)。这是政府（中央的和地方的）和政府所有的企业（soly-government-owned enterprises）持有的股票。

第二，法人股(the legal-person shares)。这是其他股份公司、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机构持有的股票。

第三，个人股(the individual shares)。这是为单个的市民所持有和买卖的股票。它称之为A股，因为还有仅仅提供给外国投资者的B股。

在上海或深圳交易所上市的典型的中国公司通常有上述类型的股东，即国家、法人和个人。每一部分都大约占已发行股票的30%。
到1997年7月为止，总共有590家公司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然而，只有个人股才允许在这两家交易所买卖，国有股和法人股则并不允许买卖。
近几年，关于国​有股是否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买卖有一场热烈的政策辩论。反对国有股交易的主要引证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认为国有股的交易等于“私有化”。赞成国有股交易的则主张，大部分国有股在公司手中仍然不能防止政府官员任意地干涉公司的经营决策，因为国家必须任命官员参加董事会。

有些人也许会说，国家（state）作为股东这件事太特殊了，以至于不能提出任何一般的理论见解。然而，美国的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写过一本研究1776至1860年间宾夕法尼亚州 “混合企业”的书——混合在这里的意思是州政府作为股东之一存在于其他私人股东之中
，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国有股参股。我们不必惊讶美国的州政府为了他们的支出和工业政策不得不把参股股权作为一种工具：只是到1913年2月时，美国宪法第16条修正案才把个人所得税合法化（在这之前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所得税与私有财产相抵触
）。

美国历史上“混合企业”的事例提醒我们，政府作为股东并不是十分特别或异常的事情，譬如，二战后英国把他们的钢铁、电、铁路、煤炭工业国有化。但是英国的政府只是没有剩余要求（residual claims）的剩余控制者（residual controller），因为政府“并不为其拥有可以自由使用的利润而获得利益，其利润被为集款补偿国有化成本而发行的国家债券的利息付款所抵消。因此，政府并没有从增长的收入中受益，它仅仅变成了所有者-管理者”
。

詹姆士·米德建议改变英国国有化进程，他称之为“倒转的国有化”．米德的建议在本质上是给予政府作为股东的“剩余要求”权，而没有控制权。在米德看来，这种“倒转的国有化”有两个主要的好处，（1）政府可以利用它的股权给“社会红利”筹措经费，而通过允许给每个人最低收入，这又将给劳动力市场提供一定的灵活性；（2）政府可以从其部分地拥有的微观管理的经营决策权中抽身出来。

米德的构想和中国现在把政府作为消极的股东的政策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即国有股的参股。甚至“社会红利”思想也可以部分地见之于地方的实践：广东省顺德市已经启动了国有股销售程序来为“社会保障基金”筹措经费。中国的国有股参股这种“倒转的国有制”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革现行的金融市场体制构想提出了深刻的理论问题和挑战。
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金融改革家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有一个令人惊异的论断：“未来向格塞尔学习的将比向马克思学习的更多”
。西尔沃·格塞尔（1862-1930），是一个德国商人，1919年在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政府中任财政部长。格塞尔认为自己是蒲鲁东的追随者。在他看来，蒲鲁东的最重要的洞见是认为货币比劳动力和商品更具竞争优势。蒲鲁东试图把商品和劳动力提到货币的水平，但他失败了。因为改变商品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此格塞尔主张改变货币的本性：“商品由于库存的必要而受损失，我们必须让货币承担同样的损失。这样，货币就不再优越于商品和劳动力；这就使得任何人不管他拥有或储存什么，货币或商品，都没有什么差别。于是，货币和商品成了完全的等价物，蒲鲁东的问题迎刃而解，阻碍人性发展出它的全部力量的束缚消失了。”

具体地说，格塞尔提出了一种 “邮章货币”，即定期盖邮章才有效的货币。格塞尔的观点是，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服务（仅仅作为公共流通工具），因此必须对它征收少量的使用费。在格塞尔时代，邮章是征收这类费用的方法。现在，计算机在支付上的广泛使用使得这种程序变得更容易执行。

为了给“邮章货币”如何在实际中起作用作一个明晰的说明，让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的实践。1932年，奥地利沃格尔（Worgl）市的市长昂特古根伯格（Unterguggenberger）先生决心消除该市35%的失业人口。他发行了相当于奥地利14,000先令的“邮章货币”，这种邮章货币由当地银行储存着的同样数量的普通先令担保。为了使这种“地方性通货”生效，每月需要在货币上盖一个邮章（即买 “邮章货币”面值的1%的邮票）。因为买邮票的成本是持有这种通货的使用者的费用，每个人都想迅速的消费掉“邮章货币”，因此这自然而然地就为其他人提供了工作。二年以后，沃格尔成了奥地利实现全部就业的第一个城市。

凯恩斯明确表示他对“邮章货币”的支持：“通过设计出要求法定货币以规定的成本周期性地盖邮章来创造一种人为的货币置存成本，那些期望匡正时弊的改革者已经摸着了门路，他们的方案的实际价值是值得考虑的”
。

在最一般的哲学层次上，格塞尔的“邮章货币”可以看作是分离货币的两种传统职能——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和作为价值储存的货币——的一种改革，因为“邮章货币”消除了货币的价值储存职能。这种分离有助于解决衰退这一主要的经济问题：当货币既承担交换的媒介，又作为价值储存的工具时，任何人在经济衰退时期都会储蓄更多，消费更少，由此将加剧经济的衰退。

格塞尔的“邮章货币”方案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构想的生动事例：不是废除市场经济，而是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有更多自由和均等机会的市场经济。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前世界经济萧条的危险，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已在考虑“邮章货币”方案，但反对这一方案的利益集团不会让它实现．而中国則可以更从容地研究这一构想并进行实验．
詹姆士·乔伊斯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艺术
众所周知，詹姆士·乔伊斯认为他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艺术家”。
 但是，哪种社会主义呢?答案的线索可以在《尤利西斯》中寻找：当布卢姆竞选市长时，他宣称：
“我赞成市政道德的改革和明白的十戒律。新世界必然代替旧世界！所有的犹太人、穆斯林、异教徒联合起来。所有大自然的孩子都有三英亩土地和一头牛……自由货币，自由租金，自由相爱，自由的、世俗的国家中的自由的、世俗的教堂。”

很显然，乔伊斯的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更生动的例子是：斯拉·庞德（Ezra Pound）是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诗人和乔伊斯著作的支持者,他却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格塞尔的金融改革方案。
同样有趣的是，苏联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j Eisenstein, 1898-1948）在巴黎与乔伊斯相识时，认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强烈地触发了他的“动态蒙太奇” 的灵感。

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譬如詹姆士·乔伊斯和罗伯特·缪斯尔（Robert Musil）曾明白地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情感。制度的创新和个性的创新必须同步进行。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后福特主义”大生产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曾被马克思指责为 “田园诗般的幻想”.但薄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并不反对社会化大生产本身. 实际上, 当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新形式---后福特主义, 正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理想与规模经济的结合. 为了充分论证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回顾劳动分工理论的历史发展.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缺乏充分的辩证性，具有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近十几年来经济史学界的新成果，说明马克思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理解是大成问题的。例如，马克思过多强调了珍妮自动纺布机的作用，殊不知他所引证的乌勒（ A. Ure ）的关于珍妮机的说明是不确切的，乌勒本人是被商业化珍妮机的厂商雇来做宣传的。这种对技术史理解的错误，导致马克思在与薄鲁东的辩论中，夸大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普遍性，未能看到（在农业人口众多的法国）薄鲁东所倡导的雅各布织布机－－现代计算机的先驱－－的巨大潜力，即另有一条不同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减低城乡冲突与工农冲突的技术进步的可能道路。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能象注意英国的珍妮自动纺布机一样地注意法国的雅各布自动织布机，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原因的。正如埃尔斯特 (Jon Elster) 指出，马克思认为“在给定时期内只有唯一一种有效率的技术” ( 见 Jon Elster, Explaining Technical Change P.163) 。不错，马克思常常强调技术被引入生产过程时的政治因素：资本家引入机器以便使用非熟练的童工和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但是，马克思完全忽视了影响机器设计本身的政治因素。他认为机器设计只是现代自然科学应用，而未能了解现代科学并不给出唯一有效率的机器设计。例如，雅各布自动织布机以卡片操作，可以灵活适应组装样式的多变需求；而珍妮自动织布机可以实现生产单一样式 组装的规模经济。很难离开社会政治因素，抽象地判定这两种机器设计何者“更有效率”。 
　　由于马克思未认识到影响机器设计本身的政治因素，他实际上未能超出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他竟与斯密如出一辙地说：“劳动过程的协和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资本论》第一卷，第４２３页，人民出版社）。恩格斯后来在《论权威 》一文中说得更象斯密：“进入工厂的人请放弃一切自由。” 马克思未能超越的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两大弊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将“社会分工”化简到“技术分工”。换言之，他没有将“社会分工”与“技术分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国富论》开篇头一句话便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这自然是极富洞见的观察。但是，他没有说明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术分工”还是“社会分工”。所谓“技术分工”，指的是将一项生产任务分解为不同的步骤去完成；所谓“社会分工”，指的则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骤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产步骤，也可以安排同一个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骤。无疑，“技术分工”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解，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过程的不同步骤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装配汽车，既可以有“装配线”，也可以有“装配岛”，而这两种形式下的“社会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同一个工人可以永远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经常调换工种。简言之，对生产过程的步骤分解，与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逻辑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错误即在于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实际上，他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针工厂”的例子中，斯密谈到“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显然，他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分解直接化约为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这样一来，产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于工人对生产全过程的了解下降，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积极地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发人深省的是，据斯密本人记载，当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论只是关于生产数量（而非质量）的理论，但斯密对此未加重视，仅以“质量难以定义”为由而一笔带过：“质量的好坏，人言言殊。因此，一切关于质量的说法，我认为均不可靠。”

　　出乎斯密预料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质量”远比数量重要。发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质量型竞争，打破了斯密式的“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

一一对应关系。“丰田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在于“即时或无库存生产”（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ｏ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ｌｅ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工序的质量，积极互相“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已经成功地实行了“无库存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论——“技术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性——已被中国实践所突破。宝山钢铁公司各二级厂不允许设置仓库，物资部门在接到紧急用料电话３０分钟内，生产物资必须送到现场。宝钢还建立了“大工种”和“区域工”。所谓“大工种”，就是除掌握本工种外，还要了解和相当程度上掌握相关工种，如电工要会做钳工的活，钳工要会做简单的电工活，同时电工、钳工都要会做指挥吊车和

一般的焊接活。所谓“区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产作业区域内，打破岗位界限，进行“团队合作”。更有意思的是，宝钢的基层作业班组长有一项任务－－培养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作业长的职责之一是培养本班组成员获得“作业长资格”，任何工人均可通过考试而成为“潜在作业长”。宝钢的这些“社会分工”实践，与斯密的工人“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必然能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的理想，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从宝钢的实践来看，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以“无库存生产”、“全面质量管理”、“工人自主参与”和“团队合作”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这里的“福特主义”，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系统运用。虽然斯密在１８世纪末就写了《国富论》（１７７６年），但他的分工理论直到１９世纪后期（１８７０年左右）才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熟练工匠力图保证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对斯密式的僵化分工进行了顽强抵制。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曾记述轮胎制造商的儿子，不得不向他父亲工厂的工人学习技术的故事，可见熟练工匠对工艺全过程的了解是他们与雇主谈判时的力量所在。但是，１８７０年以后，大批非熟练移民工人来到美国，给斯密式分工的系统实现提供了两大条件：⒈非熟练工人缺乏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无力拒绝雇主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的努力；⒉移民生活的艰辛，使社会平均消费偏好（ｔａｓｔｅ）较少注重产品质量，而倾向于接受标准化的大众产品。这两个条件，与源于美国军事工业的“可互换零件”（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ｓ）系统相结合，终于使美国成为率先实现斯密式分工体制和大批量生产（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国家（１２），其最具象征性的体现即是亨利福特１９１３年建立的“Ｔ模型”——“福特生产方式”。据统计，在福特的汽车制造厂内，移民工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共有３０多种语言，根本谈不上沟通与协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装配线上当“一颗螺丝钉”，一切听从管理者和工程师的安排，正象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绘的那样。

　　“大批量生产”本身并无不好，在人们需求稳定且单一的情况下，它的确能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但问题在于，福特主义的“大批量生产”是一种僵化的“大批量生产”，一旦需求出现多样化、特殊化和不稳定，福特生产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机。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ＧＭ），就是通过生产四种型号的车而战胜只产一种型号（“Ｔ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寻味的，福特１９３１年接受为美国政府制造潜水艇的项目，但由于产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厂的不熟练工人只适合生产大批量的大路货，结果整个项目从失败而告终（１３）。这是“福特生产方式”的第一次严重挫折。“福特生产方式”这种对需求多样化和需求不稳定的不灵敏反应，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二大弊病。

　　我们已说，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区分“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现在，我们又触及它的第二大弊病：缺乏对市场需求稳定性与否的考虑。斯密指出，如果要求制铁锤的工人又会制造铁钉，必然造成浪费，影响效率。但他这一论证假定了市场对铁锤的需求是稳定的。一旦需求出现波动，制造铁锤的“规模经济”本身便成了浪费；如果工人能转产铁钉，则尚有“范围经济”（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ｓｃｏｐｅ）的希望。换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义）只有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才可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率；而当需求不稳定时，以技术和工人技能的“灵活性”（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为核心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便大显身手了。

“后福特主义”认为，自动化技术的真正潜力，不是给福特式的僵化生产体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给灵活的分工和生产体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史学家诺伯（Ｄａｖｉｄ　Ｎｏｂｌｅ）的研究，数控机床（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ｄ　ｍａｃｈｉｎａｒｙ　ｔｏｏｌｓ）有两种可能的程序编制法：一种是由熟练工人将自己的操作录制下来，然后根据录制给机器编制程序指令（这是所谓“ｒｅ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ｂａｃｋ”方法，即“录制加重放”）再不断进行调整。另一种方法，是由工程师一开始就给机器编制好统一的程序。１９４６年，美国通用电力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的工程师霍姆斯（Ｌａｖｅｌｌ　Ｈｏｌｍｅｓ）发明了“录制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于该方法仍然给熟练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于管理者对劳动过程的彻底控制，结果被美国企业界弃之不用（１８），而为德国和日本的数控机床制造业所采用。美国采用让工程师一开始就编制好统一程序的办法，即把自动化技术系于福特生产方式的禁梏之中，其后果必然是生产的不灵活性，终于在７０年代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由石油危机触发）中自食其果，在汽车和电子行业上被日本和德国打败。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界开始了向“后福特主义”的痛苦转变。美国本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ＰｅｔｅｒＤｒｕｃｋｅｒ）直接向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挑战。他指出，不区分“技术分工”和“社会分工”，是一个“逻辑谬误”。他以外科医生为例：手术自然是分步骤进行（“技术分工”），但每个步骤却不见得由不同的人去执行。事实上，熟练的外科医生往往一个人进行多种步骤的手术（１９）。“后福特主义”的“全面质量管理”、“无库存生产”，恰恰旨在发挥每个劳动者的主动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对劳动者的创造性的压抑。然而，真正使每个劳动者发挥积极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使劳动者能够分享工资之外的利润。这就必然触犯资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长的是，尽管资方不情愿，但由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诉诸“团队合作”、“全面质量管理”等手段，向劳动者让步。１９８３年以来，美国已经有２７个卅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东是企业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仅要对股东（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

ｒ）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害相关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负责，而劳动者是“利害相关者”中的主要成员（２０）。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子公司赛顿（ｓａｔｕｒｎ）更为彻底，它的每个团队（ｔｅａｍ）负责人和各级管理岗位均配备两人，一人由高层管理者选定，另一人由工会选定。这的确有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味道了.

从根本上说，“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绝不只是“技术分工”的不同类型，而是关于“社会分工”、社会组织的不同模式。


我们可用下图来表示这两个模式的不同：

　　　　

“技术分工”与　　工人技能　　生产组织　　　生产　　生产关系

　　　　“社会分工”　　　　要求　　　　原则　　　　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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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主义　　一一对应　　　不熟练　　被动服从命令　大批量　　经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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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福特主义　不一一对应　　熟练　　　无库存生产　　可大可小　经济民主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费孝通和昂格尔

在现代中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费孝通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物。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费孝通就关心“乡村工业”和“小城镇”。费孝通认识到，“提高[乡村工业的]产品，不仅是技术改进的大事，也是社会重组的大事”。
20世纪30年代末，在伦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撰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时，费孝通认为，“[在中国] 由于农民对土地制度的不满，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性质是农民起义……必须认识到，仅仅减少租金和平均地权这样形式的土地改革并不能承诺中国耕地问题的最终解决。然而，这样的改革却是必需的和紧迫的，因为它是解救农民的必不可少的一步。”
最重要的是，费孝通在那个时代（1938）就已经指出：“作为现代工业世界的后来者，中国是一块避免其前辈已经犯过的错误的阵地。在乡村，在根据合作原则发展小规模工厂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试验是如何进行的。相比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在这里防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集中已经在谋划之中。尽管一切试验都很困难甚至可能失败，但是这样的试验在解决中国农村工业的未来发展问题上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费孝通, 1939, p.286）。

应注意到，费孝通像蒲鲁东一样，并不反对大工业本身：

“当工业革命开始时，主要的革新是蒸气动力，这使得工业布局集中化。在蒸汽机和工作机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联系二者的纽带，所以把这两种机器结合在一起是十分经济的……电力的使用改变了[集中化的]工业布局，[因此]电力发动机和工作机之间的距离不再需要缩短……内燃机的发明及其在运输上的运用使得集中化的工业布局变得更加多余了……如果新机器开拓出的新的经济机会不能为大多数[农村]人民所共享，它将对人们的谋生产生有害的影响。越多的[农村]人民使用这些新机器和新技术，它们就越有可能得到适当地运用。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把西方资本主义鼓吹为我们发展新工业的道路”
。

费孝通的关注可以和昂格尔在我们这个后福特（Post-Fordism）时代“拯救”小商品生产的努力相联系。“小商品生产”指的是生产者相对均等的，通过合作组织和独立行为的混合来运转的小规模经济。无论是实证的社会科学还是马克思主义都认为“小商品生产”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排除了对科技活力生死攸关的生产和交换中的规模经济。昂格尔对“小商品生产”所见不同。他既不接受也不抵制它的历史形式，毋宁说，他企图通过创造新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来“拯救”小商品生产。譬如，通过发现一种“市场组织的方法，把资本、技术和人力集合在一起，而不必给其使用以永久和绝对的权利”，我们可以满足规模经济的要求。在昂格尔的纲领性方案中，这种解决方法等于新的产权制度，下面将对它进行论述。我们可以从小农民主和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财产的旧梦想中抢救出新的选择的核心，创造出新的体制，使之既通向民主理想，又通向经济和科技的活力
。

把财产理解为一个“权利束”（bundle of rights）是近代法律分析中最具特性的主题。昂格尔正是从这一分析中得出了肯定性的民主潜力：他主张肢解传统的产权，并把它各部分权利授予不同的权利拥有者。继承那些传统所有者的将是公司、工人、国家与地方政府、中间机构和社会基金。他反对简单地把传统的私有制转为国有制和工人合作社，因为这种转变仅仅是重新确定所有者的身份，而并不改变财产的“统一”性质。他赞成一种三层的财产结构：中央资本基金，由中央民主政府为最终决定经济积累的社会控制而设立；各种各样的投资基金，由中央资本基金为基于竞争的资金分配而设立；初级的资金接受者，由工人、技师和企业家组最终结果成。

我们可以从激进的左翼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立场来评价昂格尔关于“分离所有权”的观点。在激进的左翼主义看来，昂格尔的纲领和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有着联系。蒲鲁东是把财产看作权利束的理论的先驱，他的经典著作《什么是财产？》对“统一的财产”做了彻底的批判。就它的经济方面来说，昂格尔的纲领在某种意义上等于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综合。蒲鲁东和拉萨尔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认为，为了经济效率和政治民主，经济应该非中心化；昂格尔吸收了这个重要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者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那里，昂格尔认识到了小商品生产的固有困境和不稳定性。这种认识促使昂格尔改变了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对国家经济政策的一贯憎恨态度。他建议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进行分工合作。他把那些建议和企图加快民主政治的下述改革联系在一起: 通过政府部门间僵局的迅速解决以提高和维持制度化的政治动员水平, 并深化和推广公民社会的独立的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

从自由主义的传统观点看来，昂格尔的纲领代表了一种向经济分散和个人自由前进一步的努力。在今天的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式的 “资本主义”经济中，为了保护资本和劳动的既得利益，已经牺牲了工业发达地区的经济非中心化和革新。昂格尔的纲领比现在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和社会民主党更真实地反映了分散协调和革新的自由主义精神。传统的、体制上保守的自由主义把绝对的、统一的产权当作所有其它权利的样板。用财产权利束分解来取代绝对的、统一的产权，昂格尔既拒绝了又丰富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左翼应该重新解释，而不是放弃权利的语言。通过权利体系的重建，他既超越了蒲鲁东-拉萨尔-马克思，也超越了自由主义传统。昂格尔提出的权利体系包括四种类型的权利：豁免权（immunity rights）、市场权（market rights）、不稳定权（destabilization rights）和团结权（solidarity rights）。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昂格尔有时把他的计划称之为“超自由主义” ，而不是反自由主义。任何读过穆勒《自传》的读者都承认正是“超自由主义”——通过改变自由主义的传统形式来实现自由主义的渴望——在穆勒精神危机后激发了他的新思考。


因此，我们又可以把昂格尔的纲领性方案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综合。这种综合可以称为“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自由社会主义”构想可以和中国及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构想一争短长。 
小资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它自己
!
如何认识今日中国：对“小康社会” 的一种解读

“读书”2004.3

究竟如何认识今日中国，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智力和道德难题。一方面，从孙志刚事件，腐败和下岗职工增加等现象来看，可以说社会矛盾已十分突出；另一方面，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改革还是取得了许多成绩。我到俄罗斯开会，在一些大城市里要找一家中档餐馆很难，看到的要么是马路上卖饼干等零食的手推车，要么就是豪华的五星级宾馆。这似乎说明：虽然中国改革中的收入不平等、地区差异都在加大，但总的来说，中国改革的受益者比俄罗斯多。对中国很难下一个完整的判断，很多人从不同角度的观察都有一定道理。黑格尔说真理是全体，而我们的观察往往是局部的。如何在各种片面，但又不无道理的观察中理出头绪？这就需要一个统筹全局的新概念框架，对具体的局部观察进行重新整理。照我的个人解读，“小康社会”的提出，就是对这一新概念框架的探索和追求。

“小康社会”的实践和理论，需要丰富的精神资源，需要批判地借鉴人类已有的理论成果。我认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可以成为“小康社会” 的精神资源的一部分。众所周知，马克思对约翰.穆勒（John S. Mill），亨利.乔治（H.George）和普鲁东(J.Proudhon)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过深刻地批判，认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能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历史辩证法的狡讥在于，当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成功之后，共产党不能让无产阶级当一辈子无产阶级。马克思早已指出，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也要消灭无产阶级。严格说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再存在单纯出卖劳动力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但共产党显然也不能只让一少部分人富起来。因此，“小康”或“共同富裕”的一种解读可以是“小资产阶级普遍化”。

事实上，我国改革进程中已经大量地借鉴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最突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任何读过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穆勒和普鲁东的著作的人都知道，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核心经济观。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现代企业制度”一词，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股东有限责任--正是穆勒在1850年代在英国议会中动议才获立法建立的。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则反对股东有限责任，认为它违背了私有制的逻辑。穆勒为什么主张建立股东有限责任呢？这正是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使然。1848年革命后，穆勒给其“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版中增加了一章：“论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他的社会主义主张清楚地反映在该章的4,5,6节的小标题上，它们分别是“第四节　雇佣关系将逐渐被废除”, “第五节　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的例子”, “第六节　劳动者自己的合伙经营”。穆勒的原话值得在此引用
：

“工人阶级…不会满足于永远处于被雇佣的地位。他们为了成为雇主，也许愿意先作雇工，但却不会愿意一辈子作雇工。在象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财富和人口都在迅速增长的新兴国家，劳动者一般都是先当雇工，几年以后便独立干活，最后成为雇主。但在人口稠密的古老国家，那些一开始便当雇工的人，如果不论为政府救济的对象，一般说来会一辈子当雇工的。在目前的人类发展阶段，平等的思想正日益广泛地在穷人当中传播，要阻止平等思想的传播就得完全取消出版自由，甚至完全取消言论自由，因而可以预言，人类是不会永远分为两个世袭阶级即雇主阶级和雇工阶级的…雇主与工人的关系将逐渐为合伙关系所取代。这种合伙关系将采取以下两种形式中的一种：在某些情况下，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而且也许最终将是劳动者之间的合伙经营”。

穆勒接着讲到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的事例：“凡是对企业做出贡献的人，不论是用劳动还是金钱做出这种贡献，都按其贡献的大小，象合伙人那样享有企业的股权”。有趣的是，穆勒认为，“在到中国作生意的美国船舶上，每一船员均有权享有航行的利润，这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习惯；据说，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些船员一般品行都很好，而且极少同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民发生冲突”。不论穆勒对美国船员参与利润分配的观察准确与否，他的劳动者与资本家合伙经营的事例与中国农村1980年代以来的“股份合作制”十分相似，因为在“股份合作制”下，不仅出资人（往往是乡村政府）享有股权，而且劳动者仅凭劳动贡献本身（不须再出资）也享有股权。正是为了使类似“股份合作制”这样的合伙企业能得到发展，穆勒才在议会中倡导建立普遍的股东有限责任（以前的有限责任公司，如东印度公司，是要特许建立的）。穆勒本人下一段话讲得非常清楚：

“在英格兰南海岸，捕鱼所得的利润按以下方式分配：捕获量的一半归渔船和渔网的主人，另一半在船员之间均分，但船员有义务帮助修补渔网。巴毕奇先生的巨大功绩在于，他指出把这一原则一般地应用于制造业是可行的、有利的。 大约16年前，巴黎的一个实业家，房屋油漆店主勒克莱尔先生搞了一项性质与此相同的试验，并在1842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描述了该试验，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根据他的叙述，他平均雇用200名工人，用普通方法（即用固定的工资或薪金）支付报酬…但每年年终，剩余利润按每个人薪金的比例、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体人员之间分配…有限责任法通过以前，人们认为在英国不可能采用勒克莱尔先生那样的作法，因为按照以前的法律，工人如果不为亏损承担责任，是不能分享利润的。有限责任法的通过是立法方面的一大进步，它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使上述合伙经营成了可能的事情。因而现在可以真正采用合伙经营方法了。”显然, 穆勒是为了使劳动者成为股东不至于冒过大风险,才力主议会通过有限责任公司法的。

不了解现代企业制度（有限责任公司）有着 “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背景,使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不能认识到中国农村的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创新意义。他们反而认为中国农村的股份合作制是非驴非马，不是正规的股份制，不是按照每人出多少钱就有多少股票的形式。结果农业部在95年下发了一个文件，认为股份合作制是无效的，决定停办股份合作制。幸好张劲夫看到了我写的文章后，写信给中央财经小组，才容许继续进行股份合作制的试验。后来出版的《张劲夫文选》上卷里面有这段关于中国改革的事情。我说这个故事就是想强调：如果没有一个新的“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框架的话，就不容易注意到中国本土产生的制度创新的萌芽，也不能来促进它的进一步地试验。

“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仅可以提供分析中国已产生的制度创新的描述性语言，而且可以加强我们探索制度创新的自信心。当前“保护弱势群体”，“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呼声很高，这当然是好事。但这也反映出“社会民主主义”有意无意之间已成为一种主流政策“潜意识”。“社会民主主义” 政策是什么呢？就是在既定制度下的“效率与公平兼顾”。从世界范围看，无论左翼政府上台，还是右翼政府上台，他们的政策都差不多。比如巴西的新总统，他原来是工人出身，在工会运动时很激烈，但当选总统后也不敢大规模的搞国有化。右翼的政党执政后，也不敢过于趋向于右翼，不管工人的死活，不发放社会福利等等。比如墨西哥总统，他原来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墨西哥的总经理，但是他当总统后，搞的社会福利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做的更好。世界各国基本的统治哲学似乎都变成社会民主主义了。我觉得社会民主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似乎意味着人类已经没有什么新的思想了，似乎历史终结了。效率公平兼顾的思路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后，社会制度和人的精神生活的创新已经不再是关注的焦点, 效率与公平仅仅是在既定制度下得到兼顾而已。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近来也讨论公平的意义，但这种讨论已经不涉及制度安排和创新了。他们大谈公平，但只是强调在二次分配时注意公平，但在制度安排(即一次分配)上他们只是要进一步推进私有化，通俗说就是全面私有化，但是要给广大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我提出 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解读“小康社会”，就是和社会民主主义相对立的解释中国并探索中国制度创新可能性的一种努力.

西方左派和右派的观点都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靠的是私有化和市场化。但是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成功就不是市场化和私有化所能解释的。我认为中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不是一种政治妥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是社会化的资产在市场经济中运作，而这恰恰是中国相对成功的一个制度机制。比如我去印度第三大城市开会，全市基本没有出租车，只有类似老舍笔下的人力三轮车的电动三轮车。中国城市几乎都有出租车，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的改革带来了很多好处。印度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他们的农村没有乡镇企业。印度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控制着，如果谁想办乡镇企业就要给地主交地租，而盈利中的一半利润都交了地租，这对办农村工业很不划算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就出现乡镇企业了呢？因为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在本村本镇搞乡镇企业省去了交地租的钱，所以开放市场，使社会化的资产（土地）与市场经济结合，造成了中国乡镇企业大发展，与印度大不相同。

穆勒，亨利.乔治和普鲁东三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土地政策主张都是“土地公有”，“地租社会化”和市场招标经营。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土地被用地单位无偿使用，谈不上社会化的资产（土地）与市场经济结合。改革初期，土地使用权改为有偿，但并无真正的土地使用权市场招标经营。这是因为各级政府的土地主管部门“手里没有地”（土地被用地单位无偿使用）。但渐渐地，上海，杭州等地的政府开始收购因产业结构调整的企事业单位需盘活的存量土地，开始建立政府土地储备制度。2001年4月，根据上海，杭州的经验，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提出“要试行收购储备制度”，“储备－招标－拍卖” 的市场化经营公有土地的实验开始大规模地展开。据《财经》杂志介绍，“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又颁布11号令，停止全国范围内的经营性土地协议出让。凭关系拿地不复存在，凭实力拿地成为趋势。以前以低价土地的形式流入开发商腰包的好处，现在名正言顺地变成政府名下的财政收入。杭州下属的淳安有一宗土地拍卖成交价竟为基准地价的9.2倍。萧山通过招标拍卖，收回土地出让金16亿元，比协议出让高6.7亿元。至此，一个土地储备制度、土地供应计划、土地公开市场三位一体的土地供应机制初具形态”. 实际上, 如果大家参看商务印书馆1995年出版的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他就是强调土地一定要公有，但同时要在市场中运作，地租才能社会化。孙中山在美国学医的时候，就是受到亨利·乔治的影响，才提出他的土地国有化理论的。

我将中国的土地储备制度和亨利·乔治联系起来，并不是硬给中国实践带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标签，而是强调：我们要有对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的自我意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我认为就是在中国还有一个社会化资产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而有这个特色就不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简单的讲公平和进行二次分配，而是在一次分配的基本制度上，和资本主义不同。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理论的框架，缺乏一个中国制度创新的自我意识。有没有自我意识差别是很大的，没有一个自我意识，本来干的很好的事情慢慢也是要丢掉的。

令人振奋的是，我国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化资产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机制。例如，在下岗人口最多的东北有一个鹤岗市，从96年以来经济增长率不仅高于东北，而且高于全国，为什么呢？它并不是仅仅满足了下岗职工的救济，而是靠着房地产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就业。许多地方房地产不容易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因为房子太贵了，没有多少人买得起。鹤岗则是在土地公有制和市场的结合上作出了制度创新。根据柯堤的调查研究,“鹤岗市政府在大规模启动城市住宅建设的初期（即1996年至1998年）全部减免了当时应有的24项收费，并对住房用地实行了零地价，这涉及到一个住房商品化过程中的地租溢价及其分配问题…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地租的流失，其实不然。一来，级差地租应为公有，其实质是应为全体公民所有，而非为少数国人所有。就此而言，由于鹤岗房改惠及千家万户，故地租并未流入少数个人之手。二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就业岗位大量增加，居民收入普遍增长，城市生产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城市整体价值也随之增殖，级差地租还会产生新轮次的更大增值。这些都可以通过适当的税费科目回到政府之手，以再用之于全体居民（鹤岗市政府在1999年之后恢复了十一项收费）。但若没有第一阶段的零地价政策，而后的地租溢价全都是画饼而已。将予取之，必先予之，此之谓也”
。显然，鹤岗是靠在土地公有制和市场的结合上作出的制度创新才获得成功的。这是“一次分配”上的创新，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所强调的“二次分配”。
至此,我用现代企业制度和土地储备制度为例,说明“小康社会”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建设,可以从“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精神资源中找到有益的借鉴。中国改革的宏伟实践，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所能解释的。我们必须探索新的概念框架，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获得自由。

（本文系作者根据2003年11月30日在北京乌有之乡书吧的讲演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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